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第2次臨時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2年7月24日（星期一）9時3分至13時44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邱委員泰源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先作以下宣告：本次三日會議，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相關條文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均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相關資料：

[image: image1.jpg](EREUE

SHETEERR TR TS | RS EE®  EEEST

{15 L AR AL EE
o EEBEREILEEHE
B HRER AT ¢ &
ERBERMTEEE 5
IFBBHMCEFE BT
T -

FHER A 5t
AEERRHRER - XE
RUEERE - HIFETEX
% EXRRIEZHAE
BERIZHE=1THA > T
RS e N

BEA RETHENRSE
ST IE I BB
B > BEERERELK
AR NS ¢ &
RERBERSERES
EIFBEHRECHE - &
THHEE -

| HER = A Bt
AEERRFAER - 88E
R VEERE - HIEEIEK

% BERRAEZAR
R HE=1+HAN - &
REER BB -

(ETIE 173 Behi s F AL {EIEH
BH=fe— HBESH | Bt=fe— MHERESRH | — REREGEAN > RIE
RAPGETHENM AL | FRAEESMA > HIER | THAZEEREGHFRZES

TSGR - 2E
IR -

BT HAFEE
AR RS —EE
FELEBRERRES 7
s R AT ERE R
DR - R KEERE
a8l -

HO5 EE R MR Ak
MTEEITHER - #HER
A~ HER AR L 7 B EA
B HANE RS H
& - WRHEHEREE - T
THAREE ~ PR aIEAE -

5 EE R HRET R
B—THEB RRECH
ot > REEE M REIT R
R ERERTESE
FLITRAZEER—E
HIIRNIREULE R E -

R BRI =TEE R
7 EERREZE RS

BT R HAEE
B R ERIRE —EE
ECEBERRES 7
n R A DB E R
DR - R R EEEH
el -

#7 EE TR AR
MEETHRER - W
A~ HIRARZ BT B
B EANEALER S
& > WiefHEHREER - T
SR8 - ISR -

77 EE B ARETH
B—IEE P H
ot 0 IR E R T Rk
THREHERTES
BLTRAZEER—E
HIRABRLEZ RE -

A6 B B =756 Bt

— - (R A SRR (T
B> FRTRAZEIAR
SHEREERTIE FRA -

= RS ERRR
> BREAIEEEN
- BENREEYS T
HERERRRERFY
B > S TR
B Bt T B
o WA BEEAE -
BEPRRE LS
SHE > FERR -

5

1 EERRRE TESHT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jpg]EIEEN=

VBRI IR Ol - R
B - BEAR - NER
B R AR
B o RS
z . |
MR I A BT
SR > R
RIS - I ASEE
BRI RER
BT REEENEET
ZHE=THRN - BER
B HREREEE
B > AR
T BT - M
BRI TR
AR WA
BRI o A SE
SHEEE > TEHIE -

PSR AR MO R
25 AEAR - BER
B R AR i
% PR EEHIE
P |

MBI W AR
BE AT SRR -
S EE A E
M - IR AB R
R ST 2
EERNERE T ARS
+HR - BETEERE ;
HERELHEEEY -
FATBSF I H
% ETES -

REA:

D
gy thE v

EEAC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3.jpg]ﬁﬁﬁﬁiﬁﬁﬁﬁmﬁﬁ

(EAREE TTEBERR R
BT EIHESEBEZNCEENANEE G EBEIHEZEEZNEENAL
o RELE - o RELE -

KERDHBAR ~ EABER
Aﬁ'ﬁ@%ZmE*_+ ffrZ— %%
= IRZZ - B ERAE =TT
iR HiE - K BRZ -

DBAR  BEABRKREBARZ
BT OB MR ERR T RS A EES
ZLRATE

AER R BB B R A E U
LI R E R - BREA
SR EEREREFE R4
PR ANIE Z A4S TRERZ - =
FHARMETTHRIAE AR -

BERNNBNE - BENE R ER
ANE REHZ - BE=1T_fF2—"
E=T Rz E=F= M’*“+,
DAk B =1/ \E R E =T/ \ [k
FE » AEHZ -

NBANE-BABEBAEREBAELZ
BET ~ BB &ﬁ@ﬁ%’ﬁ%&k%&
SIRUE ©

.Kﬁﬁﬁiﬁ%ﬁgﬁﬁﬁﬁ%
W Fifla e e 2B TR lT AR R E 2 BRI
S EEREAGTFERKER
R mRREANIE 2 BREIN TREH

BEENEENNESERER | 2 HETNREETERZHE R
BRAREZ FE FELLRR - |
'E“EV T EHIEE M EE
BHAEZIRE -
S+ REALEE  H TN B AR o 45T Al
Mz — | Wz —

— R RN BATIRAE B > AR T A S
BH -~ BAMERRMANEAZ
THRTA HEBRRES B
b RGN THEE - R
R TFEEAKER - AL Ed
XYELIHER -
“BEHZHRERRBE LUK
W2 ER - BA N SRR
MHRZTRARTE  EAEH
HOGMI~FHE S ER0H B
ﬁ‘z’?&@ﬂ‘%‘ﬁi‘f‘#z%‘ e ~ 48
BHFEZ L ist o

\)

—~ RBEP AT AT AN
BZR-BEAMERIMAINERZZT
FEATA  HEBRAREM - F4
MR B TAEREE  BRIFIL R
FRAABERE - AFBHRBE
HEIfFRHA -

=B EHZEE KBS AR R R

TN MERSEAEEER KM
RZTHRATH A TTEE LR
i‘ﬁ"‘m‘é“"%i“‘k =~ BLE N 3R]

N A N s T e
x#ﬁﬁ%ﬁ °

A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4.jpg]AEFABELERIE > EHNR|

B~ REBRPUTERE M AR A T
BBH - BEHRB2 A FAHE R
TS RY T R

B TFIRMZ—%&
MR
— SR RIE TR AR F

Y Bz F)— AR -

WA REZ

— . %{E%ﬁz‘\gfglﬁs B R R AR FE

FBa o AAREEREHER
%%z@fkﬁﬁ%%°
FHENFEIAEN B2 RZE
EARMER AL REE -

CRZEMBEZRE > BREE
ERESBEZFE - THBE-TF
AZMEB - ATHEAZTHTAHREY

ZRWEEBRETAHZ -

FRECHMMBET - RENE
Bt EEEEEHR 1@%#&”
E2:

4

—
—
———

E+=t - Ft+=thz—F =+
IR ERF=ZTHRRE=ZTRNEEF =

+/\{l"“z'*:{%ﬁ./£ AR EAC 5 R

WA -

B —IEE — R RE > hd K|

uﬂ/a

AR AT G AT B AT NG AT
%zﬁwﬁﬁﬁﬁgﬁzﬁé~%ﬂ&
RIEEE BAMBRIEHEEZIR
/’i‘ o

AEFBERSHBEA HTHXZ
A -
—~ HH (B Bk -ZEREE-%&
BEFR (B) RIEG RSB
UEZETSATECEAE () &
E AR FEABEFR EF
BB ZERBAAEZIA

REMBEZ MRS FHPREE
* KB R BT M A< 8 Ti54
BEEXA FIAME MG HERIE -
A THEMZ—F BAREZR
£
f~%%%%#LWﬁﬁ’ﬁ%ﬁ%$
EBRZRE— A BHEMNMEEE
= RBENT AR RXAEF
YEN BARFERERERMY
HZE— A BEFHEEEEIE -
- RBEVFIAFER  EXRSE
EARBA AL LB
AMZIAMEEZI VN EREER
BIEHEEZTZ THEER -TFA
z%%~ﬁ%kz§ﬁ~ﬁ%&ﬁ%A
RwFEERETAHZ -
PREETRMBEE  REMRE
it EHELEBER BRI REE

Bt E=E%-Ft=HFx— %=+
tEEE =T HRRE TR EE =
F Atz —Z BT #ﬁ& O o R

WAz e

T N E RN RN Y
z%’%@%ﬁgﬁz%é~%ﬁ&#
HEFHE BRAMBREWLEIRE-

$>£Fﬁ$ﬁ§im BEAEBTIZA

B () vk 2REE &
SEFHHM () RIFHLRGBRE
UEZEFE ~AAHEAE () £
E-ASEEABEER -EE:
BREZERBAAETZA
FEANEE R AREAXRETEAZIEE
DN T eV EE T Y E DT !

~

—
s,

LEBBAHEETZA

o

77
Vg

$—EE BNl R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5.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jpg]—

EASEB S BRAREAREE
AZIEEABBEBR LA H
SREARIZEBFE AT ZA -

——

E+ZE BEIERIUES ZHE > [
SRR B YR T
— - BRREE T AL ERES A
% FESTR RIVEE AT (E5
BT -

= BRIZBEST AL L5 T
VEEREEAIEHE - 5T R
fi o AL TS AR -
EERABEERE Y HA - 1

SR T I VA R 41T B i
 WEARITRAS B RS R

TRAZEX » J5E -
— -~ ETREEEREARFFMARMYE
ERHE 2 (BN
(PITR L HIFAZEERERT
P 2R
(DE BT AR B e - B
BECLEER - HEEAER
Fe AN 7 Fe 7
(DEMMEREESFETHE -
(MHETT R AREE 2 BRERHE

~  BEFRAER R
G -
(B E TR TS O -
(BT e A SR ETY
B 2 4 7 $ -
(SR N\ > SRR
) SRS EAR R - 1
EER G R T

B+=F EITERBUEE B 0 B
SRR 84 N RS e
— (BAZREF M FRE=1 A
 FESTRE B WA TAESEFT
AT -

~ BAZEE=F AN LE  EETE
VEERHED S S ~ BRSR R B HE
NI TR AR -
B E AR IR BT FERY

B R HINT B 0 4 TF R R i - 65
EARITBASBREELEN HE
R EBRBGE ST A A
YEFE » JRAE
— B T B A BRI AR ER

=)y i

(AT R R S R BT
FERESSE 2 PEH -

()BT A SR Es - B
ek OB SR © S TERIE R
RN IR -

(S EMERBEETHRE -

(O EH1T oy N R i > 1T R

=B EIERATRIRIE A AR R
{FHT |
(MHEEEETLEEE -
(DBEFETENA T AESH

(EMREE ANER > efi8iEmE
B~ BRI R - 1
G R B R S B B2 ik

5
5 5

¥ o

P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6.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6.jpg]B XN &5 B
SRZE - AT HEE A TE
A TSNS B R SRS - A
RO EE A NEES - FER G B RS
D E BN E PSS ER R B AT
%o HEASEEEEENES B
A - ~

BT R A I ERES > FEMRAT
5 R SR E R B R
> IR A LRI S
R -

15 R T B R A
T R RS IS
A S RS M T R
R TSR - TLUEE .

| BERE—TEFT R BAER - EA
RS MEER AR - AR BE Y
G~ IRIEE « ST AAET - FESS R
PRI B Ay HOES AR AL - R R

HArAHRA TR H2ER > P R ERRE|

EZ e

EEENERESEHZES BFR
e AR BRFRD UETES
AT RIS R SRS - A
EEANZ LB RN EENRRN K
PER AR E PR HR B B B A 3
HABESEFEIERZERANL

FEE T RN R PR BT

5 EEHERE KB EBEE
FHE o YRR R A BR A T
Here - .
77 MR TE AR B B SRS
B FIENE S IR
o A R AR T T AR R
IO - P RAREES -

B FRE—TE B A H
NATERIEMERIBRERE  DalERl - %
B34k - EEVEE - HITEERER e
= B T By > B AR R -
T o T At AR R FE e 5 LR - iy
PR E Y -

F=HRZZ O EERB RSN S=T2H2T

BRI E—TE(HE Y B
B A TG T
G R B ia -

7 5 MR I A A T
HIF B~ BER A RS EN
A B AL FERC & 552 - ARt
TR - RISHURE - (BsIRgG -

75 F E R AR E —TEE
Y R S E R T B
URFEERERETEE  BSTRAA
Y BTN —EHRA RN E S BT

 EHE BRI = IEE R T SR

ST T EEFRE R e -

S, 75 F 5 R B 3
BERIGEE—TEH S MR E R
 EEEEEE A T EEE R TR
Bt RS URRGE -

5 E AR A A B E T 5
- WA - SR A RS
B {8 A\ BEAL R & 3R - AR
BIERL - RIS ~ IFRREIEGE -

77 T AR R RTIREE —TEE —
=G R T BRI T BT
REERERREE BSTRALE
FR—EHRNRENE Y EE -

BiE R B = TEH R 5 T
S T IR AT BRI 3 H0lE - s

/1.

p

T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7.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7.jpg]RASTEZ A PR EERREEL -

MEERIBE T AR/REEEA
B AR - BT EE RS A
[E » EFEF ARG E X R AR B
EREATERSRERE T HlB =+
HN - BEARBEE -

HRER AT WERE M EAMAE

PR HETE DEEE M EAMHER
SHZWE - AT REERBEE -
MEREZWHENFARKSETEA
SR A ARG - OHE T EEEE S AR
H > HIF AR FeR AR
HHEREHEEREEREIZHE
—THW EEAEEE RS

EEEE - F A HBETHE 25
& BTG -

FE=T/\Irz= EEREAXEH
N& T e A ERES -
EaEE s E—E &I T E
% o {H 12 SR EES Y S RHEE NERK
TR ZE » (S ES e e PR E R £ -

WEHFFAEBN B =+ R 5%

TIERRE c SEEE TR - ik

EERE SRt ENE BHER —F

TCPA ERETT LU IR WS R ET

E—IEF RN BT EE
MR B ARE=T %
—TE{H B4 TR ITE - SR
B> e -

F=tH/ R EEEEASEA
A& TT T ERRT A 1E5RES
e -t E—EHETLUTE
% o {HE N BRI EREEANEK
WERFEZE » SRR R ST -

WHTHIANENE=T"2 "%

TIERE o SIEEHEARSE - U5kE

EEHESRMtENE  EREE —E

TLEA E R E TN T ek - WS Rz &

FIHBEERR > BT EE
RAUCZ R AMRE =1+ 2 —5
—IREEREREFFTLHER -

FE=T/\Rz= ETHE/EE
—ARZEEARREAERE=1T"10FZ
=E TR ERERTEES - it
75 EERRR AR — MR E R 2] -

FITEE RS > BB =11k
Z =R E 2 TR R E
BRIBEIT ” HEE > N=FHHZ&
BB BT RE TR BtF

S+ B2 B+ EE/ES
— T BEATAGREST
S FRER A REE - tiit]
77 R e — LT -

RIS =+
¥ = R R B
AR E R B AR
= IR 2 ST - ERATR

K THFE > mEE 0 JRE -

YN

£

357

Z?ﬁ IRAA

o G
RER E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8.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8.jpg]1128 ) n2fal0-9) Jgfan

BT ER "THA TR EE ) B EHK

THEBRRE

S EHX

A

F+=#% BXIEREREEIH
o GBI EA > BRTF

BT I
— - BHRLEHFTAUALREF=

+AZ BITRFHEE > IF

Jr T AR5 PR N AR
—-RASKE=FTARLE B

ITRMEEH S FIRA

BRI A TARFAF N

BT o

B ENiRMBIEZHHE
JERER T 2| SLBP A X ¥ IE R A
B BEABRMTAASRBARSE

$5m o BEARERERER
BaE > SATAAZRE P KR
—  BEIRBERKREAF ML

F+=t RBIRERBEXH
o BSa R B BKRTFF
R PRI -

— BERAXEHEFTARERES
TAE BITRPHEE > #
L Yt/ B R, Vi ke 4
ek 8+ AE T
EHRRAILERT RN
WARE -

TR MBI A ¥
REBARE LA TGN
BB R o
BENAMBEZELE

JEARET Z|3LBP A 2 2 & E R A &K

B HEARITAAREARARE

54 HAHEEMEERERER

AMBE R
()BT EFIFAZTHEE
BHEEEEZHE -
(ZOHFHRARS BN

Mt  BAAAZAL > FF

> BARCERE A

TRANERAELALE
ZBRF °

(Z)UHBIEEBITAS -
R o
— BRERAKEH i RN
BAFEAE
(DB MERETLEZF

A X

 FHe
(D)BEBREIENERIAE
!Bﬁﬁ_o

(Z)RBEAEZRE Rt
383~ B R ORI

RIE - -#EeRANETRAKE

fhsb B2 RFS ©
EEIHANEBEESAEE

EBEBEXEH - NELE-~-ZE¥ER - i
BTEFAXRTREZTR R LR

RN EFAILRE > BB

—  BEIRBEHRTAPIHRML
BMEBE FHE:
(DOBRITHEE T HRAZ RS

| BHEEELEZHE -
(P FARSE BN

WoBEHKCERG -
ERANERRAEIALE
Z RRFs °
(EOHMBEFHETASE
(MOHITAALEEZERR
RE -

—~EBEXTENKREHEmmER
B Eeg |
(ORBEMETETLEZE

FH e

(DBERAEIRNERTE

PR o
(ZRBREAZRE  RHRE
N~ BERCERY
RE -HEBANERAH
toib B2 IRFE o
EEXHNMBEEIHZEE
REHZEE AL -Z¥RA -3

% EAAE  EATRATEK

HTEFARNREE RR LR

PHREEEME  HABEE A%

M RBZEEAL -

€ AMMEEAZILEE B
R EHMA LSRR

CEN MR ER

eRAEEE
AB B DK
%k BARRBE®
75 A E A
fRE& B F O3
BHETEZ
it R
RE I EESE
FhitimiR
E RERZHR
HABERM

FREMER

/r’i [+]
HABMRD

- VT RE & kB

& & vy Bk

R R S
ERE: 2 X 4

X 8 iR
By BLIETE K
RABES R
B #ERFE B
B e EZ
M E Fo ) 3%
B E - BABE
M BABB 4
BERTHRR
EEEEY
BMADE B
R B R N
&R P 89 W B &
JEE &M do
VN N <

iE—FxE

MBS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09.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9.jpg]BEIBERTAVERS > BR

Tt EME  AABRA BHE

KEEIREEMN

Job X EHM  RASTREENE | HAEBIEEAL -

B EN4 BRBERELEREL EXIBERTATSRE > BE

Wh X TR - hosh X B MM
%ﬁi%%ﬁ&ﬂ%%@wﬂ BEIENH > ERBREFLRES

TR BBIBEEIMIER _BER

X R

i PRETHMA ﬁ%ﬁi

B EEBBERN > TR
BEIRE—BEmAZHLH
o ERNBROENBEEE B

m%z%%@%ﬁ%%%ﬁm

BR MBI EXWEE _BLEK
i ?#ifﬁm%ﬁmﬁiﬁ

BT R > T

R -HMEFIR -FHEE - F | BERE— @ﬁ%Z%/#% B

WEELSE - % YUHREEMZ |  AEBOHEMERIBEE LR

RESH R BARRERILIAE Aw‘ﬁ§W& PIREE %#ﬁ

B 355 iﬁw BYREIERM | ERF BRPHRBEMZAE

BZ o ﬁ%@@,mﬁﬁﬁﬁﬁwﬁ%%
bR PRI EHRMEZ -

EZt Az BEHEFAR | FZ+ 2= HEZEEFAXR BESEEASEAR

BAABTEEHRBERATAENR
BiEE O R¥MEF—EARLE—T
BT H 4 - Wﬁ&%“?ﬁ’
%ﬁﬁiAkﬁﬁ%&&x%
HmERERERE o ,

BYFRARBRE =+ fhz—
$_BRE  BLEEHMBE
Vigt - EBFAERXREERE R
HMERE—FEAUNLAEARTH
& > BIFImREE o

FEARREFL AF X
ERMIZ T HARE =+ 452
—F—FEEETHRERATIHFZAARL
5.

BRAAEBH T EIERMAZTE R
BEE O RWMEHR —EARL—T
B AT HE -

B RARRE =T =
F_IBAE BEEE D MR
Wk  ERBELEXRBEHE R
MEE—BAULEE LT H
%> BIFHRRT o

H-EARRMHEFN I E

F—BEZRIRELPHZ R

%
-

BT HFARE =+t

AFodk E AR 2 #
A~ AL AR H
£ AMBRBEENL
T’EL%%%?

RATH AFE |
3»3\,#(/)52—%‘“ R AR
ERE - RBEHE

HREHKIEBAECHE

o ERBBRRM
RO RBERK -
B E ARTAE
X2 ESBGL
BHRERBRANE
e &KBAETIHR
2T RIF UK
FERERESZ  H®T
B AR AN R A A
WEAZFTSZAE
W2 R - EMB
¥ BB HRxE

T oBEAMTAL

sbfe E4 R 4R
T REZRHECR
HEZBRAE -

ancmin %;WQN&Q\ %414

IEY'N

%?i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0.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0.jpg]15 IE %) 3,

R TR FEE T AR X H B

EHRIVEE - WAETSE
SRR -
-~ EAZEE=TA

BHSEHEHE - B R
S WHE TR
BT -

BRI MR s
Ju > FEERE T FITIE
R A TE B
Wi BEARATRAL
BAEEEER - BE
SIS (o
e RTRAZIE
E A

—  BEEBEREA
T AR BRI 1
17 R
(C)RITRES AR
MBS AR e
T -
()BT A SRl niis
PrEH B
7 - A EERRRR
L PR -

() BB E BT

PLEZ > FESTEMEERE

EHTFEE  WAETIE
SR AR -

— - ERZEZE=TA
Plbz o EETEtsEE
BE a8 ~ BT R IR
ARED » WA TAEBFTA
AR - |
EENAEMRE
fEoRF - FESREUTZITLED
AR AU IE B iRt
e YN Y- I
BAESEREN - HA
R ESREGR BT OREE

|\ E ETREAZE

x - JRE

—  EERBEHEA
FHEFm RIS SRR
i

(ERITREL HETAZ
HEEBPEEREY
T -

(DE T A SR At
Irage ~ BEELLEER
B~ (e ERE R
B 7 AR

(S EMEREEAET

& IE & T B KR R B X|R HH
FT=0% B=1% — - BEF IR ERIRTA
ELEREGEE 25 EXERIEE BERREEME
e PraEEREZ® | i PUAERE S & AT E R E AR
£ o AR TEIRR E I £ MR TFIRRE FERFRR AL HAS DL
# B FEoT RIZEREFNE R
—EAZEET AL | — - BRZEET AL TER TR EET -
ERE=FAE > ST | ERE=+ A% BT | = B REER

% - BT REEA
B IR ORE
aR B S F R I B
FEAN o DZEES -

g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1.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1.jpg]fz  E K X1 BB AR R R H
B A

EHTRARBEEZ | (DETRAREEZ

B - AR - |

- BEIERFRUEE | = EXIEEFISKIER

MRS MERESEE © | MATSHEERESR

(BRSO T
B -
() A (e -
FERH S A 2RI B
foEmgi B E - 5
RHE TR -
(S ERERE TIFNE
TR -
()it A TEE - 32
(el - B
IR - (TR
R R AL T

AR HFTE - EEA
BIESE K RUE -

BEEHNERESZ

=% EREEE A
IE - EEE]  BST
EE\FARERR
e - EHREE
A OV - PR
W PSR
e S T B

% > A BIER B
RIS AL -

BB E A

B REEATIT
W AT B
Bt R
4 LB )7

% - |

(R Tl
B -

() EREBR TAENE
WTAEST -
(S \TE 12
[ - B
IR - YR
FIRR R A B B
7 o

B HMEEE Y
w0 EREEE A
IE - BEEA - BET
EEARSBMERR
SRS EREEE
AT NSRS » RS
R PR
eSS T R
% B\ BIEA B
RIEH WA -
RS A
% BT S
W e R
B Et SRR
f LR
% -

77 R R B
ENMEE © FHEEE
WSS IR S A 1
Wi 5 o R
7 R ISR T
R T LUEED -
BERE BB

g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2.jpg]fz ©E &K X

1T Bl B2 B R X%

H

#5 EE R IR AR SR
SMHEER - EEE
PSS " IE R
fie ;oo EEERIER
o EETSRHE R
RS > T LAY -
EEMRE—HFT R
JaFEHE - ENEREERS
MEERIERERE - [ia[R
A~ #EGR - BE
i~ FITEAERF - JE
s FF MR B B 7 AR
B EAHRY, ~ BT B
HANAHBEEHE  H2E
Al > R EERKRE

B HASEERE
PEERIEIRAR ~ DiGIR
Al BEFISR ~ FITE
H ~ HETAERER - B
s BRI R B A < Ak
EAELAHRY, ~ BRI
HATHBAERE » H 28
Al B oo B TR E
= 5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3.jpg](M2 T F%

%) 15 IEB

& E 83K

AT BUBR MR AR 3T

B+ ts KIEPAAEMEBIE B THEMZ—

— S RFRAIBATERSE  ETAREER A
AR ERRMINERZ THARITE  HE
HEREEMS PR ERLKEZ IR
B RELXTHEIAKER - AFESG
RBERLTHFLRR -

o RBREHSBRHEIARBEAATRE TN
ER - BAMERIMARRLTHAIAT
B ABHRARIL - FHR-HERS
BHBE BB A B BH - H#
BE 2 XMt

| KREFRBAE T HHE

BRIATRS M8 THEHE

RESRH e HMLERE -
ATz~ SRAREZIRE:

— ZRERFIAFEN BEAEFLEER
ZE— A BEEEAEEIE -

R BEVFIFERM EXFRFEE

fir > BRI FEXREFERMABZIE —

A B FEEEEE -

C R BENIFTARH 3

B A5 -

| MZBAMBEIRE  BRBEEEHFH

BAEZE R THBE $EAZHG

AZEH THRABUAZROEABREE L

E | |
ThEEMMBEEL - &

HABENR > BESHFRERE o
E+=th - Bt+=thx— - F 1Ttz

CEEHPERR K
EEXA A

2\2\7

EXRHEAFA

I

HMEBIEBILE

% +EREZ T AGEE =T A —ZHR

MR ERE > MEAZ -

F—IAFE —HAEREN  BEREITAR
NG RNBFENGFR A ZE > L EE
EHzHEE - ARRARINEFE > AANEE

bR Z R o | |
REFBERGEREA  HTIZA:

— -~ HH OG8) Bk Z2BRERE-EREFH
M) REBR LIRS AL T

= S RERIEI R

A

Bt AEAANEBE ETABEMZ—

— ~ XBERRATERSE  ETAREE K
BEAMERRMANBRZ THRATE » #
Hgm#ENn - FaMR IO T/
B BERLRTHEIARLER - AZE &
EEELTHER - |

ZRBREIHZBRERIRABELAFT BT ZIM
2K EAMERRMINHARZ T ERAT
B AEBBEARL  HE R REN
HBECMB - Fg - B EE 8
Bz R BES
REMBESERE  BHNRERA - X

BARPITERSEMATE TIEE - BB A #

RSB EeBHILEIE -

BATHEHZ—F BRARAEZRE
—~RBEVIETERH BB ELER
 ZR-A AFSEREIE -

R BEVEIFEM B2 ARFLE
fir » BB FEREHERMGBZE—
AN BFEMEEE -

2\2\1

#XERBEEA
BB ABMEEE - | |
H;"J :—IE ri-%%z%ﬁﬁ: y %?ﬁ{@%gg{)g{*
BAEZFE THBEE - EFAZMG - 74

AZETFE - ITHRBUAZRWELREE A
%

FREERMBZL - £ &%%%mg
HEBEMN  EHAFRERE -

Brofs Btz — BotEiEE

% R B ABEE S AT 2R
#fiﬁ%i&?ﬁ ARz
@%”ﬂﬁ&%%’%é*ﬁ&k%
’\ﬁ-iﬁﬁﬁ RANFIFEAG B ZE  HHERE
EH2AE - AHARRISEEE > BRAKEE
MGtk ZRE -
REFBERDHEEA HTIZA:
— B () Bk -2k - EREFH
M () REBRERBEA L EE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4.jpg]ﬂ%k%(ﬂ)?%\®%$¥%%§$
CHEFIRRBEZERBEAETZIA
;‘hﬁﬁm SzEFER -
I ARLNBERBBRZIEFE  AREE
FEE CABITERZIEE -
W BRANREARELANZIHITERERR X

BHATEHRREARE NN ZER -
A%%%%w?ﬁszAo
N BEEALEASREETKIEA -
t\%%%A@%%%%ﬁiko

JEEABBEAEREAREEA -

BirAE (2) FR-2PFEHRBES
A HFIRREZEBRBMAEZIA -

T EA AR BRERARAXRETHE AZEE
AEBRE#AS I HIREARELE
BmEZA -

%+—ﬁ BEIRITEMBED K - PHA

WA BA TG LRET -
BENSoAMBIEZHEHE  BIERTH
MEPERZHERBEREE S HEARITAA
SRBAREFERM BEAREERERER
Mliadk  BMITAAZRE TR
—  BRIRABEMEAYRMARANBEZE
0%
(-*)#%ﬁﬁa"t?*)%A
£ Z e
(Z)HFPHRARGREAN
Bbk HEXBE

HERREEN B RS

W%~ BRARC
R B ~ 1R

%#% #Herf E
ARFs ©
(ZOHMRBIESEHEITAE -
(W)HITAHANLBEZRAREE -
- BREEAMKBEE MR MBIE TS
(—)FHEHREAE  BERARHFHR

SRR EM L B2

Z BRE - AREAR B KABLIRE PR
£ BBRAREBT o

(M ETRTLEZEF -

(EVBRITBEREASHBEENAELES
Az BEAEIANERIE
B o

()R EAESER  REXRBNBY B
BRI LE - HERBE - LD

B REHRE HEBANERREM

b B2 BRF
AASIEEE BB HEE - ERW
CFENER AL E IR EXFE

B+=th BEERKREETZHE  BHEMHBE
Z B4 > BART 5| R 3T
“BAZRETARERFE=ZFAE BT
EHHEE > A TG NRBT
- BRASBERE=ZTAULE BITT MBS
e ~ FIHRAEAMRR  BA T
A A BB o
BENAMBEZEHE > BIFRTH
AR ZHERFEREE MEARITAA
SRARFEEM BELFGERERLR
Mt SiTBAZERE KR
—  BEIRBEHETAFTHFMARLEIEZE
B |
() RITBREFHRAIMBREFHLHAEASE
A2 e o
(DHFRARMBREN RN - B
| EHH - HeRHE
ARF °
(Z)HMBIEFTHEITASL -
(DHITAALBEZIRARRE -
“BEERATREY Mo A HRIEE 4
()M FERTLEZEF -
()BEERAE IR ERTAEGAT
(EVREE AL - &#&ﬁﬁ%w\
BROEBHRE #HEeBME
%h%i%ﬁ
Ezﬁ%&%%?#zéﬁ’wiﬁz
B aE - ZLERE B TEFAL DRI
ERREBBE %%ﬁ*?kz%%ﬁ’ﬁ
BeEAMM  RNITRAEEBA T HA

—

e s

FRAE Ml B2

'21‘3_

3 RA

1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5.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5.jpg]BB A CHEE RHCEG  HET

WL EYLES X VS VL&
CREHPHBREFTHZIEE R
B E - BERRA BRAGRESIXNRET

XEZ

ﬁ;@%égkﬁgﬁﬁéiﬁgﬁﬁ@’ﬁ
M EFAZLBE BB EHAHM &
WMRAEBRE FHRREEMAE ﬁkaﬁﬁ
BEHMAERZEEAL-

- REFEEENRERN L EETHEN
BExPH O BRIFHAEEZECREZ S
bBeF PHREAEZBECFZBENS — PR
- . .

MEYHRELZEELZERAEMNINTES
W AN EEREFINEELE s — 0 8B
ZAPANBESHTRAEEEZIEAZER
EEAR BREEEHBH=-NZ UL

BEBBHREAFTRE > BBt X8
M BRAERETBMBIEZEN > XEKR
ﬁ%%kk%ﬁi%%%o

WA EEMMBERIESBMER B
B X H B BRI ?#i”%%
AT X ERMERABIRN > FoisEe) o

BERE—AITEZIMBE LK - &
HRBARE FAEZEEEMRAE &
NEROIEMEERE - BERR - ZF Y
R~ FHEFE - FHAERSF - BRTFR
HERaAFRRELEEex AR O AR
BAREARLAMMEE S LFR > PR
EEMRMTZ -

BEmE o RABRAABMHINEBZEEA
+ - | |
BEBBBEEATRE  BlEsb 2%
B CHERTEMBIEZEH  TERKBR
BERBrFTEEHE -
W EETHRMEREES
BEIMBEE _BAEKZHEE FRES %%ﬁﬁ
AT EFTRMEEMBERNT 0 TUH#EB) -
BERE —BRAZHERE  ERARE |
IEMEERIERE - S RA - HF IR - FIR
T WHBEERS  RRPHRRAEEMAZ A
%
|

1R ER - W Bh

mEEA - BRRERE AR H B
|- FPREETHREMTZ -

Btz WIEIEHRHAREANGE -
BREEIMBERTHES  BFEEALTRE
BB LB FHFREEZBMBY -

Wy EERMRRNERAEEBTAER %
FHA - PHRARZENRHREZBAAREAR

BEAAL  TREBEEH  REFREB-H
BERIELR -

%fi%%%&mﬁ%*ﬁﬁ RZEZ
Wi BRINBETARLREERERR
TEOBATAAZIEEIN TR AIRIRY

ZZRE -

F=t-ofsz= HFEIEHMHMALALENEE—
BEEZ2ZHBETHES > BELEALRE
BEVhBh s LBy FFREEKMME -

W EEHMERERRETALS > &
FIHA > PHRARZZBHAEZBAREL
BEAFELE > TREBAMESR  FEREE B
BERIELE o

%ﬁi”%%mm%%’ﬁ% RZEZ
P> ERETHBETARILZBEBERERT
THE O BEITAAZREEN—THRAHKIRLS
Z2RE -

q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6.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6.jpg]AR ZELEMESY EEHRM LA
SrRtBEPRIEE  REEAF - -HED
A LERERAMABMFAZIME PR
FEHRMEZ -

MBEZRFFIALBRZIETARBAA
B R EEHRMBAEHM PRABTGE
IVHERIL  AYBBEREBREHFZIAL
$REFRERFZER=ZTERN BEXRFE
B MBELRAERTE  PHRAGREFHI
Mz #% ETHEL-

AR ZEEMEI EERMTELS
G MBRETRZEE  REELSF - BEH
A LEREREABEFRZIME b P
TEHBEZ -

MEBEEIHFFAARZTEFTFARBAA
B A EERMAELSNE  FHEAFGE

TPFAEBEIRYEBEFEZAELRESE
FzA&£=Z+EN BEFRFEL MEEL
FERBETA  THRAGBEGHFUMZHET R
T a4 o

B+ tth SBEILABLEERIZRARZ
BE o RESHBRIE ek EERNRe
¥ RAERR B RRE BERAE I
A BB B AE > ZESRMERMELE
ZEEBB R ABURKBES > 55
R B o

MIE KRB ME BT REISRAME

ZO

%ﬁi”%%&@%*ﬁi&@mﬁ&%

B FREERMBRLTMUBKRRL > T
B -

LRAELRBELF —RAFDREFRE
RE O RRIF RS RERBRIBRZ LR -

Bzttt ZBEIRBERETERREZ
R RELHEE makh EERMRE
P ek R BT REE > X AR ERE
s B2 EERERIKE) ) RBB KR EHK
BREREE A HE o

RMBEERBME B PREITHHR
Zo
mﬁi”%%&ﬁﬁ TR ZRE MRk
B PRESHMMBAETHRUBERA TR
B o
z%%&*%%%%~%ﬁ%ﬁé%ﬁA
R RRFRD REREIRZ L% -

EZtA % RAREBRE-—T; % F=_F -t

FmBERE=ZTABRAEHE  RMEF B

A E=+E U 4R -
FRIIBRETAZ—F  TEBRHMELNS

At 4% BEAME - 2488 Ry

e RyFHR - -BRGHX - -EZRFERIE

2% TRBPSHAE B RELEEX EE
KRR E |

(AT H B R R A5 B ) |
FZt+A At BXERE-_FT - F =t ttx|
FHBERETANEREE  RMEF ¥
UE=Z+ETUT 4 -
AAMBAREITAZ & BomHEiy
RELEMBS BEARL  ERHBLSHEKE B
MAMES > BIHERES -

Bzt Az — BEBRELEEETHEF
‘+—H(E—B - F_BHRAEE RHER=1
EANL—BAR+TEARTHE -

BEIBRETZHE_BARATRIT IS
BMHRE =+ B2 _FZEARMALERE
Zoh R EHR _EARNE—BEAURTEH
4 o

Ft thzx— BETERFLHKELEHHKE
T E B F_BRAETE R¥WER=1T
EANLE—BRTEATATEE -

BEERETZMHE_ERRTRMFTES
BHRE =+ M2 S -—BARNALERE
Z4h RHE¥R _EAULI—BEALUTH
4%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7.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7.jpg]BERRETZH4E—BRET  BRAKL
F%*&i%’ﬁ%%%*%im%jé
AR )4 o =
BEXBRBE=Z+T M _ERBRT R
WER B AU EEE T T HE -

B ETRIFUABMBREMZBE L IBRHHEE
ZHAR  RBEAGZIAL  ERFENEYR
Z+EARE—BA+TEUURTHE -

EFHBERTITAZ X TEHHEE
N EBLERLEE - ABRANRSE - N EH

B Ra#B  RBRYFHE - BREXER
FEARNESLE ERPAEUE BHLX
HEH o BIERREF -

%>
7T

BEXEREFTZHE_BRAIR T EFTHMK
Fot B2 _EZERPRALEREZG
Lo B¥HEE _EAUAL—FTEALULTFTHE -

BEXERFFTZHME—BE_HRT  BR¥MEH
—E AL+ EAUTHRE -
Ei*&%+,ﬁ%*@%fﬁﬁ&’%m%&
EMAUREE  R¥ER-—EAUELLE
'iuT%%°
EEERF=Z‘T_HZ_FLRART  ”RWEF
—EAUNLERE AT H4 - ~

ENAARCAAZ % BAFEMRS
KL AEARSL  BERBLEAE  EH

REEE BERRI -

Az RHEAFTAXRBRAALMTE
CHUHRETAMBIEL A E¥R—EANL
—BEHAATIE - |
HMEFFAERE=ZF X F =BAR
B REEHE O MMRE  Wak - ERLALAR
BEHRE  RMEF—EBAALZETATH
ﬁ FFHERREE -
¥—BEBRRMEER AT EEFHRMKL
PIHAREZ T M2 — B AR ERERL
Pz AAE o |
TERUMEA—KE - F—BRE _BARE
HEFE ﬁ%%ﬁé&ﬁ%%%zkﬁ~ﬁ
RIS ~ B8 A R#8Z %5 éﬁw%
B2 -

%

Bt bz RBEEAXBRALHI E
THMATHEMEEEL  AHE¥—-F UL
—BEAAT 4 - i RIGHEM &%

EABBERBE LS AABRERER

3 .
51

HMYFRABRE=Z % —EH

o BEEZTEBMMREE - Wak  ELPEERRE|

MERE  R¥EE—
%> BFHERRE -
B RARMEER BT EERMKRL |
PHARSE =+t —F—BAEZRIRER
¥Rz AkE |

BAUUALERETUATEH

ﬁﬁj\;iﬁﬂ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8.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8.jpg](1> 59 BY/8le - (AL

ﬁ%ﬁ%xﬁﬁ%—ﬁ(@%;%:;

BENMRENIERASE  REERTHNBEARZERRTTZ

(M - BUFFFE(R CEDAW T B SiR —IsES A%T . 58 35 5%
— RS R A AR TR IS - BRI R TR
OIS ~ A - SR AR IR IR
BRI E RS « DATEAMAORIRE » FETIRTHS
FEM IR E DA R ETOR R - BB
N E BRI T B B RSE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19.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9.jpg]MAIESETIAS M AR

- EHIFENFFENBES LR - s EHRNABREE
EAEFT R T B R I ? M AT A PRE
mEEEEEERST - AHFTNAEE ? WisH EHERE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0.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0.jpg]MRIFETIEEAS AR WRAR

SEE BRI R T B TR R B TS R L
R - RS T SR s T B M T
AL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1.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1.jpg]MRPFEITEEEA R — WEAE-
TERRMENANEELEEBR =FN » BARRTE ZEWA ST

BIEH - $FUTEREES jr’i?%?ﬁéﬁ)\uj:ﬁ@%%%ﬁﬁﬁﬁé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2.jpg]/1257 pX Bl°-) Zg2em
MR EIEER =2 KHRZE
SEE HipiE LEEEERERSE  CESHEUOIBETAA
FEI NG EERISTE5 ] > R LTEARR ~ IEEERRIE B
SRR - R - E T AT - BB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3.jpg]i oass /287 e alo-

\I%:\g% D) TIEY Z’;é/\ ¥3<& #% RH=4
{%&’E %:F% %ﬂi% "gﬁ(fa\c‘b@e t%bo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4.jpg]112 87 Rl pro<

MR TAEFASE D R iR

- MR TIEFEES 5 R B LIEFEEBIFSEARA A TasiE
BAH=ST— - ZEGREHES T RIETIBEHER - S SR TIE
VESGZREHWHERNER  MEM TR EEATNERERR -

RREZE AN LR - SEIEEEN T T EREIS S < F 2 AT 1L
AV AR EOR - MR B G E R HIERVE SR VB ER - WAER G
BRI TIEFEER - SEEERAEVINERISR - MRk B EE P EFR
A EZRETST -

= YN N
TSR e
2

\]\

/

LA AN
Ol e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5.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5.jpg](12 87 n2)afk-7 2§
MR TEFEEE T =52 =
(M 3R
AEIREREHF RA > FHRARBMABREMEES
BE - REBMEH MRS ERERERE - REFR
o BATREERRSEFTANHEEES

SLRLEPM > ZERFHILTARAT FA:

—~ TRAEMTEY BXAEIAZSAEAHEME

FESERTA > FEK - Bk - $1 BB -

e TR

R %ﬁ

A 0%@;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6.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6.jpg]M

e p zZ
/-;1 R £ ::;ﬂ‘
RO

CEDAW HEBRE &g — TR KRR, F 7 %%,

~RL 2 H RS

1 O Bh BB 5

CRCEIRE S

ElC R A ]

-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7.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7.jpg]MRITEETIES M6 Haas
BERITRNRIREE  EEBT - POY - TIERB - B
WAL E - EHEEE/ BN - SEELSRIEERE -
SUELRSTE G - RS LRI - I > T HEREIE
EIEREEE - KO - ISR BT | RSB -
et B S F ST TS  Toop S s R - It
BB SEEITE RN EE -
ZHESTH G AL - FREN RS AR R e 0 £
RS EET - POY - LRSS DaHEHE o DR R i
REPIRRERST - B RAE T AT » WV EENRH TSGR &
s -

‘O





 INCLUDEPICTURE "\\\\10.21.31.211\\snp\\dpc25\\第10屆第7會期\\WORK\\K47\\K47_頁面_28.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8.jpg]MRPE T AR LR KRR

%Tﬁ%@%ﬁ%ﬁﬁ%ﬁEﬁﬁgﬁz%%%ﬁ%ﬁgiwgé

HFEET e R RE LAY BEEE T
A R BRI SR TR B B A SR
BT BT R N TR SNIER e EL R
R A B AEEAR B - ST A ERE
FEIRER P4 (st o

%ﬁ %@%

bl TR

EA

[




性騷擾防治法修正案相關資料：

[image: image29.jpg]MBS RN XS EE G ESE

1 4% 3T

B E R

WA

¥tk REmBHERE -
FHRERE U} Hie
ARKREREER MDA
RN EMZITH B
ATHmHZ—

— REAR KR AT

Ptk REmMALEE 1

MARERERS HIBA
TRERELEHMAMNR

MHEMZATE BAT

FlERZ— -
— B RZETFTZIH

BBEXFTHE -

S A R A
X H K KA
RABEBZTT R
Rk mMABEH
AN BB 3R
EASEEN RZ
MERERLZH

B R AERERLT|

E-HF -k R
HHE-FHRLE
¥ h EZBAT

= B AMEIR R
RBITHE EBEBT
RCARE -~ X &
BRBHEZEE T
£ ~ Dlgk ~ BRAS ~ 3
T -EHAMMES
Z AR - |
EX YT 51T

#BEHABERHTFT -9

R BRDFHEB |

RBRAeRBEHER
BLEE - -BEX A A
RS RBEHLEF -

R RUER - HBE
ZEAT MK
AR EEAAR
BEE > REREAC
AR REHER
BRZER  RFE
BELTHE KT -
ek~ B HE
EHXREELEETZ
#AT o .
= Lt AR AR 2 4E
BEITH KHBET
RAATEF ~ BRRK

HAREE - - |
s B

EE R MM S Xk

# - |

rEMBESHR
15 S HMNEHE ek
E% 0% - 8 - R
EiaBMA LTS

B BEXA FAHS

e hHEEE -

—~BRIARXNAE R %

EdoF

(—) FXBEXF » AREE

HFHZHHEENTHE
BEEE  BRTE K
BE_BRHRREA -

(=) TEREEFER ST &

}o

{1y

ZHRARZEEBEEHE |
—BATARKFTABRR
HERXBANBLEH —B |
B2 E o ZHuBEZ "L
BRrRBEXF -B £ -
BEE B iiEeh iz
FX,XF BESE T
AR RZH K e

CRAFE TR

HWBEHH  ~olsk - B~
~F o EBE - KR A
HEMAXBCTET R
R A FAESRAS

 AHBEE  GRERR

g - FERBANHY
KB ANEIETS
%N E AZER KK
MM& STHBRLHEEE
mMERRTAEHAERL >
BAHBAEHAEL A E
ANBIEZHEREE
RIS FHE BH—£H
BETHAERERN 0 X3
WEEAEMESR LSS
ZRE -

P —HBE — e T8

R v N 4
AEEENAMNERR
£ TERE -BHIAR
Bk A BEE > FEE
FA T EBAEF ALK -
REREBTZRE
MANBIEER  F—FK
R B






[image: image30.jpg]FAtE Bk (E)

FAfk B mE (3E) ¥

——

RRER -

HE-ER BB -BA| B2 -#BE -BERA]| = ZE-HEHEXF-
AN LEREBEEHYP HRERBEFHFR | = RRAREE -
HoEE it REER]| HE HERFEEA | W -AME-—ETENESE
FY AR &% % Fo BEI LI HH ZREBENISEE%R £
B REFR -HEE R | REFH - 4EE - REH $REGHARELE LT
B REMLERTE| BREBSHETHEZA R AERFTUR
ZATFRFTURE B RELEREZEFHS- B~ EE - R -HETH
BmE - BEHKE | BRATEAREE & kS RO BIELA
S BAHXTBTEIMEE| BEBEKEE- BEIAZHH A ERE -
EZHE  SEBLEZ BB -oBARHRHE LA
ERFES - | BB RFREER
BRATEREE L Hzhru# EiThER-
TAER ¥ EHBTERIMN
'E- o | |
1B+ HueABMBEE|EL G HABHEE ]| — - HREE- |
o BBREREEE- o ABRERMEEE - -~ B-BRE B REE -
AEEN %M E WEABH # | = - A FHBEFHERAHKE
L2 RBE FEHFREMR| FMELZBETET  FEFF ANFCEIG  BIRREERE
BEZ 2R R ERBAE REKREZLE L4 AL HBEEEETSA &
TF BHFHRaBE LR BgEEE BFHERKe BUETNEBELHE
ZHEERD  BEBZBERAY . BHEAHRBEHEERK
WA —HRELEH AT =AM & 4R REIMEETBAF
EREEE - BRAESN | ETBRHEFE BEH#SH BRBEM B ETHRILE
BEE ERESRKE| BEE AR ESRAHKE % EHTE=ZBARE
AZEL BRBRETAZ|] AZIBR KEEHEH - HELRERKEELE
B EAMBEZEE F| BEBRETHE - BEZofex HELEEZ(STEA
EHAZES HUETA| BIAHBHES - MEREER) ERFH
ITHBRAFZHETH | WEAZZ K AEER
ABLZTHBEE S HEE HILBERF
BHoBRBERBE= EoAZREFEAERMA
Rz ALY - i | |
| wWF=BU " REEEE |
EBERB LA

BT RETHE  BAE

% BERERHRZESE

A—o A g TR EH K

BEEH | ZHNEBALE

AB R BABEAER—

B EBERZBARARL

R T F| T A E o

FE4E SR ()

F+atk BEH ()~

AGEERTBET=ZHE=

M B CRAMA| WH-2R - LEAMR| A FoAREtwgs
EET M (F) 254 | ARV B (F) zEA| HBE-
MAENSE S hass| MERESEFR&B23 |- - RAE+=4E=F5b

2

/






[image: image31.jpg]EzaREtBNHE
BE - BEN BB XA
BAm LB Fik
—B A ARBREE
A
EET K% (F)
TERMSENKE=
BE B HEYRE
1k - BHRE B3 EARN
tHREBEREZEZAZE
EANERRARE AR
HE > BARKATRM EWIE;
BAE BamBRELMR
FEEH  LHERERE
YA RBEH 5z
—> BARETEME
E-HBEIMEEFY

¥z B +tEBNHLE
F-ERN-_BANAESE
TRk LEF o FREE—
R EEBEFA-
- BE#EF & (W)
ETEHRMTENEE =
2o BB EYHRELS
% EREBEARNL
BRABEREE=ZAZZA
ARBEINREFAES
TERABEREME RS

EZAMRERFIN

B Sz HHE—
A& BBEA - |
HEEFHZH

EREHER AL - §
F2RA LTETEE

AELEEAZ RS

ARSRAEERRESZ

EAHB CBRERBEE -
FZ b BHEE—A
BB ZEA-
HEFEFHZ
FEREHEHR - AL~
E¥x BR - T8FE
FALTHREERLRE
HMrzke LREFEL
EHMBEH FEOME
FAZLEE BB E
AHA -
PR B () - ¥

% ERBRERBMLE |

—RAERERAER
SRRBER BEEE
TR ETHRMME-

#e FRFFELEH
BEEH  HHMEEA

2B BBEEHY
B o

R (38) ~ ¥

R-ZRAEEAMAHE |

—HAERERATRE |

BREESH  HEHE
T M(T)ET R ME -

iy

2—1E > EEABEEHET
B+ wig B =R EE
FHXEPRETEMN
FIZ2RRE K HEEER
BRAHEEIEERBA
BT RO EHRM
FERIFE AR E A A K
FoAREXFRIZRGH
RIEE - A

“RAETwEF A E =

B AR TR
HEAG BEL T
& EHEASEEEN
A —(—) XAEET
BMEFHAMETESLE
HEX Rtk E=RE =
RZHEEETHRENL
Rag@AE o  HES
MA ERACH R > £
TEENEZAHARER

BINBH-—52z— 35

BYEXFHEIE -

- BENEEEF4Z A ER

RERENEMN  EIRRE
CEAZERLA# R
TH EHITE=FRAE
HEEFHZHREIELT

BEEEALTRERSE

BzhE LREAFEL
SHMERY - SHBL

EFAXRAXAMME

A HATE WM |
EFEFEALE  BRBEE
A A& -

RTEFT=4FmEHNS |
¥ WIR 0 M AT B
(B -HE -ZRAEER
M AT %12 2 M B iE W IR

KRR ERAERERR

AR - BEEET - ()
EERM UFBZE EEHH
RERERLRRTERE
RB|EBRTEHRIEEARNE
BEFHBELR IR
;‘i °

N RAGUENFEREFTEE






[image: image32.jpg]ZrEAR  MEBEES
BEE b EmERE THA
PHEER P TEH4AES
2 E¥ - eREEEEL|
RE - BENBREFHA
EPAEB -NE-B ¥
EBEEE-_BBRE -

-t EEHWMTER
BEENH BREUHEHA
E-BhEtms B4
%o 3 AFFAT4E Z M A
B ARFEHE 2 -

MEEHEALEA

MEBTHZIERSE |

& B RN AR
HEAZGR HBEEFD
ERTFITHBAN LEF
ERHFREMFEHRE
AZ il E e o
FTHBARBEANSY
NERZRMZE XA
BE DL HRARE  FRN
K% EBEHRIAEHE
THLMxiBEHAETB
N-RREZRHOLL
BEEHRHEATES
MEESR REEHR

MRBAEEGH B |

FrEZ BAEESE
BWNEBARAMEEZHE
BEEREERM A
B LBRERZKRMAAER
MeE o BYBPREZ;
MAhESEEGE KT 4
#FHe

CATBEAREEAYRN|

WA LKEEMEZ R
R HRRARR -

F+t4 SURAMGE)

B~ 2R EEMMAAL |

g9 BT EERME
TRES  TAARSE
WAL ZAREMET
fod o ERBABHEH
RIFRE - BEERIERL -

1

- B EHRET A S
EEERBERNGHIEE
wHAGERE  F—F
RAERAMTERER
MER -

B oERAERARGK

BRZEFBFRELLETHIL
i o ‘

F-RABAL - RIEA

E¥pERFEMESL A
L RGBERZEAM LG
ho v B~ S F K Kk
FAT B ABPERE L 0 KR
ETEERE RHERE
BERmEAEEERTH
;go

E-tifh EEEEE
6 A B WY - H IS
BHEN AR EAS
BEARRZITAE AZ

F T A RN HRR

BHANER—TE T
THAeHAHS XA E
Lz E mELME -

Fotrék EEMHSE K
AXRBRIBIETBERY ~ B
HBREBELFI - I
A g BREALRZTS
HF O ORFRATHEAR
M~ HEIHHAERT
EALTHA  AAH#S
SMEmILzE > wEH

S AMEERTHEER £

FEzMARMBRIFEH
fL2AR » LHITKR
BB HEE RN
BEFMAHE XA EHE
ALt fy EL
ME G2

~ B IR RIEE o

/






[image: image33.jpg]nZ— e ME_HZ— o Z - HEBREREU TRARRK

AMIAZ TR BERS AMIRZE  RENRT I, ZEBREREH &
- e RATEFEHEZRA - B
HERRT LZBR - %
BERMEE—BANTE
it RHBZETHFEM
TR E - X RHBIR A
B TRAFRERIE | 28
BEAZHRAET  EEE
o M AERD - B
HWREHEELEN - AR
B EBELRZITAE
ZHE WmERTNA=F
AT R 4R ~ #4% X6
HAHER T ETATH
2 R EHZ -

REA %ﬁ%%&/\ |

BEA ¢ )‘\s» |
3454 b






[image: image34.jpg]M B 6k E RS RS

EA—A " HEET
"% (F) k&3l¥
R#klE ERAFHCR)
7B SRKE -
%”L}_ﬂ:—./\f}:‘ ‘.E‘Fai E ’%_
KRKEx-B2FFE%55%
B EPRHENEA

+ ~ REEBAX 2

EEEREREFINEBEHR
—hz— BaMAk
REFIPRAREE -5

EA—A HHEET
& (F) k&Kald
ki ERBRCR)
FHARHSREE A
TNEAL R EE
RE-Z2HFF5%
RCEFTREXIEA
+ - R.Rﬂ@ﬁﬁ?ﬁ‘%
EEEXRFTINEE
/\-Z“" r.ﬁ-'ﬁ'lﬂ:—'f’gﬁ
Kﬁ*%“ﬁ‘“

ARZHERGESH 5T B IR AR X A
Bk AEET BT | Bxh BT BT | RAXSBRBEB S ES
FERMBERMNEEE EEMMBRIEERE EAXEFANE -2+ A
it ERET(ATAH ARG (ATHSE HF£IAL HEMEEL
EHhe) METHE FAE) HETHE | SzBB@dETe4 42—
FoeFREHET - R-PBHFREEET | EFAFUTERTHSG
B(F)BWETLE A BR(T)BHFEXE (AT - B (F)XLHRH
BHBREL - S3de MUBEL SZEE | PHEMA EET -B(F)
T R(T)BWMFEE TR BNFEXE | TRANENLEZHRY
TR R B ERWMBERSBE . | #4+8KN BHAEEE
— B PEERIE By G B —REMEIE A | fEA M PEER
RBGEREAR - REBIERER - E2EEF-AEZ A
=~ BERHBAT —BE BERPIT (NBEFHEMELEER
MRS AFE - HEEHAEAFR |2 - TRAREHKLEE
Z-HE-FHMERE EREAE AR T MRS 1§ DEX 'Y EX )
 EHRBEE M HERFEEHES (£ kBRBEWLES
WM FE - XAMBRMFR - | ¢FAMT2EE - LMH
WoRBBETARNY | W RBETARNY |E2-BEoRzEM
MY -k ERNE R SR S
sl A eEH HEH8h ~ A EBH
BREELE BREAEMLE
Z FRF o X RRFE o
AR Y e TP E B HBRHEBEH IS
Aok RAEHFE TR RARERTF
| g o 1 o
A RERGHEEE A RERGT MBS
FHEBEEH - FHEEEH -
tHAERELE - HEeHBIEHLE
B B
MAEZHREEZ WEEERTEZ

-1

2






[image: image35.jpg]£+ R24% HRHAER
() ~FH 2R %
EMMARAAEET ~ %
(M)ETERHMERZ
BPHIBEDEZ
BRtHANHBAEE
ETRMN_EBANAE
TR LEBEF Fuk
—EBRA ERBEREF
j\ °

HEF &% (F)
EEHMTEANER
ZHRFE_RMUEBEYT
HEHE EBeBE
ABRDEtBERNERE

B=ZAZZAERE

AT HAE BK
MEBERZHE AL
Bz LHEREXFTH/D
N5z — i
BE-ABIBBREA
DEERRBRERER
 REZSL RRBE
BEEH -
MHEEFHZA
 BEREFHER - NIE-
E¥22RALTHESN
TEFARLY
BRERZIBE ERE
i EAMBEERS

HAMEEAZLE

CBURMMGE) -

B RRRERAH A
% — B E R
ERERATES B
EEBT B LE
W -

R & R

£+ Atk BRHEH
(B~ HFH-2R-%8
REHMRAEET - &
(THEXEHRWBR X

P RRBEHNEL |
AA-tHNELHEE

ERPH—_BANAE

AREBERTEARZAE .
a > MERBERLERR
ﬂi%é BAERT
£ | |

TR B Frek |

—BR EEBHEF
A °

L EET R G |
EX-3 Y L& E

ZHEF o RERET
HEHL BEREIE
ARNDEBRNERE
B-ZAZEAERA
ENERTHAE $BK
ATEAR M ;AL

B LHEREFFD

R —gz—
B-ABIBBEA
 MBREFHZA
EREHFER
FEXRR - &TEN
EFARTRAEEL
REBZ € it EE

Bl ko BRI S

EHBEFEAZILE
B BRBEEHABE -

BRI () ~ 3
G ZREREEARNA
F—BAERERA
ERERREZS B

REAET -BROF)EE

BB -

iE S

Fot =% AREERR
BE - ABRFAMR

BTt AREER
MR AR REAR

—~HBEBEHIGERAT
HXF+HARAE

HRBRFEEH A HRRFHEZHRE PFRETZARAXK

B2z h BIRE Bl—z8h BHRE 51 BRSETHER

—t+ABEE—ERE —tEEFE—EBRE HHE_TEKE

Z R ERB NS ZRHEFHAE Red S B ot ABEZRRE -
,






[image: image36.jpg]G REEREHRE
BEIZ—IHESL
BE RAREES
BITLE -

BERBEARZ
REFAME  F AU RF
BEZBRE  TFEA
BaBRBZLERERE
ELEASEN IHY
PRZU o

RMBERE EEA
BERERBEZAR
T3 =-t+BNE
Z o

A ———

| REHREER
8E R BEIAT
EEITANEE—_BR
RonE - AEHER
Z o

S RENERERAE
BHELEZ—EZHESL
2oy AEmERSL
PATL & -

I

In

CITERRRE N XM

B GEEEM4AX
MR RTHEIE+
NEZZ2RBRZE  E
2 GR4AR T A AR
BE—TB2IEER
A BEE =
‘+—®%EE—_+=
Bz RE AT
HEEVE —T A
A MERRE#HR
GREAZHRE #Ek
MANRREENTE -

“EFRERERER

ZREHEMR WwhH S
HRFHEZRBE
O RBEETEAZH
BEE E5HH4E
THAREE E =T
M ZRE » ¥ E
—tEZH(EFE_RE
RuBART  RE
EEAMS - |

REAEZRE }42\ |
\

ZEAC

/5






[image: image37.jpg](BB GE) 5 E8%

& IE %

AT BURR AR AR X

otk REMBUEE  BHERELERSH
AR ERLEEmO AR INEHNERZA
5  BATHHEHZ—

DARRERZFR > AURAR - HEZ
T Rk MAERERAARY
B RERBASCERY - REHERE
LZER > IREHERTE - HF - ¥
KRB HE - EHRETAEZ®

Pl

—— Y

s RS ANERRIELRTL  EHB TR
AT - BREBBEHET - 45 9
$ RIS HE S EBAMES ALY

I

CREHAEEMRE  BHNERE 9|

k-BR - AB iR KRB MBS
BN TEE B A HAHE
KT AHMLEE -

otk REMBEEE HBRERERS >
AR KERELEBEMARLIENE M2 AT
B>  BATHHEHZ— |
C AR RETFZIFTR AR BERZ
TH AR E BARERAALY
B REREACERR - RS ERE
RZIFE AR ETHERLIAE - F ~ 3
S BB -HE -FHIRETLFZ#
57 e
= RSB ARRRIELEZTH  EAH BT X
AR RARHRELET T
R RE - HE - ERE WS
KBRS EEGE  HHNEAHKT -~ 9
- BR-OH - EH - KBRS LBt
SHOER BEz A #AMLIMTAENS
B¢ I

s

¥ twmik WRES S RAKZ -
BRERBREHEARFHZIA  HHA
BREH  ROUAMZFHE}) > BRETHE -
HEFFHMEARET=4EZETA
BEREETYHR AR BEEFE 55
A MBpehRe -

otk BBREF RAMZ -
FREBREMAAFHRZIA > HPH
BES  ROUOMZIFRS  BETRE -

REA FTEH






[image: image38.jpg]M B 3B 04 k45 B E 25

& IE A5 X

AT BUIR AR A 3T

Btk REPTABMERIE EMHEZER
U HATHEREZED
PSR AT BES RS
PREEMZATE > LA TIHEH
Z —

— R RE TR X > R
BB ZTIT bk @
FEREMAASER » Rit &
BACEEWR - RITHERE
RZER RAREREL T/
HE VR -BH5B-FHE-FY
REFETFTZEAT -

=~ B AERR RIEEREBAT A
Vet B ThA AR ~ % K
AR H 2 E ~ T~ DR AR
HEFZEHAMMEE AL
ANEFABEAMEIE  HH®

REF -~ B~ H% -~ %

KRB - A EHGATE T

EE-RE-HE -ERAZAFA

A ke A MERRIE o

4

£ ok RIEPTASMEIE  EMEER
R HATHRERLEREM
MMERMENERMZATSE  BFETFH
Bz —
= AR EE R LT R 0 R
BNEBREZTIT RUAKE W
FREBAARER » RiER
EACERZWH - RXTHERE
RZEE KRR EHEL T~
HE IR -BE -HE-FY
RIEEETFZ BT
=~ M NIBRR R IERIZAT A
Vel B TR ATELF ~ & &K
ARABEZE s T 980 IR
HE - FHAMAES AL
RNEPABESMEE D
RF ~dlsk~ B NF - £5%
KRB R EAm MG A TER
BEZA AASLRIBETLHEE
#%o

Bttt HeALBBEEE &

PIHRBERILE > HHEET - H
() EEHHMEFELENE TR
EX+EARTHE

HiABBAERERIEUS M
BiE > BRIRFALRILE > HEE
TR EERHEAFERE—F
TR E+E T TFH4E -

AMoERRZERME  AMNE |

BRI ARILZ AR BZFHEZ
3B R o

otttk HALEEBMNEE &
WHRPEERILE BEET -
() ETEHRHMEMEEXE LR
EXTETUTEHRE -

A BHE I A M
B BYRALERILE > b HE

TR EFTHRHMRNET -8

ARE+EH AT -

A RAREZ R BHE
AFHF L BESMze
i 1 U R o

REARE

=

|
s

Z

\p





[image: image39.jpg]GEER(ETHEERE)

MBI G ES A GEE £

TEMERFILFELSL - #
LA B 2 S E B RE T
MM RIE R 21T R

 HE MRz —
— ~ DIHPREEE R 2

2 SRR - e
517 ML - TR
BEEMAAIEER -
S HE A E A a2 B TR
C BIEEEEEILZ
BHE > N EREH
TIE-#E J1% - &

LB T -
=~ DIz AR B B iE
CxTh > EREC
St NS - ERE
BIEEEE - T3
& ¥ 5TE SR
HEAE T Z R -
AIEFTTEE S B

5 EMEBIEE AT
HMEGZECEE B’
P NRIEL: £
D RVERE -

B 31 EEIEIEE

B IEHNEERE Y% |

TEEREILELSN - #
QPN =988 V-1l
PSRBT R

> BE MBI — -
— -~ DI REEE TR Z 75

= A2 RN =
ST BEME - A
EEMAASEE
BB RAE A A B

CBEBMESREIEZ
BR AEREH
TfE~ 85 Jl& - R
¥ E5TE  JEEIEUEE
FIEZ LT -

= LA ERR s

TR fFREC
iftl N &S ~ EEREL
BIEHEZE - TIE -3
& k¥ 5TE - EE
BRI R & -

KRS eS|

B EHNEHE - I
B EEAMA R R E
CEE - HEZ A FIH
TES T HIEERIE -

[EEERRIEST {TEE RIS ] |
SR AARTIEMEEE | 5 TR AAPTEMERE | — . Smsmasilg

eE
SEBHRS  HEBER
BESFE - TSN
SRR | (IERIEZ B
A HEES, B8R
RS SEFRMHA FIRESS
SRS EERIE -

— - ERAEREEEE
B NEE - 7 -
S - EETZ A 5
= B —EEEARE
BLIEEZEHE -
B~ KERZ R - 21
RESHMETEIETTRESAMEER
- RESER - FE4
ANENESNE 7 FEE %

BRIE -

BhR PRI EHRE
HMYEE - B KE
TRENEEZTEMRAE
BEE  SZTREDN
EX T EHEER ST
H
— ~ UTREEEERM R E

BFia R R AR BT

FhfR o SR
HETAEE - BEERE
oL HRE 2 X R
BEE  SZTHEEY
EXTERMER S
B
— ~ U R

FriaE SR B AR BT

— RIS HE 9B K

- RAEE 14 R
T ERBREESER
AR Z VBRI ZE (R
ETHE - HOFEE
IR B AR R 1R
ExEEEREERE
HAES - BENITRER

5






[image: image40.jpg]— i BERFRE
MEBUFHEENEZ
HITEIE -

= *FR %‘EE%"-%_‘—- ‘%%(W
) E BRI
BEFREEF K
ﬂﬁzﬁi%ﬂigkﬁ i
Eﬂ-—?rIE

=B SR
ﬁ%@é%kjo

T HEEREREDNEH
m&aggg

- YR ERIERG A
ﬂﬁEZﬁﬁ&%(
) ~ Bk -
i 2FA - B
ANZ BEBIEIE -

+ - BB ERE

S S IELR R |

THEEESFETE
FHEE
AR i s2:0c es JUapi=tcs
B RAREEEL
2IE -
T~ FE B A B B AT
KRBT ERTE -
A A 2K B B
EIEAE - é‘ﬁ{bwﬂ
HRAERE E AEE

+‘%EK@E%E%,

2\ B 7 OREREEH] -
V j—__ Eﬁﬁ __&L.%E?E;BE/D
IR -
#?EE%%W@
AITEETE - FEBERE (UK)
EEEY - REEEKL
MRE R AR S
 HrpEEHER - REE
| mafb%% NN
—_nZ Hﬁ@ﬁ%
ZVB/‘E\ Bz

o

= E BERERE
BRI s
S /TEIE -

= BEEEN - %O

TEMRE EI T
EEHRERERF K
BhiR i E APREIR
BhEETH

g~ B ERE SR
BIRHEENT -

Fi- HEREVERRIENG A
BN EEEBIE

7S~ MR M ERIENT 68
WB B2 BUF %R (
i) - ERR ~ AR
- ERA - EREEE
N BRI -

+ - AR EGET R
BT EHEERME

UHBRBEHETE
H@

- PREE VBRI B
ﬁ&ﬁ%@E%mZ
E-E8

L~ B EERIENT IS
TH o

g TR R T
RITREEIHE - BB (UK)
2EHER - REERK
MR R M S
» P B E 5 KIEE
%"”ﬁ% RSP TER
“hyz— s BACHERER
KF” N L

T%Eaffaﬁézﬁ%uﬁ‘é;iii;
T MEETE-TEE 10 500
AR RY 2R
HEEAE HEZEE
TR AT AR - I
Gh > BETRAFEAN
E%¥ﬁkédf§& (LGBT+)

= NERERIENE
% WECHREAEH
LA KA S
WL T EEENEE

==
=
/-

+~% BUTEREE ()
« ERRX - B - EEEIAEH

REEN % (H)XE

HWENMEBEEAEE

Z—1
- B B
RERT B () T8

BUFTARE (18)

o0 By HNEE N - R
REPEE - TOERA AT
e A E2E TIEE > i

R MERIE SRS

5






[image: image41.jpg]EEF . BEEEAZ
AR > FENRALE
Ei{\;g;/j l//‘.mk "\‘EE§$

== /£ Tfijgj- Zi%? *
ERrEMOE R

EWENBINEN

4 TRBHEREIGE +

Bl e I EEAE

BH T EEEZHEE -

HEEF > EREEAZ
%L\W{E‘L‘ TEhEMEEL

R L EE
R N
BERMHEM VL E TR

EHUEEREERE R -

4

0

T
ARV

]

L

‘\%






[image: image42.jpg]5 iE $h i,

PEEIRE 8k F T RIS UH B &

AR AR K B
b B TR
EHF

— ~ BRESAERIE L)
T HEREEME A
BEMGRERERNER
HERE - HEEERIEE
s AERTAeE
o RS -

= BRI
o PNREHERES
=PRI E - BE
MEERBE AL Y B
| BEEE > FERY -
MEBRIB S R
NRREE » BIRE
% =R - B
RETESTHEERE
7 EREFHEIRE > L
fg °

B IR E IS DI E R,
=5 R TIIRERE
I

— « BT B AT
BEUFHRE (RS) - 5
B - 2R AT
B8 () - 3B - 2
& o A

=~ BT R AR EL
FHARE () BE - &
REEMRE () R

AR AR K 8D

b R T IR ER
FHEST -

— ~ EBESVERRE LIS
ZERRIBEAE - 1A
BEFRER_FENR
tHEET - HE EREEE
et BERTE

% AR -

= BESMEEEMS
o RNABEGRER

“ENRLHT - HE

VERE B E Y
BWHEEE  RERH -
MR IE S R
NREAEE » BHRAE
%= PR HES - 8
RFTER R EERE
2 EEREARE  HEEH
f‘é o

Rl IEE R E U ER
5 R THIE TR
e

— - EREREET R AEFR
BT (1) - 26
B~ BB BRI
B (RE) - 3BRx - B
H:': °

= EEREET R AR
FHHERE () BE - &
IR () R

g B |7 B KR KR O | H 5
H+Afk F+ Ul R BRI E A
MERESAREART | EEREEEEEART |5 BeEE 13 5E

BIE AE BT T
- NHEWEEGFIEE
R AR M HIERE S
H o R EREDN
BIHEIZR - EMEEK
BRETREEEH > &
YEETSENIH -

5 P






[image: image43.jpg]g 1 KB X

7 Bl B2 R & X

2,

H

BRI LY
B - ERRE - i
BEaE \REMA
B () &
R () -
B - BR - iR
TS HEET - B
| (Fi) EEmpamd: -
= - TR AR
SRR T HSNT A ¢
AR
IR -

VBRI  AEE
WARE—+—EERE
195 B T
RIS — BT e
3 -

Sy T —
% o HEET - B ()
IR TR
— )RR
3 -

— R AEER
% EBAIRERE -
BHIRHIE -

= - E— MRS
0[5 E ST B s I
S8 T T -

B E I BT S A
SR TP e
BRI E A
TR T
HUBEEY B SRS B
SRy T
FERAER IR
E R TASAE -
B RS A

xR ERRRELIEZ £

E - ERR&E - BB
ERE ANEEAA
FIRZBUSTREE (B - &
EEER ()88
%~ 215 iEERA
AFTERZ EEET - R4
(Th) EERRRED -
=~ TR AR
SRRI RN Z A

EMEEE S e

LERMERARY -
VBRI R T EE
B R EIH
HEGBMEHERE
SRk E— BT
5F o

HHVE TR —
FHoOHEW & (W)
FREHRIRER T
—  EE N ARHEYEH
3 o |
= R SEER
= SBATRETRIE -
EHIARME

= E—HEEREE
[ B SR B R R ] B
AT TE -

& p2






[image: image44.jpg]




[image: image45.jpg]&%%%m&ﬁiﬁi

& EAR X

SLERESEEHR

FrHihz— FHELAREZHRY
TIEMBETRESS > B8
MIESg o BH RN EMIETH
AIIEMEBETHRES  EHRE
BEA >~ BAEMEE - ARFEXAE
BHEA EZMRHRBRER=ZZ2F
AZFEE N NEEE - BB @R E
% BMEIEm S AME L8
A B ERE
AN S .
WRERLE -
AIRAE AR B BRI
FERMAELZE WX -

‘@Q— g

2= BFEEL

» B4R B

%+3%z~ BB R M RE
THEMBIETRESS BER=
ERAZFEDL ) BEE - -AS @
B RZBMEBE 2B EE
IR > BAFHERHB N K > #4F
E%%%$§%%»ﬂ#ﬁﬁék

Zhz— o BARBTHEA,

B R 1F

AT ié*ﬁ’g‘ NERE  EMEEEE
PeEs A EEAEEA KR E 0 KRB RM
SMERRIERHEETIEEE BL
HAKEIPHHEASEE W






[image: image46.jpg]B T R
BSR4 (RERARE) SREMRBRY -
ARUET 2 0 S — ARIEEE - M S REE  RE AR KR
EANERARFAFHRMMATE > RATER DY L BHFERE
BERETZEBRAE AL ERTREITHME - B4 113 47H
PSS TR R3S LSt R SIEXY S 7 11
A SELEORENEESE U I HFRE > A DIk -
BRABERAS  RARRAFERRARELT BEE ik
B MEME T EERRE $L B WM - SREMPR

$o BARRERERAERERTHER  R1124124 31 8

Ao kR EERRS

— AFISREELEEANEHRATR  AFK-T = 51884
2 — SRS HHRESBREREHAL - LAERBR
FHWEERSE -

— - HMHFERBRTRAB - FT - HFTZIRERFTEITHRM

HAERBRAAFES LA —RRAEY - FHREEEH M

%Féiéiﬂl%%d Al TEGHEG 0 BERMIEBE R

B FERE—F ok o |

REA:






[image: image47.jpg]5 3,

TREBEREE | BAGBORT EERANARRELBRD LERETT
BHEER - AHRREAN TREHEASNIGE - SERE - R BE -
REBHERAAMLEZ A | HREART REEERNLE BEE
RAARNERAE E ARB R RRITE - BB BB T R RAE TR RR
BEEFR  REMFAREGHATHRE  RAVBEEA - HB LSS
EEELEE > SEHLBAENARE T EREE  AERS XS RHRLE
CEE TR Y R Y SRS EA YRR PO RS VIR
AERAAEBERBENBANHZEAR  ERELTHREEIREBHE
HEREEE® - ; - |

LTy $e s






[image: image48.jpg](HEEREISIGE) B RS

2023 FEREUERE MeToo BEEE - ST EERTZME - B
BRI Th » AE REEE, Y B - WEREE
WEEIE “Only YES means YES” » REFSE (FISK) B TRRE, T 4E
HEAMAGE , SR B RER S
FI% - EIMERIETE - B - AR IERUSOETES - MR U
EEEERBLORERT - EREHAREER TG -
R B R AR A B R T R R BT -

KA AT /ZV{%%//
VRS et
A B

S S A
SRR

3





[image: image49.jpg]MEREAEETE WS
B TIRFHERIPEREHE  FE AR ITAE - Y EEEE
REREEE AL B BEURITEE AL BRI SRS

ll

TEEERE YO8 REHEEAERETEE R 1124 10

}%Euuiﬁﬁl%ﬁu ISSTEIEY

/me W@L
Y





[image: image50.jpg]MEREVIEAE TR WEASR
RREZ T RIRE R B E A% - % LGBT+ B AL
%&?%%ﬁW@%ﬁﬂ%@%ﬁ%ﬁ%@%ﬁﬁ@%ﬁkﬁ%%¢’
IS LGBT+ ESASIRRRER DU 2T RIERE & 2l
%ﬂ%J%ﬁ’ﬁﬁiﬁﬁké$%@%%%ﬁ’M%K@EA%%

R_EEE - R 112 5 10 AFILEEEFERTUREE0ER -

a5
Vs
>«
e






[image: image51.jpg]e
BT LR A KB - R, 113 (R
DITFSIE - 4650 112 48 10 A1 LLE EE B AT S -
— TR G WA DA T R | M
BT R A %
= RETENES TR B R L A K
B AT R <

1]

- BERRE MR IEEHE | 2 HE NIRRT EER
NEEHE  RERT HEE - HEESWRRTT B 113
RS RERTHE AN ZMREE -






[image: image52.jpg]MEEIEAEAG KR
BT RIS A S A SRR - B (F) B
RIS AEBBE MRS R AR e e
E SRR B8 SRS TS SR B e -
AH 112 4F 10 B RS T 17 AR BT SRE -






[image: image53.jpg]BHEMHEBEFHREAFRZII R FREFZ A2
EEMHM (B) BITHE AL I ERMR AR REE
ZEHI > TR NI B A B P A
AR L E RN FERE A E > FASRAL AR
TR (T) BELEEAMMME L BB TH%E

N DAFEARPEBRIR T E A BT AAARTE o

e~

%, /. 1

Ry

REA: RLE %4\’/
R





[image: image54.jpg]R

MRS RAR > RFEALMEEE —IHERE D FE
BTEREEET o ARMSH | KERPEE , FEHE  EE AR
HHIZIT - KBEREE - EARREY - BHEGLHEES
JRA] KR - e LB T A BRI E A » RHLE#EE
B AEmE - BRME) - &OBERE - ERE R s
PR SHEAL ORI A4 |

RS EERTEHEESAUZE £ RHERE
ZEVDESR 0 RIER T HREEE ) PRELTTODEST A
G JEEZLE ~ AEGE) - SRR - KERE) - AERLER
HHEERR  GTXEBES LM -

i

yall
5 34

e fu

1





[image: image55.jpg]FEMBEFHEAT  SARTHAZEE BRGEL EHTh 44
BRTHRAREEZARARITERAEEAR R RE LB ERERSEZH BT
BARERSF > MERZAEAMEGTEBERIL  ABITHRANELE > LEEEH
MERMIRGR  BEEARRZEH B BRI RZEAMA AL RR
% REMERERTERTARHHZEREIRBAE  BET BRI

AR USRS BTHEBEREX KL

A& iiﬁziﬁ%ii%ﬁﬁﬁ“ﬁ RIEH AT EAETILIEL U113 EEA

GRARTRA B AL T2 EREABEE  SHDR - 2@
EaE - BAREBE  ReRARE BHE-FTE A7¥ RGETHE
&&%Fﬁ%éﬁi’%é’é‘% ¥ E&f@%ﬁ#ﬁf CEBRFEEZFTERN ATERERY
SRBEGEEE T HRE BT ERBE S SRR MELEE

BE D 950 R ) HE A BT A H S A BB A B

FRIARELSE A RRMAREBIR > BOANS LB R o
yﬁ%ﬁ%%%@z%%%#géﬁmz@a’uﬁﬁﬁﬁ&ﬁéﬁﬁfﬁﬁ“
TR B R IEAMAE -

REANHBR

A

RV





[image: image56.jpg]25 3 RCE ¥ X3
(Rt ki)

A EMAS AT IR £ EH A G I35 B
ZiTH 0 EX T SRR R AU R AR T 5
HERZHL T HR - BEZE  RSBBETH
Mﬁﬁz%lﬁﬁAﬁiﬁiﬁ¥‘iﬁAAukﬁ%'
REMERTLZHR AR EVEL A HF 9l
RoBH - HE - BHREFEF LT r
BREFRE 0 & RATARNA B RART FA:

— - XA S A R & s AT SIS

THAULFZHL BT REM BETE -

wen VRIFE
UYL

/]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性騷擾防治法修正草案之逐條討論。

在進行逐條討論之前，本席先說明，為使討論聚焦，增加立法效率，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擬援例以行政院提案版本為基礎，對照各黨團及委員之修法提案來進行；每條條文先請行政單位說明，接著請委員表示意見。

我們現在先討論第一章章名。本次章名沒有修正，維持現行章名，請問有無異議？沒有異議，通過。

進行第一條。先請衛福部代表發言。

張司長秀鴛：第一條，過去性平三法因為立法時間不同，適用範圍及保護的法益也各有不同，所以適用上偶有爭議，這一次配合三法同時修正，律定按事件的發生場域及當事人的身分關係，訂明各法的適用關係，同時修正半數規定。

主席：請莊競程委員。

莊委員競程：院版第一條第二項但書的文字，比現行法看起來容易理解，不過大家還是比較擔心這次修法把性工法、性平教育法及處理性騷擾的部分都特別拉出去，在實務上會不會出現漏洞；另外就是立法說明的部分令人有點疑惑，就是這三個法處理性騷的範圍不同，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保護的法益不同，不同是在哪裡？能否說明一下？

主席：等一下再一併請行政部門回答。

請邱顯智委員。

邱委員顯智：這一條主要是我們的版本裡面在第一項後面有一個但書：「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和性別平等教育法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定」。第二項我們是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對前項但書適用有疑義，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因為大家談了很多所謂的性平三法，主要就是擔心會有漏接的狀況，不過看起來院版最終性騷法一定會承接到這個被害人，而且第三項可以由行政協調去處理，無須另立，所以我們基本上也不堅持。

主席：現在請吳玉琴委員。

吳委員玉琴：是，第二項也作了一些修正，因為這次有三個法一起修，性工法第三十八條之四把性工法適用在性騷法的幾個條文大概都明示在那邊了，所以這邊確實不用列，可是在文字上面，就是有一點疑惑，因為我們現在是針對依性騷擾事件發生的場域及當事人的身分關係，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法別有規定，其處理及防治事項者適用各該法。我在討論性工法的時候也提到，性工法沒有調解的規定，可是性騷法有調解的規定，那可不可以適用？因為那邊規定的就適用那一些法，但是沒有規定的是不是就適用性騷法？這個是不是要說明一下？還是可以把文字再精簡一點，就是規定「別有規定者，適用各該法」就好？不要把處理跟防治事項講得那麼明白，對於沒有規範的是不是由性騷法來規範？請行政部門一併說明。

陳委員培瑜：附和剛剛吳玉琴委員所說的，就是目前性騷法調解行政罰跟刑罰的部分，是之後回歸性平法跟性工法各自管轄？還是原則上可以適用性騷擾？相關規定都沒有寫清楚，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回答？謝謝。

主席：這一波講完，請司長先回答。

張司長秀鴛：我先回應各法的保護法益，性平法的保護法益是學生的受教權，性工法是保障受僱人的工作權，在性騷擾防治法，基本上是保障一般民眾的人身安全，先前的相關規定大致上是這樣。至於剛才幾位委員膠著在第一條第二項的文字，基本上就是這一次如果以性騷擾防治法的相關措施或者是救濟程序，如果性工法和性平法要適用，就是寫在各該法律；如果沒有，基本上就還是回到自己的法律。

至於調解的部分，即便是今天法律沒有寫，我們有調解專章，一般的調解在鄉（鎮、市）調解條例的適用性，民眾還是可以採用，但是因為基於性騷比較特別，特別是在於性別意識的這個部分，所以我們在性騷擾防治法特別把調解單獨拉出來做敘明，以上補充。

主席：對這個條文裡面，剛才解釋的狀況，這個是不是要請法務部法制司說明，這樣的條文有沒有扞格或者漏網之魚？因為這的確是很重要，先把它布置好。

洪司長家原：謝謝主席還有委員，法務部法制司第一次報告。針對剛剛講的，就是提出院版的時候，3個部會都有在行政院院會那邊討論，針對這個文字，就像剛剛司長所言，如果有特別規定的話都會羅列出來，那如果沒有的話就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所以像性工法的部分，它沒有調解的特別規定，原則上它也不會適用到性騷法這邊的調解程序。像性工法在審議過程中，其實勞動部的司長也有特別提醒過，就是雖然沒有這樣的一個專章在處理調解，但是他們並沒有排斥，譬如透過勞資爭議處理或者是一般鄉（鎮、市）調解條例程序來適用，這大概是2個部會針對這個部分的意見。法務部這邊當然不是主管部會，都尊重各該部會對於這個政策的行使，謝謝。

主席：我是希望你從法律的專業來看看這樣寫跟司長所講的是不是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委員大家所關注的就比較OK。OK嗎？可以。

洪司長家原：OK。

主席：司長從專業，法務部從法律的立場看起來是……

陳委員培瑜：我再請教一下，法務部剛剛這邊的回復，我們是在主張，如果不要把處理跟防治的部分寫得這麼清楚，用剛剛吳玉琴委員的主張，就是主張性騷擾調解，行政法、刑法都可以適用本法的規定，如果是這樣的寫法呢？

主席：司長有什麼看法？

張司長秀鴛：我覺得就是要讓民眾看得懂，我想這個文字基本上是看得懂，我們在適用上面，縣市適用上面也看得懂，所以建議採院版。

主席：好，我想這個大家都用心討論很久了，看起來如果專業的行政部門跟法律條文的專家認為這樣OK的話，我們是不是先還是按照院版好了？那第一條就按照行政院版通過喔！好。

接下來第二條，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二條是定義性騷擾，序文的文字酌作文字修正，但調整款次。我們按照實務性騷擾事件的情節輕重，將現行的一、二款次做對調，同時考量性騷擾行為樣態的多樣以及使用性騷擾的方式非常地多元，採用例示恐怕有掛一漏萬之虞，所以這一次我們把這些方式統整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來代替。

另外再說明，這一次三法都有增訂權勢性騷擾，而在現行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一條有關權勢性騷的裁處規定，這一次配合修法把這一類型的內容內移列在第二項，增訂第二項權勢性騷擾的定義，以上。

主席：謝謝行政部門的說明。

請范雲委員發言。再來是林為洲委員。

范委員雲：謝謝召委。這一題我有修正動議，第一個主要是關於「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希望能夠加入。如果不能夠放在文字當中，至少希望可以放在立法說明裡面，因為這條是關於定義的部分。

第二個希望放在文字中的，就是衛環委員會我們在審性工法的時候，我有提到，這次行政院增加權勢性騷擾這個概念本身，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只是關於這個名詞的部分，希望能夠更名為「職權性騷擾」。主要就是如果沒有更名的話，會對性騷擾的本質有一些誤會，因為性騷擾本身就是一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當刑法用權勢性交罪概念的時候，為什麼可以成立？是因為它那個性交罪本身原本是合意的，主要是講在權力的關係下，合意的性交其實也可能原本是不合意的。可是性騷擾本身它就不會是合意，因為性騷擾就是違反對方的意願，這裡如果我們用「權勢」的話，會誤以為另外一種性騷擾是沒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且權勢的定義也會有一點不明，而在這邊其實我們講的都是基於職權的，譬如老師對學生，老闆、主管對下屬，或者是教練對運動員。權勢性騷擾在刑法第二十八條中，剛剛我們講到就是它也是指向的概念，所以希望能夠更名為職權性騷擾。我覺得區分成利用以職權相關的地位，對自己指揮監督而有性騷擾的，這邊加重處罰我們是支持的，所以我接受我們團體的概念。

另外我們也希望在那個關係裡面的樣態，把「信仰」、「指導、運用」的樣態都納入，因為關於信仰的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接到滿多陳情案，它其實不完全是指導，可是其實是跟信仰的職權地位有關。

最後一個是關於定義的部分，希望能夠考慮要把積極同意放入，我們婦女團體認為如果把積極同意放入，會比現在的違反他人意願更清楚一點。當然衛福部有提到，因為刑法是上位法，刑法還沒通過前，希望這邊不宜修正，那我還是希望在這裡提出來討論，讓大家知道談積極同意的時候，就是主動方應該得到另一方的同意，而不是說當我們講違反意願的時候，會變成另一方他有義務要表達他的沒有意願，這個部分會有差別，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謝謝范委員。

請林為洲委員發言。接著是游毓蘭委員，再來是林靜儀委員。

林委員為洲：我有一個修正動議，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的「以明示或暗示」之後，我是增加了這樣的文字，就是「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下面是一樣的。我增加這個，描述得比較清楚，這樣子我覺得會更清楚定義性騷擾的行為，或是這一些要寫在立法說明裡面也可以。請行政院衛福部這邊等一下可以說明，謝謝。

主席：謝謝為洲委員。

接下來是游毓蘭委員。

游委員毓蘭：謝謝各位。其實我個人對於剛剛范雲委員的說法，我是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我不同意的部分是，我認為這三法以及刑法上面都講權勢性騷或權勢性交，把權勢改成職權，我覺得有的時候有沒有這個「職」其實是堪慮的，反而權勢，我覺得如果刑法加上性平三法都已經用了之後，我覺得慢慢的定義就會越來越清楚，用實務上來證明。但是我非常同意剛剛范雲委員所提到，有一些像宗教信仰的，尤其像最近，在幾個月前Netflix上面有一個《以神之名》還是什麼，就是鄭明析，韓國的教會到臺灣來吸收了很多我們臺大、政大的高材生等等，過去很多邪教也的確是如此，我覺得這些什麼宗教或者什麼師父、師徒之間這樣的情形滿多的，能不能落入我們原定所謂的「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雖然「其他相類」讓我們有一些可以擴充的，但是我覺得把它明示也很好。

最後我是很希望，因為權勢性騷，尤其等一下第三條都會談到，還有我們軍警校院的這些問題，因為我們軍警校院未來他們的工作有很多就是權勢的關係，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就會有很多。在這裡面他們原來的性騷，不管在哪個階段的性騷，大家都知道性騷擾或性侵，因為張司長跟我很多年都一起共事，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再犯率是很高的，如果沒有好好去處理、沒有好好去教育，或是讓他有改正的機會，其實再犯率是滿高的。如何讓這些資料可以勾稽、可以做一些預防，我覺得這也是衛福部未來因為有這樣的名詞固定之後，可以再做一些資料上面更有效的勾稽，我覺得對於未來的預防會比較有效，謝謝。

主席：我們非常謝謝游委員寶貴的意見，謝謝他在這麼忙當中，還可以看Netflix來瞭解到民生疾苦。

游委員毓蘭：這是跟性騷擾相關的……

主席：請林委員靜儀發言。

林委員靜儀：我非常肯定剛才范雲委員提出來更廣泛考慮到這幾件事情，尤其是信仰這個部分，我相信過去在這個過程中，其中的受害者，他所受傷的部分事實上是更加強的，不過在文字上面，我有幾個部分想要跟大家再討論一下。第一個事情是我非常肯定剛剛范雲委員把信仰這件事情加上去，但是如果信仰這變成是職權性騷擾，可是又變信仰，這個過程因為不是一個我非得去這裡不可、我非得在這個教會不可，它跟我為了餬口，我一定得在這個工作，我不能脫離這個老闆，有一點點主動上、關係上的不一樣，這是第一個。所以，我支持把信仰放進去，但是我認為權勢性侵的「權勢」這個詞，一方面大家用了比較容易瞭解，二方面它比較不用再重新去定義他們之間的職權關係。

其實我也很高興我們的版本裡面也有把醫療這件事放在所謂權勢性騷，但是關於權勢性騷，我也再補充，在國外很多的研究裡面，醫療場域裡面的性騷擾，在國外的研究當中，其實很多時候反而是患者對於醫療人員的騷擾。患者對醫療人員騷擾，如果用職權性騷會有點難處理這件事情，所以我覺得這邊，在文字上，我用范雲委員的修正動議，我支持把信仰、指導、運用放上去，但是我還是比較建議是用原來的權勢性騷。上面原來這個詞，我們是以「性別有關之行為」，范雲委員這邊是用「性別特質、性傾向」，不過因為他的性別特質不一樣、性傾向不一樣、性別認同不一樣，它在整個性騷擾來講，我不論你的性傾向跟我同或不同，我對你進行這種性或性別有關的行為，其實就已經含括在內，這邊我建議是不是把它放在說明欄裡面？請在處理過程中要特別考慮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間的性傾向和性別特質，寫在本文裡面擔心之後在定義上面可能會有一點比較困難的可能性。以上，謝謝。

主席：我們非常謝謝林靜儀委員寶貴的意見。不曉得有沒有……

不然我們請行政部門回應一下。

張司長秀鴛：好，謝謝委員。我先針對違反意願跟性或性別有關，的確我們的主張比較是希望維持院版，因為刑法跟現行的跟騷法都是採違反意願，性跟性別就如林靜儀委員談到，它其實都包括性別認同、性傾向，像這些都在性跟性別有關，如果把它限縮在性別認同、性傾向，那的確在定義上會更小了。另外提到要把明示、暗示，恢復成原來的這種樣態，再把它載明，我們還是覺得這次我們修正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非常多的行為、方式，儘量讓它簡明，所以我們建議不再走回頭的路。另外要不要把信仰放在裡頭，我們內部在院修正的時候，也討論很多，過去我們的經驗是一旦談到宗教就非常敏感，所以我們建議其實在條文裡頭有「其他相類關係」，如果有必要，我們是不是可以在說明欄再來載明？建議不放宗教信仰這樣的文字，因為的確相當的敏感，以上說明。

游委員毓蘭：我們哪個修法不敏感？我覺得該做的就該做啦！反正我們今天已經有好幾個委員都跨黨派支持放入宗教信仰，我們絕對支持正信宗教，但是有很多假宗教之名行掠奪之實的，不管他是掠奪財物或掠奪信徒的貞操什麼這一些，我覺得都應該要有所規範，我覺得可以吧？

主席：還是按照順序，請范雲委員、林靜儀委員，再來……

何委員欣純：我補充一句就好了……

主席：因為他們……

何委員欣純：對不起、對不起！因為剛剛大家討論很多，事實上在宗教信仰裡面也確實有這樣的性騷擾，過去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也是認為是不是信仰兩個字如果不是那麼的確實或者是不是那麼的貼切、不是那麼準確，是不是寫「宗教信仰」，加上「宗教」？因為信仰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

主席：宗教活動……

何委員欣純：或是「宗教活動」，或是「宗教……」，無論如何，就是要把大家認為在過去時常聽到的或者是實際上發生過這樣的性騷，在宗教信仰的這個圈子裡面的或者是在這個情境裡面發生的，我覺得是不是可以大家來考量一下？

主席：范雲委員發言之後，再來是林靜儀委員要發言。

請范委員雲發言，我們儘量簡要，不用重複。

范委員雲：看起來「信仰」大家都覺得可以放入，只是要用「宗教」，還是用「宗教信仰」或者「信仰」。這邊我想再釐清一下概念，我剛剛還有另外一個意見，除了「信仰」之外後面的，因為它是「因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信仰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原來只有監督、照護，我希望能夠加入指導跟運用，因為這樣會更廣一點，有時候它不只是監督、照護，還有指導及運用，那它其實才有我們這邊所講的職權上的權力關係不對等。剛剛大家在討論要用原本的權勢還是職權，我想請大家再回來看，這裡不管是監督、照護、指導、運用都是利用他這個職務上的一個不對等權力關係，所以這邊都是跟他的職務關係就有一個權力關係在。否則其實性騷擾本身如果大家去看定義，它就已經隱含了一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不管是性別上，譬如男性對女性本來就有一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不是在講這裡所謂跟職權相關的。如果我們這裡用「權勢性騷」就好像另外一種性騷沒有權勢，可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性騷擾定義本身就是有一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在。我們這裡其實要處罰的，不管是這個法或是性工法，都是在講跟職務有關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否則兩個人如果沒有職務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一個30歲跟20歲，那我也可以說這是權勢性騷，因為30歲人的權力比20歲更大，這其實就會變成概念上會比較混淆一點，所以還是希望那個勞動部這邊可以考慮。

剛剛所講的那個性跟性別、性別特質、性傾向這個部分，我是可以同意就放在立法說明當中，那積極同意這個部分，我還是希望概念上可以討論，可是因為它其實是一個需要整個社會大眾更多討論的，所以如果這次衛福部覺得還沒有辦法通過的話，我可以瞭解，但是概念上希望未來我們是可以往積極同意，而不是就是說往違反意願這個方向討論。以上，我再說明一下，謝謝。

主席：有關於大家的建議，靜儀那邊是不是要再說一下？

林委員靜儀：宗教這邊、宗教信仰這邊還是要麻煩一下衛福部。就是說，我不太理解你們所謂不敢放宗教理由是什麼，但是就是這麼敏感，這件事情傷害了多少人？其實就我瞭解，國內事實上目前有這樣的個案，我們還在處理當中，所以說，尤其在前一段時間，大家社會上對於宗教行為之中的權勢性侵或權勢性騷，大家關注度這麼高的情況之下，今天我們在修這個條文把宗教信仰放進來，你告訴我說，因為它很敏感所以我們不要放進去，我覺得我們很難解釋啦！除非你們可以給我們更好的理由，好不好？謝謝。

主席：看起來大家都滿支持這方面，的確我們以接地氣來講，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在這邊還是要聲明，所有用的這些專業的名詞，都是因為都是要去保護很認真在這個領域裡面，很正向、正派在默默工作的人，不要因為少數來影響到，所以寫下去並沒有什麼，應該是不至於有什麼敏感的或對宗教不尊重的意思，反而是很尊重他。若不寫下去就會變成我們沒在重視這個部分，這樣也是怪怪的。所以看起來委員大概普遍同意，我覺得行政部門可以慎思一下，那個可不可以做一點回應？

薛部長瑞元：剛剛有兩個意見不一樣的地方，第一個是范雲委員指的是「權勢」跟「職權」，我是比較贊成說還是維持「權勢」，因為「職權」在法律上有其他的定義，像是說在訴訟法上面「職權主義」等等這些，它的確是有兩個定義，一個就是有裁判官主動發動的一個調查，這是「職權主義」，跟那個「當事人主義」是相對的。另外一個「職權」的意義當然就是所謂的行政官員行使職權，所以改為「職權」會被引導往這個方向去，認為說沒有這些關係的話，就非所謂的「職權」，那這樣不太OK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談到這個信仰，信仰的部分是比較麻煩的，不是敏感性的問題，而是那個定義要去處理會有一些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設想的都是說，在一個類似宗教活動的上面的話，這個領導者或指導者，因為這個信徒對他的信任，所以藉由這種信任關係，然後就執行這樣子的一個這種行為、這種性騷擾的行為。我們現在想的都是這樣，當然你如果把它化為文字的時候，就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解釋，因為就是說，基於這個信仰，然後要利用權勢或機會為之，這兩個相連，不一定連得起來。也就是說，基於信仰，即使信仰有很多種情況，比方說同樣都是信徒，做禮拜的時候，或者是從事廟會活動的時候，那這樣子，即使如果有發生性騷擾，我們原則上不會就直接把它認定是權勢。

所以它應該就是有一個指導的行為出來，才比較能夠構成說這個權勢性騷，所以剛剛范雲委員有提到說，「指導、運用」要把它寫進去，要加在那個，就是說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指導、運用，他剛剛的意見是這樣。如果我們往這方面，運用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講，我是建議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指導」加進去的話，那就「相類關係」，然後有指導，那就有一個上下關係，這樣可能會是比較好的，所以與其去寫「宗教信仰」不如把「指導」把它寫進來，這樣子的話就可以來處理宗教的這個關係。

至於剛剛范雲委員所提到的「運用」的這部分的話，可能不是很清楚說所指為何，就是說，怎麼樣叫做受自己運用之人，這樣寫問題就很大，要解釋這個可能問題就大了。但如果是在工作上面，他下指令要不要去做的話，那就是在性工法那邊就處理掉了，所以大概這個部分，我想就是說也許在「指導」方面可以把它寫進來。因為如果在宗教上面，這些師父對他的信徒來講的話，大概不一定有監督，也不一定有照護，但是可能是另外一個形態的這個關係，比較類似像是指導這樣子。我們可以同時在立法理由裡面稍微去做補充說明。以上。

主席：「指導」要放在哪裡？

范委員雲：放在「照護」後面。

何委員欣純：所以就是把「指導」放在「照護」後面，然後前面的「信仰」拿掉的意思嗎？還是用「權勢」……

主席：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所有的法裡面就沒有特別對宗教這件事情做規範。

何委員欣純：可是從這個條文裡面，他的後面有寫「或其他相類關係」，這樣算不算？或者是可以在立法說明裡面，可以再把這一句話，把它解釋、說明……

主席：沒關係，他是把「指導」寫在這裡，但現在是在講宗教的事情。因為我跟大家一樣，整天在跑廟，沒有廟也是在跑寺，反正活動很多，我覺得真的應該讓正向的人呈現。真的很普羅大眾，我個人覺得在宗教活動，其實跟學校跟什麼的，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會受到那個，都是尊敬老師的，尊敬那個就會一樣不設防，而且這個問題真的幾十年來一直在發生很多，所以要不要在這個部分做一點點，大家來幫忙一下，看看要怎麼弄好這樣子。

我個人是沒意見，會尊重大家，但是這個應該是很重要。來靜儀。

林委員靜儀：我舉例，比方說我們之前在心理師法、諮商師法，它都有一個心理師或諮商師內部的一個倫理，它倫理規範裡面，它事實上有對於這一類的，就是說，因為你的個案來尋找你的時候，都是他的狀況，他在認知、信仰、認知上面已經出現一些問題，需要這樣子的一個，我們剛剛在這邊的用詞叫「指導」嘛！當然我們如果在醫療上就叫「照護」。

信仰這件事情，宗教信仰這個活動當中，通常來講，信徒對於所謂在這個宗教過程中，對他進行指導的這個人，他的那個部分，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我們在整個法律關係裡面，他是自己主動去尋求的，不是說我非得做這個工作不可，我無法脫離。可是回過頭來，這個時候，我們剛剛講，在這邊所提的權勢性侵的過程裡面，它那裡面的那個，因為我現在已經很慌亂在找你了，結果你還用這個方式來對待我，它的那個傷害，我相信在這邊，我們不能把它當作它只是一個一般的事情來看待，我比較強調這個。就我剛剛講的，心理師或者是諮商師、精神科醫師都還有一個所謂的倫理規則，要求你不能藉由你的個案在認知或者是狀況不穩定正好需要你照護指導的狀況之下去遂行這些行為，但是宗教信仰活動之中如果有這種我正在尋求一個指導或尋求一個依賴的情況之下，我們又沒有那個倫理道德要求，好像沒有一個明文的團體內倫理道德要求。回過頭來，在法律上最後是不是這邊可以給？當然我也認同，假設整個文字順到最後我們可以用所謂的其他相類關係，我們也確定最後這個法律文字出去之後，這些受害者知道原來可以用我們今天修正條文裡面所說的其他相類關係來要求說是被權勢性騷，尋求這個法律上的協助，我的意思就是我們如果在這邊寫得這麼含糊、這麼模糊，是不是受害者還有受理單位，都可以清楚的知道我們現在在談的是這件事情？以上，謝謝。

主席：等一下請游教授發言，再來范教授發言。我補充一下，會去尋求宗教支持的其實常常是心理弱勢或家裡有事情，他們真的是很脆弱，所以要給他們非常特別的保護，讓他們真的是可以得到慰藉，這才能夠促進社會的安寧，正式的宗教活動都會彰顯它的教義，撫慰人心，所以這個部分也是需要大家動腦筋來思考一下。

請游教授發言。

游委員毓蘭：謝謝召委。我個人是認為還是要把宗教放進去，大家可能會認為其他相類關係可以涵蓋，但是我們知道，從過去二十幾年前臺灣就發生過很多小沙彌事件，這種集體性侵、性騷的行為都長期存在；還有我剛剛所提的外國邪教進犯到臺灣來，我們看到那些最優質的大學生都未必能夠辨別了。可能你認為宗教很敏感，可是我們想想看，大概二十、三十年前剛剛在美國開始的就是天主教會有很多小孩子被神父性侵，天主教會包括教廷從一開始的抗拒，到現在他們都承認這些事情的存在，所以我們把宗教放進來只是代表我們因應這樣一個態樣的存在，而且很久了，並沒有減少的趨勢。剛剛其實召委講得很清楚，有的年紀大的或者是功成名就的去尋求宗教協助的時候，其實他是無比的脆弱，這樣的脆弱，如果真的有受到怎麼樣，更不容易、不敢去想現在可以按照性騷擾防治法。我們就一開始把它定義得很清楚，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宗教或其他相類關係，未必要加上信仰，這樣子的話，至少綱舉目張，讓大家知道連宗教活動之中也可能會存在這種權勢性騷，未來我們其他的修法，比如刑法，搞不好也可以把它一起修進來，這樣子我覺得才會達到修法的效果，謝謝。

主席：謝謝游委員。請范雲委員發言，因為這一條討論很久，請簡要。

范委員雲：我想宗教大家講了很久了，我就不再講，我的意見也是希望放進去，就是因為它已經有一些問題出現了，當事人還不一定能夠公開說明，所以放在這邊，我想就保護作用及提醒的話，就如同教育、訓練、醫療，每個領域都有，這邊會談到，重點是後面的受自己監督、照護、指導，聽起來大家都同意放入，我是希望再放入運用，為什麼會有運用這一塊？主要就是之前我們遇到志工這一類協助的時候，發現在法條文字上，它並不符合監督、照護、指導，它是一個志工的主管性騷，志工等於是一個人力的運用上，就是主動來協助人力的運用上，如果沒有放運用的話，它沒有辦法被包進去，所以希望衛福部考慮可以把運用放進去。

職權的部分，我想再說明一下，因為它其實有監督、照護、指導、運用，都是和職務相關的話，就像剛剛講的二個信徒之間的性騷擾，在這邊是屬於信仰類的利用權勢嗎？還是並沒有職權的話，有職權放在這裡，會比權勢性騷的定義其實更明確一點，謝謝。

主席：謝謝大家，請洪委員發言。

洪委員申翰：我想問一下剛剛大家在談的宗教的部分，其實宗教相關的性騷擾，甚至性侵害事件，在社會上面真的已經聽到很多了，就目前的認識來說，坦白說，我認為絕大部分都是權勢性騷擾，我覺得是的機會非常非常高，以目前大家理解的狀況來說，所以我是覺得如果衛福部沒有想要把宗教放進去的話，衛福部可能要來說明為什麼衛福部覺得宗教不是權勢性騷擾，我覺得就變成衛福部必須來論證為什麼宗教的部分不是權勢性騷擾，不然我是覺得不應該只是把它藏在相類關係裡面，如果基本上在那個關係上面就是的話，我是覺得其實應該是明白、明確的就把它放進去，否則你就變成要去說明為什麼它不是，但我認為你恐怕很難去說它不是，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衛福部是可以考慮嘗試放進去的。

主席：看起來委員們傾向於希望在宗教做一個正向的，能夠彰顯它的重要性，也是對宗教的尊重，如果行政部門覺得還是很擔心，我覺得這一條可能要保留，讓大家多一點機會來稍微思考一下。

請部長最後來說明。

薛部長瑞元：我最後說明一下，我剛剛有舉例，信徒和信徒之間的性騷擾大概不會被認定是權勢，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這樣，它的確也是性騷擾，但是應該有指導關係才會是權勢性騷擾，這二個要分開。當然有一種寫法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類似關係的受制於監督、照護、指導，如果要更明確，就是信仰指導或者是宗教指導，但是這樣子的話，那個範圍又太小了。所以比較建議還是維持用相類似關係，但是把指導加進去，未來執法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來做解釋，這一類仍然是屬於權勢性騷擾，但是信徒和信徒之間有宗教的關係，沒有指導的關係，這個就是一般的性騷擾。

主席：謝謝部長這麼專業的指導，還有沒有要發言的？請洪委員發言。

洪委員申翰：部長，其實如果在這個條文裡面要算的話，等於是要符合上面的類別，再加上動作上面符合監督、照護指導，所以你看上面，我們剛才說的教育、訓練、醫療、公務這一串裡面如果擺入宗教，宗教也要符合是指導才算，所以這二層如果是且，都要才算的話，其實某個部分就有達到部長說的如果是信徒和信徒之間的話，因為它沒有指導關係，雖然它有宗教、大家共同的信仰，但它沒有指導關係，所以就不算，所以是上面及下面的條件都要符合才算，這樣就排除了你剛才講的疑慮啦！

薛部長瑞元：沒有，因為這個監督、照護、指導前面連的是其他相類關係……

范委員雲：受自己監督、照護……

薛部長瑞元：受自己監督之人，會有解釋上面的問題……

游委員毓蘭：在前面放進宗教有什麼不好呢？

范委員雲：教育這麼大也要符合那個職權……

游委員毓蘭：是啊！到最後再限縮，就是因為這些關係……

洪委員申翰：如果按照部長這樣講的話，教育裡面也有同學對同學，它也是在教育的體系裡面……

林委員靜儀：對啊！醫療也是啊！

洪委員申翰：公務裡面也有同事對同事，如果按照部長這樣講的話……

薛部長瑞元：……權勢……

洪委員申翰：對，所以我的意思是一樣的邏輯，你把宗教擺進去這個意思並不是所有和宗教有關的都是權勢性騷擾，你在公務裡面，你跟你的同事也是一樣，如果這樣的話，那公務也不該擺進去。

林委員靜儀：這一欄在談的是權勢性騷嘛！我剛剛講，教育、醫療、公務這個部分自己本身的團體內部都還有自己團體內部的規約，可是我們剛剛講在宗教這邊，蠻多宗教內部是自己的制衡，在另外的規約都沒有的情況之下，這邊你不用把它寫上去，我覺得這個相對上面真的不太合理。

洪委員申翰：部長，如果按照你剛才說的話，那其實醫療也不能寫啊！因為醫療裡面有同事對同事，那都不能寫。

游委員毓蘭：教育也有學生對學生啊！這個寫進去到底有什麼困擾，我也不懂，本來說敏感，但是我們剛剛已經講了，現在全世界到處都有這種宗教性侵、性騷，連教宗都已經出來道歉過，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可以寫的，這個就像剛剛召委所講的，我們就是要尊崇這些正信的宗教人士，我們應該去譴責這些利用宗教之名去行權勢性騷之實的這些人。

主席：好，因為這一條真的也討論很久了，我也尊重行政部門的考量，是不是我們保留好了啦！保留啦！但是拜託行政部門把委員的意思好好的思考一下，最好能夠從善如流啦！因為宗教方面發生的事情恐怕不比其他的領域少，而且我真的覺得那些人很可憐、很需要照顧，真的也拜託行政部門能夠多多考量，雖然我們保留，但是還是要好好的考量。好，第二條保留。

第三條，翻到第7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三條，第一個本法並沒有針對公務人員做規範，所以在這邊刪除第一項；第二個部分，按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對於政府機關以及政府機構都有很明確的定義，所以刪除第二項的規定，同時本法所定的機關配合修正為「政府機關（構）」；第三個，草案的第二項所稱的學校，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擴大學校的範疇，將軍事學校、預備學校以及警察各級學校以及少年矯正學校納入，所以修正第二項的學校定義。以上。

主席：請游委員發言。

游委員毓蘭：我想先請教一下，因為過去警大和警專被排除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適用範圍，所以都會優先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但是我跟我們幾個在警大裡面性平這方面領域的老師們都認為，在警大的學生、警專的學生還是要優先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就是性平法，所以你們這樣子這個不會有那個？好，我只要確定一下，因為如果是適用性騷擾防治法，還要弄到縣市政府的社會局等，稍微就有一點太慢了，而且效果沒有那麼彰顯，我們還是很希望對於一方是學生的這部分能夠優先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謝謝。

主席：會不會一個事情兩個法在處理？

游委員毓蘭：有一個優先適用。

張司長秀鴛：先用性平。

主席：寫在哪裡？

張司長秀鴛：第一條上面。

主席：就這樣寫了嘛！好，請蔡培慧委員發言。

蔡委員培慧：針對第三條我有一個跟剛剛大家討論很關切的，就是宗教學校，因為我必須講，本法所稱的學校目前只把軍事、預備學校、警察以及少年矯正學校納入，那我必須要講，不管是神學院、佛學院或者是易經學院，我們現在有很多以宗教之名行教育內容的教育過程，坦白講，我們也擔憂會有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所以這部分是不是也應該要納入宗教學校？

主席：有沒有委員有什麼指教？請行政部門回應。

黃副司長蘭琇：報告主席，剛才蔡委員關心宗教學校的部分……

主席：報一下單位。

黃副司長蘭琇：教育部這邊回應一下，有關宗教學校，在性別平等教育法其實都涵蓋在學校的範圍裡面。

蔡委員培慧：這就是我覺得很微妙的地方，為什麼性平教育法涵蓋了，然後我們在這裡就特別只講軍事、預備、警察，然後忽略了宗教學校？性平教育法在討論的時候，我也提到實驗學校，教育部也忽略了，所以我覺得既然我們在討論，那就麻煩比較具體的說明，為什麼覺得實驗學校、宗教學校不需要納入？

主席：這個看起來是邏輯問題，學校應該也包括軍事學校，為什麼當時特別列出來，這個卻不列？

游委員毓蘭：因為它是教育部所屬的學校。

蔡委員培慧：如果教育部所屬的學校不含宗教學校、不含實驗學校，那更應該在性騷擾防治法納入啊！

黃副司長蘭琇：各級學校、公私立學校都在教育部主管的範圍裡面，所以我們在性平法其實都有適用，只要是學生、他是學生的身分，性平法其實就保障所有學生的受教權，我們會優先用性平法來規範，如果是學校裡面教職員之間的一些事情是性工法，如果在學校裡面遇到校外的人士進入到校園，不是在這個規範裡面，就是會用性騷法。

蔡委員培慧：這就是我剛剛詢問的，宗教學校跟實驗學校不列在教育部明定的學校裡，為什麼不放在性騷擾防治法裡？這個請回應，謝謝。

主席：這是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教育部有信心說社會上所謂的宗教學校都是在你們列管嗎？沒有的話是誰在管？這跟我們剛剛花那麼多時間在討論的事情其實是連貫在一起的，所謂的宗教活動一定都會設一個什麼班、什麼校，這個東西怎麼樣去釐清，大家還是要多看看怎麼樣來周全處理。

張司長秀鴛：如果是剛才蔡委員提的這個部分，它不在學校的定義裡面，他就是一般民眾，發生的時候我們還是受理，我們採的就是一般民眾的受理方式，會到警察機關去做申訴，後面的整個流程就會按照今天我們討論的這個流程來處理，所以還是含括。

蔡委員培慧：既然你所稱還是含括，那為什麼特別就是把……

我覺得您的回應沒有回應我剛剛的疑惑，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有非常多跟宗教相關的學院，不管是基督教、佛教或者是易經各式的教派，我只是想說，它也是循著學校的規範，甚至於我們也知道基督教的學校通常都是符合國際規範的，假設他們遇到這些狀況的話，我們難道只是用一般的處理？難道不能夠有比較法律的保護嗎？

游委員毓蘭：我要來聲援一下蔡培慧委員，他們幾個跟我共事比較久的都知道，其實我一直希望能夠把軍警校院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很多年了，事實上是希望能夠藉由教育的力量來改變這些人的行為。性騷法其實在性別教育上面沒有，沒有性平教育，但是我覺得蔡培慧委員所提的，雖然說你們可以用性騷法，我也在縣市政府當過性騷擾申訴委員會等，也去進行過調查，但是那個時間真的延宕得蠻厲害的，所以如果能夠把它規範成為學校，因為在性騷擾防治法的第一條裡面有一些因為身分別會優先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所以只要在學校這樣的環境之下，他們都還有機會透過教育的手段，讓原來有一些偏差行為的，不管是對於性別平等不夠瞭解或是不懂尊重的孩子，都還有機會可以改變。像基督書院或是佛教等各種宗教都有很多學校，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夠把它放進去？但我更訝異的是，所謂的實驗中學居然沒有納入！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可不可以從善如流？因為我們過去可能在修法的時候沒有看到這麼多類別，不管是要在這邊列或是在性別平等教育法那邊列，我覺得都可以去思考，但千萬不要認為因為還有一個性騷擾防治法，所以不會漏接，反正到時候都可以到警察機關去申訴等等，我們知道畢竟警察機關那個地方有點像是衛福部底下的很多診所，有的是赤腳醫生，你知道嗎？因為很多人沒有……

主席：現在沒有赤腳醫生了。

游委員毓蘭：沒有，有些警察真的是沒有那麼專業的經驗可以來協助，沒有辦法給這些人最即時、最專業的協助，因為警察實在管太多了，從貓叫、狗跳到抓小偷、酒醉，所以我覺得能夠有提供比較專業協助機會的時候，就不要放棄這些人。

主席：游教授是高品質在要求啦！其實基層人員也都很努力在做，但是我們要弄一個制度讓他們不要太累，而且這樣不專精也不好。

請林委員靜儀發言後，再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林委員靜儀：我快速問一下「本法所稱的學校」，現在因為我們的學校樣態很多，包含實驗教育以及一些自學團體，像這個部分是有辦法含括在本法所稱的學校嗎？就是我們現在有實驗教育學校以及自學團體的部分，謝謝。

吳委員玉琴：第三條應該有點像定義，在定義什麼叫做部隊、什麼叫做學校、什麼叫做機構。學校這邊為什麼要調整？可能要回來性平法，因為這一次有擴大了學校的定義，把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警察各級學校及矯正學校都納入了，因為矯正學校是屬於法務部管的，然後剛剛講的有一些是警政系統管的，所以它把學校的定義擴大了。至於學校裡面到底有沒有包括宗教學校及實驗學校？這個部分教育部要說明清楚，這裡其實是一個定義，後面的文字講到這些名詞的時候，它要回到這個定義裡面，所以它是個定義，只要把它講清楚，應該就沒問題了。所以是不是請教育部再詳細說明你們在性平法那邊是怎麼定義學校的？有沒有涵蓋剛剛那二類的學校內容？

黃副司長蘭琇：教育部第二次報告，可能剛剛沒有講得很清楚。其實不管是性平法或是性騷法，我們在行政院討論過程中都花了很多時間，所有的公私立學校，凡是有學校的，包括剛才委員關心的宗教學校、實驗學校，這些有學校的都有包含在這二個相關法令的適用範圍裡面，也就是這裡面指的學校的定義、公私立學校。至於剛才蔡培慧委員提到有關於實驗型態的機構，因為現在有一些實驗教育等創新性的機構，目前性平法還在討論當中，就是它不是掛學校名稱的，我們今天在保留條款，待會11點就會進行朝野協商討論這個部分。另外，剛才林靜儀委員關心到的自學學生，只要他掛有學籍，就是在性平法的適用範圍裡面。以上教育部補充說明。

主席：好，差不多了啦！因為看起來還是需要再釐清楚，而且三個法必須要不杆格、要互補，所以我建議第三條保留。

為了顧及大家的膀胱，我們十點半休息10分鐘。因為今天下午有一個演習，今天好像蔣萬安老同事的日子，叫做萬安演習，一點半要進來，所以我們中間十二點多會休息一下。

柯委員建銘：不要休息啦！

主席：不休息？沒關係。我們先暫停3分鐘。

休息（10時8分）

繼續開會（10時16分）

主席：請大家就座。因為我們是三個法一起在審，其他的法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也都順利送出委員會，所以這個法也要努力，這樣接下來才有辦法三個法去談，大家要共同凝聚智慧一起把它弄得更好，所以我們今天的流程要很順暢。所以第一個我宣布今天就不休息，大家輪流去上廁所、吃飯，因為後續還有各種協商，所以我們要留多一點時間讓大家去把它想到最好，所以我們今天會儘量用最順的方式把各位的智慧留下來，一起出委員會，請大家多多幫忙。中間大家就自己尋求時間去休息、去討論。

現在繼續開會。第四條請行政部門說明，請翻到第8頁。

張司長秀鴛：第四條是在定義主管機關，這一次配合組織改造，把「中央為衛生福利部」作文字修正。

主席：好，委員有意見嗎？如果沒有意見，第四條就按行政院版通過。

第五條，請行政部門說明，請大家翻到第11頁。

張司長秀鴛：第五條在範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的事項，部分的款次作文字修正。第二個部分，配合增訂被害人保護扶助事項，所以強化事件調查處理業務以及建立性騷擾事件的電子資料庫，分別在第三款、第四款、第七款增訂它的內容。第三個部分，為利於性騷擾防治政策以及業務的推動，增訂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以及相關機關代表提供諮詢，並範定外部委員以及女性委員的代表人數比例。

主席：謝謝。第五條沒有委員提修正動議，委員如果沒有特別意見，我們就按行政院版通過。好，那就通過。

第六條，在第16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六條是範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的職權，現行規定是直轄市、縣市要設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為配合修法，考量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委員會是一個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的名稱，同時區隔考量到現行縣市的委員會是一個任務編組，以及它的業務性質，因此我們建議把它修正為性騷擾防治審議會。第二點，配合強化被害人的保護扶助，將防治準則規定的內容增訂在第一項第四款裡頭，其他的款次配合調整以及部分作文字修正。第三個部分，考量審議會是屬於任務編組，實際上它是地方組織的自治權責範疇，並沒有需要增訂授權的必要，所以建議在第二項的部分做文字的刪除。以上。
主席：好，感謝行政部門，第六條……培慧先，來。

蔡委員培慧：好，謝謝，謝謝召委。針對第六條第四項，我上次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如果我們來看家暴，家暴防治有113專線、有安置的機關、有醫療的扶助，但是在這裡都沒有。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我前一陣子處理竹山受到老師性騷，過了幾十年他們願意講出來，他們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無助，不知道去找誰，我相信任何一個受到性騷擾或是比較嚴肅的時候，如果他沒有一個好朋友陪伴他的話，他大概也沒辦法走出那一步，把話講出來，或者是到警察局去報案。我不敢奢求我們能有像113的專線，但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個庇護安置或者醫療扶助，甚至於給他經濟補助？這幾點是我覺得應該要做的，我也會特別提附帶決議。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品妤。

賴委員品妤：謝謝主席。我主要也是想討論第四款有關資源的部分，因為行政院的草案有納入提供被害人之諮詢協商、心理輔導、法律扶助、社會福利資源跟其他必要的服務。這個部分不管是我或是在座的委員一定都相當的支持，我自己也有提出草案，因為對被害人而言，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支持。像是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出面申訴之後，常常都面臨行為人的法律訴訟，藉由這樣的方式去迫使被害人放棄申訴或對外訴說，實際上是二度傷害，其實這在前陣子的#MeToo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

另外就是性騷擾事件對被害人的傷害跟負面影響，不一定是發生在這個事件當下，包括性騷擾後留下的身心創傷，或是後續申訴過程持續往返、不斷去講述這個過程，都會造成當事人非常大的壓力，所以給予他們身心支持真的是首要之重。我也針對這條提出了附帶決議，因為大家喊的一直都還是資源、資源、資源，就是法上訂定了，問題是資源跟配套不夠的話，實際上能夠協助到被害人的也有限，所以我有提出附帶決議，希望衛福部在配套子法或是政策中，規劃地方主管機關能夠提供相關服務時，應該有對應的補助跟足夠的服務量能。相關的狀況除了我們規定應該要有量能以外，也應該要定期檢核，規劃應該在本法修正通過後六個月內制定完成，並且提出書面報告送交衛環委員會。

我會提出這個附帶決議主要是因為過往這類提供被害人服務法規的推行，都遇到部分縣市沒有辦法提供任何補助或服務量能不足，最後會使被害人沒有辦法負擔或者申請遭拒，沒有辦法使用這些服務。為了避免我們修法的美意因此減損，所以我才提出來，也懇請大家支持我的附帶決議，謝謝。

主席：謝謝賴委員。接下來吳欣盈委員、溫玉霞委員，再來給陳椒華委員先講好了，然後再林靜儀委員、吳玉琴委員。感謝欣盈從國外趕回來，很辛苦！

吳委員欣盈：謝謝、謝謝主席。針對第六條第四款，我們是希望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成立一個性騷擾防治中心。這個是希望整合所屬的警政、教育、衛生、社政、勞政、新聞、戶政以及其他相關機構單位之業務人力，希望有單一窗口。以上，謝謝。

主席：好，謝謝欣盈委員。接下來是溫玉霞委員，請。

溫委員玉霞：我現在要談的是第六條第七款，民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不得少於總數的二分之一，可是我們前兩天討論性工法的時候，勞動部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提案是外部成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二，為什麼兩個部會會不一樣？一個三分之二，一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那邊是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我覺得既然都是外部成員，兩個部會竟然會不一樣？是不是應該要統一？請他們說明一下。

主席：好，謝謝溫委員。請陳椒華委員。

陳委員椒華：好，謝謝主席。第六條時力黨團的修法版本是在第四款，關於提供被害人協助，修正文字變成是建置性騷擾被害人保護之諮詢，也把醫療及服務網絡事項放進來。請支持，謝謝。

主席：好，謝謝陳委員。林靜儀委員。

林委員靜儀：謝謝，謝謝培慧委員提出這個。因為我們真的發現很多地方政府在處理這一類事件的時候，包含受害者或我們現在遇到一些受害者，他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對口。我直接建議請衛福部等一下說明，現在地方縣市政府都有家防中心，這邊的業務是不是可以由地方縣市政府的家防中心，很明確的來做我們現在所說的地方性騷擾防治或性騷擾事件的接觸窗口、對口？因為我想這個事件是比較類似，也比較不會再有疊床架屋的問題，當然還有包含地方的社工或相關專業人力的部分，就我瞭解家防中心應該是有足夠的專業人力。也就是我支持蔡培慧委員的附帶決議，我們在這邊的資源就由家防中心下來了、對口由家防中心下來，請衛福部說明目前家防中心在這個部分能不能處理？謝謝。

主席：好，謝謝。吳玉琴委員。

吳委員玉琴：第六條可能有幾個要澄清，請衛福部再說明。有關第六條第四款，這個地方是規範地方政府要提供被害人的諮詢協談跟心理輔導、法律協助，因為現在三法一起修，性工法有特別提到醫療或心理諮商，為什麼衛福部反而把醫療或心理師諮商用心理輔導來代替？這個理由或說明可以再更詳細一點！第二、審議會也扮演調查調解，調解在後面的第十九條條文，其實是由地方政府另組一到三名，所以我要釐清的是審議會有扮演調解的角色嗎？還是調解會另組其他的委員來協助？所以它的功能是不是有直接進行調解？這個可能要釐清一下，因為我看後面的第十九條條文是在講，會另組調解委員會來調解。第三、原來條文其實有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組織，可是你把它拿掉了，這個就是大家會疑慮的部分，到底它的外部委員要多少？是不是要更多一點？因為現在你把它限定二分之一，女性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這個部分大家都一致，而專家學者的部分，說真的，性工法的性別工作平等會功能不太大，所以我覺得規定多少人都沒有差，五到十一人而已能做什麼？這個委員會到底規模多大也沒有講，所以是不是都要授權到子法去訂定這個組織？我建議把原來第六條的最後，即現行條文的最後一段，「其組織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應該還是要明列。以上。

主席：請劉建國委員。

劉委員建國：蔡委員提的這個叫做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受害者往往無法在第一時間說出口。剛剛很多委員應該都有聽到，基本上，如果用過去內政部所謂的113婦幼保護專線，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當小朋友受到無故欺負、霸凌、打罵，如果過度嚴重的時候，也有可能是第三者主動打電話到113通報，譬如婦女受到家暴時，隔壁鄰居聽到狀況，會打電話到113通報，但都不是當事人，是間接由他人來通報，大家會很清楚那個113專線叫做婦幼保護專線。現在我們討論的是性騷擾事件，受害者往往無法在第一時間說出口，也就是說你要讓他第一時間說出口已經有一個層次上的問題，而現在113專線已經轉到衛福部來處理，對不對？那麼性騷擾的被騷擾者，會第一時間知道打113嗎？我要表達的是，針對這個婦幼保護專線，當有家暴或小朋友被欺負等等，大家會耳熟能詳的打113通報，即使當事人不會打，也會有第三人打，現在的性騷擾事件，當事人會打嗎？會有第三人知道要打113嗎？我覺得顯然在宣導上是有很大落差的。

我這邊有另外一個數據，各位可以參考看看，去年113共計有九萬六千五百多件諮詢電話，有關於性騷擾部分的諮詢，只有一千五百多件，占總數不到1.5%，性侵害的也只有2,000件，差不多占2%左右。我要表達的是，我們要讓受害者可以在第一時間說出口，這個113功能的宣導，是不是要再思考應如何加強？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第五條是在講中央部分，第二條是講地方部分，即便通報了113，地方政府知道113後續的銜接是什麼嗎？我們羅列這麼清楚的條文，我覺得是不太可行，也不太可能，除非你有實際去操作過，或許我們現在可以馬上打113專線表示我在某縣市被性騷了，看看他們要如何處理。我覺得應該會馬上漏氣，這可以馬上test，那麼今天修這個法案才會比較有實質上的方向，也會比較具體一點。以上建議，謝謝。

主席：非常謝謝建國委員的說明。

再來請游委員毓蘭發言。

游委員毓蘭：首先非常感謝委員們都有注意到地方資源的問題，我個人是比較主張應該要強化113專線，現在所有小孩幾乎都知道有113專線，我記得大概十幾、二十年前，那時候余政憲擔任部長時，就提到他的小孩開口閉口就要他不要罵他，否則要打113專線，由此可以知道小孩從小學開始就已經很清楚知道碰到相關議題時，可以打113，重點是113有沒有發揮效果？這幾十年來，113大概都是由世界展望會承辦，理論上，他們應該累積了相當足夠的背景知識來做這個工作，但是上個禮拜我特別請衛福部對此進行瞭解，發現現在這些接線人力的年資都非常資淺，並沒有辦法留才，所以我覺得在性騷擾的問題上，可能政府在資源的分布上要重新調整。我覺得諮詢專線很重要，就像臺北市開始做1999之後，有很多時候都是在第一時間做出判斷並派案，113也應該達到這樣的效果，就是要在最前面就有辦法判斷這個問題有可能是屬於暴力性質，那麼在第二線就有可能被分到暴力防治組，譬如警察或婦幼隊等，而婦幼隊裡可能也要有比較資深的家防官等等，這整個人力配置是非常重要的。其實本席今天也提了一個附帶決議，針對113部分，希望在性平三法通過之後，要有進一步的規劃，而且要從優、用比較好的待遇去留下那些有經驗的專才，這樣才能提供民眾完整的諮詢服務。

另外，我剛剛雖然有提到警察的部分，因為很多人認為反正很多事情都只要向警察機關申訴，他們就有辦法處理，但事實上警察要管得事情實在太多，專業性上也是有問題，所以我希望在113之外，還要有更重要的專業人員讓這些執法人員可以諮詢，也就是所謂老師背後的老師，能夠提供諮詢人員最恰當的訊息，這都有在我的附帶決議裡提及，希望今天各位在討論時，能夠支持我這個附帶決議，這是我二十幾年來在實務上看到的實際問題，如果我們因為低薪或是低價招標，導致113線上人力都只能停留在比較資淺部分，我覺得這是很錯誤的，應該想辦法讓這些知識得以累積下來，謝謝。

主席：好，非常謝謝游委員。

接下來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針對第五條我也有提附帶決議，就是希望能夠擴充113專線，變成是性別暴力防治諮詢專線，包含家暴、性騷擾這些性別暴力都一起放進去，但重點也是要提高預算，然後進一步提升服務量能跟品質，協助性騷擾事件，加強宣傳這個專線是包含性騷擾部分，我想這個部分在附帶決議中就由衛福部去規劃。蔡培慧委員的附帶決議我也很支持，就是家暴之後，如何能夠讓地方把法律協助、心理諮商等其他協助都放入，這部分我覺得目前院版文字的重點在於有哪些項目可以提供，形式上是要擴充113；還有就如同家暴法一樣，如果有社工等其他部分，可以以附帶決議方式讓衛福部後續去規劃，然後我們再來監督。這部分我的文字雖然和院版不一樣，但精神是一樣的，所以我可以支持院版文字，其他部分我們用附帶決議來要求，謝謝。

主席：好，謝謝。請陳委員培瑜發言。

陳委員培瑜：好，謝謝主席。雖然現在在討論第六條，不過因為大家已經提到113，而我們在第七條也有提修正動議，就是有關113專線部分，其實最早我們是希望提出一個第三方申訴調查機制，就是所謂的雙軌，但是在跟部會溝通時，我們發現現階段可能會造成地方主管機關的負擔，但我們還是希望之後不只是諮詢，還有機會透過113申訴專線派案，讓相關申訴案件成立，那是不是就可以比較快速、有效的協助被害人完整申訴，並且完成相關報案流程？我們也很希望衛福部、教育部和勞動部在這次三法一併修正之後，能夠更仔細、更全面的進行性騷擾黑數的調查和研究，尤其是沒有申訴的時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什麼樣的理由和什麼樣的情境下，導致被害人不敢申訴，或者沒有辦法申訴？針對這部分，我們提出相關的要求，希望未來可以更全面性的制定進一步的政策和修法，予以對症下藥。

還有剛剛所有委員提到的113的現況，其實都很需要三個部會協助改進，讓地方主管機關、之後會遇到相關事情的雇主，或是相關的行為人、被害人等，都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在這個機制上完成相關案件的流程。然後我們目前不堅持我們自己的版本，就是所謂第三方單獨的申訴調查機制，可是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完整並且全面規劃113後續的配套及相關措施。以上，謝謝。

主席：非常感謝陳委員，經過大家這麼專業的互動，我認為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所以在此徵求大家同意這一條還是要保留，因為跟後續一些相關的條文會有互動，好不好？我希望行政部門能夠把今天委員精闢的意見都列入考慮。

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靜儀：我直接講，就是說現在第六條文字上面還有需要再處理的部分嗎？還是說其實剛剛委員們提到的都是在流程處理上面資源的部分？

主席：可以處理是不是？

張司長秀鴛：可以說明嗎？

主席：可以處理就現在處理。

請溫委員發言。

溫委員玉霞：我剛才要問的是外部成員在勞動部的版本裡面規定是不得低於三分之二，可是現在是二分之一啊！所以這個很簡單，就是為什麼不一樣？

主席：如果很簡單可以有共識，那當然……

溫委員玉霞：要統一嘛，我建議還是要統一嘛！

主席：請行政部門最後說明一下，看怎麼樣來整合大家的意見。

張司長秀鴛：謝謝召委，謝謝所有委員關心。針對這一條，我採幾個方向說明：第一個，現行對於縣市政府並沒有任何規定要對被害人提供服務，比較是處理那個程序的問題。這一次應各界要求，所以我們直接在這一項的第四款載明縣市政府要提供被害人服務，所以一旦寫進去之後，縣市政府就要有資源提供出來，包括剛才特別提到的庇護，庇護就是屬於社會福利資源之一，相關的醫療有必要的時候也會進來，所以這是沒有問題的，就寫在這裡。

另外有委員提到要成立性騷擾防治中心，我特別要說明的是，因為性騷擾現在分三法並立在處理，將來設性騷擾防治中心它都在地方，那到底性工法、性平法的這些個案都要進性騷擾防治中心嗎？因為現在的法律並不是這樣的處理，而是分三法並立，然後各自處理，而且它的場域也不同，所以性騷擾防治中心的設立恐怕也會影響實務的進行。

另外談到113，的確113就是一個保護專線，現在性騷擾、性侵害這些都在這個保護專線裡頭，它提供的和家暴、性侵有別的是，因為家暴、性侵、兒虐是屬於責任通報，所以民眾只要打電話進來，它可以轉到縣市去，但是113目前我們採的是被害人要申訴、要到我們的申訴窗口去申訴，所以113做的只是諮詢，讓他知道他要到哪裡去申訴，然後他有哪些服務可以在113線上做諮詢。

委員給很多意見，我們都會參採，這沒有問題。委員有提到家防中心處理，我要說明因為這是在縣市政府的層級，所以設在家防中心，家防中心是社會局，社會局是政府下面的二級機關，家防中心是政府下面的三級機關，如果放在家防中心反而資源會限縮，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放給縣市，讓縣市處理會比較好。我們也知道這個資源非常重要，所以我們特別因應所謂的性創傷，包括比較多年的性騷擾被害人需要服務，很深層的諮商協助，所以在去年的社安網裡面，我們有建置了全國目前有8家的性創傷復原中心，全部都是提供給民眾免費的服務。這8家性創傷復原中心也會處理這種很深層的性創傷，包括性騷擾的議題，在此特別向委員說明。

至於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部分，我要這樣子說明：因為它是在縣市政府層級，而且它的議題有涉及到相關機關，也就是說，像民政局、勞工局、衛生局相關要使用政府資源的時候，如果這些局處重要的、能夠決定的長官沒有進到委員會，似乎資源就會有點排擠，所以我認為外部委員的二分之一很重要，同樣的，各機關的名額要流進來也是把各機關的資源帶進來，所以我建議這樣的總數二分之一，我覺得是相較合理的，以上說明。

溫委員玉霞：這樣兩個部會就不一樣啊！

吳委員玉琴：功能不同啦！它功能不同啦！

主席：好，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寶貴的建議，看起來行政部門也都能夠考量到非常周全，那是不是徵求大家同意第六條可能……

吳委員欣盈：不好意思，主席，是不是可以考慮保留？就是以設一個單一防治中心為主，我剛剛瞭解從中央之後有三法，可以把它分案，就像是113的精神是一樣的。

主席：所以你的意思是這一條保留？好吧！那這一條就保留。大家的寶貴意見我們都要列入後續再協商的參考，因為我們大概有40個案子要處理，所以大家儘量不要重複的論述，請to the point來講。

接下來處理第二章章名。第二章章名看起來還好，就是「及」和「與」的用字而已，我們建議是不是就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吳委員玉琴：好。

主席：好，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七條，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七條第一項是規範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在所屬而且負有管理權責的公共場所以及民眾得出入的場所，應採取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的預防措施，而且採分級辦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公共場所以及民眾得出入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而且負有管理權責的單位在第一時間要採取的相關糾正與補救措施，以及應行的注意事項，這是第二點說明。

第三點，公共場所所負有管理權責這些單位在事件發生後才知道有性騷擾行為的作為，我們並列在第三項裡頭。

最後就是對於性騷擾的樣態等等的一個授權辦法，訂定性騷擾的準則，以上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指教？現在按照順序發言，首先請游委員發言。

游委員毓蘭：我先簡單說明一下，原則上我是支持院版的內容，不過本席的修正條文在第22頁，我只有加強一個，就是要強化組織糾正、補救的義務，要重視被害人的主體性，讓性平會（或者叫性工會或什麼都可以）要能夠聽取被害人需求的主張。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看到司法院懲戒法院院長李伯道在多次性騷書記官長之後，並沒有依照司法院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第四條通報性騷擾申評會，這個申評會是存在的；其實兩年前9月份在嘉義縣警察局偷拍案發生後，他們一直到今年被監察院調查報告指責，也沒有提到性平會去討論或有糾正、補救的作為。所以本席其實是要強調，即使在裡面有什麼申評會、性平會、各種的會，我前兩天在這邊報告的時候說過，很多警察機關因為受限於女性的性別比例要超過二分之一，所以在早期性工法或性騷法通過之後，我當過幾十個警察組織的委員，因為只要學生承辦這個業務來跟我講「老師，能不能請你來當委員？」我都答應了，可是絕大多數、其實應該說全部都沒有開過會。即使是嘉義縣警察局長達兩年在組織內部的偷拍案被揭露之後，他們到現在22個月也沒有開過性平會或性工會，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會。所以本席要求組織提性平會並不影響糾正、補救義務之即時性，組織還是可以在第一時間去採取作為。

我尊重院版、不破壞院版的條次結構，只是把我的版本融入到第二項的序文後段，誠如剛剛的口述，我希望衛福部及各位委員都能夠支持，至少要讓被害人有機會去陳述，因為很不容易他們願意去申訴了，但是居然都沒有辦法進入正式組織內部的申評會或申訴會去陳述，這個法就是沒有用的法。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欣盈發言。

吳委員欣盈：針對第七條的部分，本席建議應該刪除人數限制的規定，因為像譬如說企業人數如果比較少的時候，被害人可能因為每天會見到這個人，抬頭不見低頭見，陷入孤立無緣的困境，所以必須有保護的必要性，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靜儀發言。

林委員靜儀：謝謝主席。我們在第七條其實有提案，當然我也必須肯定衛福部今天提出來的版本是更詳細、更詳盡的，不過我還是想要提一下，就是在我們的版本裡面，有關前項申請之調查，我們這邊有提到，要交由社會公正人士、民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我不曉得在後面的條文裡面是不是有把我們所提到的申訴調查這一塊應該要交給誰寫進去？如果有，我就尊重後面的文字；如果沒有的話，希望在這邊補進去。

第二個部分，衛福部這邊的版本裡面有提到了「協助被害人申訴及必要時保全相關證據」，我認為「必要時」這3個字不用了，就是要保全證據，當時你怎麼會知道必不必要？因為這邊是在當時知悉者要採取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沒有錯，有些被害人可能當時申訴完，後續不會打算繼續處理，有些可能過了一個禮拜、二個禮拜、一個月、一年後，他覺得要回過頭來做一些處置。所以我會建議把這裡面的兩段，就是「協助被害人申訴及必要時……」的「必要時」這3個字刪掉，然後接「保全相關證據」，就是「協助被害人申訴及保全相關證據」；第二款改成「協助通知警察機關到場處理」，就不要「必要時」了，因為我覺得「必要時」這3個字在這邊沒有意義。他已經告訴你了，他已經陳述了，你已經發現了，你就應該要幫助被害人，至於被害人後續他打算把這個流程往哪裡走，這是後續要協助的部分，但是一開始就說必不必要去保全相關證據，你要怎麼樣讓第一線處理的人去知道什麼叫「必要時」？所以我會建議把這邊衛福部文字裡面的兩段「必要時」都把它刪掉。

等一下請麻煩回答我，有沒有像我的提案、我的草案裡面所提到的申訴調查這一段要不要交給相關人士等等，後續文字有沒有？如果沒有，希望在這邊能夠補上去。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謝謝主席。這邊的意見就是上個禮拜五針對是不是十人以上才設置申訴的管道，因為性工法在上個禮拜討論的時候已經把這個部分拿掉，就是不需要十人以上才有設立申訴管道來協調處理的部分，希望性騷法這邊也能夠把十人以上才設立申訴管道的部分拿掉，以上。

主席：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我們現在慢慢進入這次修法比較核心要解決的問題，主要就是申訴到底要如何申訴、這個申訴會不會變成無效的申訴或是被吃案。剛剛游毓蘭委員用實務經驗告訴我們，有申訴的管道，本來就有，現在的性騷法或是性平法、性工法都有申訴管道，也有委員會，但是為什麼80%以上決定都被性騷者決定不申訴？這是第一個數字。

同樣地，更多的比例是即使有反映，也沒有開會審理或調查。剛剛游委員用實務經驗告訴我們，行為一再發生，偷拍、偷拍，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也一直申訴，但是一次會都沒開。誰來決定要不要開會？還是在機構裡面，它就是不啟動、不開會，再多外部委員也沒用啊！不會開會啦！目前就是這種狀況，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是這個問題：吃案，然後申訴之後不會被開會審理調查，我們要解決的是這個問題。現在的條文有沒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沒有！各個版本我都看過了。

好，我們就開始來討論。像要協助被害人申訴及必要時保全相關證據，「必要時」剛剛已經有委員提到，就一定要保全相關證據，還有什麼必要、不必要？相關證據就是要證明有性騷行為，這個當然要保存證據，這個是違法的事情耶。然後「必要時協助通知警察機關到場處理」，因為有「必要時」，所以他就不會通知警方、警察來協助處理，因為這要必要時才需要。所以都是還是機構內部，不管是公司行號或是機關、學校、軍隊、警察，都還是在機構裡面來決定要不要讓外部可以進來調查或協助，所以我們在第十七條有提修正動議，就一定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要去考慮到會不會錯殺無辜，因為性騷擾畢竟有時候言語性騷擾、行為性騷擾都有一些模糊地帶，這個是我們要立法的時候要去注意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我們這次提這三法來修，到底要解決什麼樣的核心問題？這些行為發生這麼多，有的第一關就是不申訴、不敢申訴，這是第一個要解決問題。第二個是有申訴，但沒開會、沒調查、所謂的吃案、沒處理，到底我們修法裡面要在哪裡放一些條文、有一些強制性的條文，讓這些問題可以解決？從這裡開始，我們就會很關注要如何啟動，然後讓它一定會啟動調查，而且要讓當事人被調查，並且被宣告。我認為還要被宣告，這樣才會達到實際調查的目的，也會達到遏止的目的。先這樣子說明，謝謝。

主席：非常感謝林委員寶貴的建議。

請賴委員品妤發言。

賴委員品妤：謝謝主席。有關第七條人數門檻的部分，我在上週四質詢的時候其實就有跟部長溝通過，我們為了增進性騷擾防治，讓被害人立刻知道如何尋求協助和申訴，讓雇主和機關處理人員有明確的指引可以立即依循和好好處置，這些民眾可進出的場所其實應該要明確公告該場所的性騷擾防治措施、規範及申訴管道和相關資訊，這部分我想部長也同意，所以我希望在這條中是否能夠討論一下人數門檻的部分是不是能夠拿掉？因為性騷擾不會因為場所人數較少就消失，事實上不管人少或人多都可能會有性騷擾的狀況，如果我們這一次的修法是以保護被害人為中心，那更前置的防治措施及申訴管道其實就應該要普遍訂好，當然，這邊我要強調，其實在上週我也有強調，這個建議的提出絕對不是要人數很少、可能沒有辦法做到各面向性騷防治的微型企業、機構要獨自扛起所有的責任，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認為這反而是主管機關要主動去協助的地方。

我具體建議，包括可以考慮以人數區分層級，擬定不同的、嚴格的詳細程度的規定範例，提供這些企業、機構去使用，而且這些防治措施和申訴的處置，我要強調，也不是要這些微型企業或機構獨自提供，公部門的協助當然也是可以放入，算是在他們能夠提供的協助範圍內，像是剛才其實也討論滿多的，比如打給113或協助請警察來處理等等，這部分在質詢之前我就有跟衛福部瞭解過，而衛福部給我的回應是說現在其實部分就有在進行，我的看法是，既然你有部分在進行，就表示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只是我們希望它能夠更普遍性去做，所以這部分也希望衛福部和各位同仁可以同意一起來納入修正。

主席：請吳玉琴委員發言。

吳委員玉琴：是不是請衛福部再說明一下？因為這個第七條看起來跟原來條文的修正，放上去原來是要課責各個機關和雇主、僱用的機構全部的防治責任，可是現在在第一項裡面特別已經匡出「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點把它限縮了，這部分是要跟性工法有什麼區別嗎？是不是在做區別？所以給雇主所有的責任是匡住在公共設施上，才有給他一個防治的角色，其他部分就沒有課責他了，是不是？因為這一條和性工法第十三條的文字敘述寫得很相近，有十人以上以及三十人以上的規範規模，這部分如果是針對公共場所確實不能規範太小，太小的話，我覺得這個地方要說明的是和性工法怎麼區隔，如果能說明清楚，大家比較可以看到性騷法要如何防治、課以雇主或政府機關的角色是什麼，免得大家可能想像它好像在課以雇主角色的部分是跟性工法一樣，所以可能要再說明清楚，謝謝。

主席：請行政部門回應。

張司長秀鴛：非常謝謝委員。這一條的確是跟性工法做一些區隔，這一條講的是場所主人，也就是公共場所或是民眾可以自由出入之場所的責任，是一個預防性的，至於剛才談到人數的部分，如果性工法會做調整的話，我們這邊也可以考慮是不是要做一些處理。再來就是剛才好幾位委員關心申訴調查審議，基本上那個會放在第四章，第四章完全在談申訴調查審議，所以沒有所謂吃案這件事。委員提到「必要時」有兩個地方──第二項的第一款、第二款都有「必要時」，原則上這三法都很尊重被害人的權利，他要不要申訴、要不要保全證據、要不要找警察來協助，我想這部分放「必要時」的原因在這裡，也就是當被害人發生性騷之後，場所主人要提供的是讓他知道，我們可以協助你來做一些包括安全、包括隱私、包括你要不要找警察，我們都會尊重被害人，如果被害人覺得有必要時，我們就會採取，所以要不要放這個「必要時」，我們討論很久，我們認為還是放，比較彰顯我們尊重被害人的決定權，以上。

主席：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如果這個「必要時」是要尊重被害人，那就把它講清楚，不然這樣看起來我們會認為主管機關可以認定必要、不必要，你這樣寫並沒有清楚表達，甚至要寫被害人或申訴人認為需要的時候，那主管機關要幫忙保存證據，你要怎麼寫？你這樣寫是看不出來的，這會被認為主管機關可以認定必要或不必要，所以你們的文字可以調，如果按照你剛剛那樣的說明，把文字調好，我們當然就支持，尊重被害人，他認為要保存證據、要外部協助，主管機關就要去做，把文字寫清楚，謝謝。

主席：謝謝，請林委員靜儀發言。

林委員靜儀：這樣的話，我是不是直接建議改為「並注意被害人安全及隱私之維護，且尊重被害人意願」？這樣的話「必要時」三個字就可以刪掉，前面已經先強調了尊重被害人意願，但是後面的「必要時」就不用寫在那邊，不然關於「必要時」的認定，我認為林為洲委員剛才講得很好，是誰認為「必要時」？是他認為「必要時」還是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主管機關跟你說沒有必要、這是小事、你不要這樣，那後面就沒啦！

主席：委員的建議，行政部門覺得這部分怎樣？另外幾人的部分，可否請部長指導一下？

薛部長瑞元：首先是把它分為一、二款，這十人不是只有受僱者，是包括服務人員十人以上，比方一般百貨公司都一定超過十人，所以它大概就要做，而且達到三十人以上也不是困難的情形，但是有一些小吃店、路邊攤同時包括顧客、工作人員十人以上，有時候就不一定會有，所以它的分級是這樣，這兩個分級就是，第一、比較小規模的這些場所就是要揭示，要設立申訴管道來協處，後面主要是要把它公開揭示出來，所以這些不管是小的或大的，應該就是讓顧客，主要指的是出入公共場所之人知道受到性騷擾之後要怎樣去通報或申訴，知道要找哪個人或打哪支電話。我再次強調第七條是場所主人的責任，它主要是預防性和緊急的處理，在這個條文裡面是這樣，至於一般這些申訴如果成立之後的調查等等是在第十四條以後的條文，所以十人以上和三十人以上的差別是，三十人以上就要另外訂定一個辦法，包括性騷擾的防治措施，而且要把它揭露出來，所以小店可能就要寫一個如果有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時候，請打哪一支電話或通知櫃臺人員，大的這些公司行號或公共場所就要寫出防治措施包括哪些等等。

第二個是「必要時」這個事情，第二款「必要時協助通知警察機關到場處理」，事實上這仍然是場所主人要做的事情，所以不可能發生性騷擾就馬上通知警察過來處理，不太可能是這個樣子，因為它並不是接受申訴的單位。性騷擾的發生可能是顧客跟顧客，也有可能顧客對店員，也有可能店員對顧客，這些情況都有可能，所以不是所有的性騷擾統統都是馬上叫警察來處理，這樣警察的負荷會過重，所以場所主人要判斷什麼樣的情形必須要通知警察來處理，並及時做一些防治。

至於保全相關證據的部分，剛剛有提到，這是基於尊重被害人的意願，這個部分的文字要如何調整可能還要再想一下，因為前面的title已經有提到要注意被害人的安全及隱私保護，所以文字上面要怎麼調整可能要再討論一下。

主席：為了讓它周全……

陳委員椒華：十人以下到底要怎麼樣申訴？

薛部長瑞元：申訴在第十四條……

陳委員椒華：十人以下的申訴在第十四條就有明定了，是這樣的意思嗎？

主席：既然在第十四條有明定，我們就比較安心。

請溫委員發言。

溫委員玉霞：我不曉得我這個建議可不可以，因為臺灣有79%的公司都是在十人以下，你剛剛說第十四條裡面還會有說明，上次我有建議過，如果我們有一個「性騷擾網站」平臺，如果有問題就到那個網站去申訴，只要很簡單地填入姓名、公司、年齡、住址，不用多少人，可以由一些人、十幾個人專門關注這個網站，就把它分配出去，這些79%公司的員工就不用還要特別成立什麼，有一個「性騷擾網站」可以讓他們去申訴，這樣不是更加方便嗎？

薛部長瑞元：我稍微再強調一下，這裡指的是場所主人的義務，申訴的部分沒有人數的限制，第十四條沒有人數的限制。

溫委員玉霞：不是，我是指hold住這個網站的人，就是要有一些人專門關照這個網站，看要由哪個公務機關專門來關照這個網站，申訴當然沒有限制，100人、200人、500人都不一定，但是要方便通報，比如要讓受害者方便通報，只要點進去「性騷擾網站」就可以很快地填上我的資料等等，到時候你們再去分配，這個案件是屬於衛福部，那個案件是屬於勞動部，你們再去分配哪個案件要交給哪個部門，這樣79%員工在十人以下的公司是不是就能夠解決了？不是嗎？

薛部長瑞元：不一樣啦！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主席，我補充一下，因為大家有點混亂了，這裡在課責的是場所主人、負責人的責任，與性工法課予雇主的角色又不太一樣，所以這裡是指十人以上的這些場所主人要有一個申訴專線，這個部分我們在性工法確實有討論，有好幾個委員擔心十人以下的公司，會不會雇主不處理性騷擾事件，所以我們在後面有一個規定是雇主如果沒有處理的話，還是可以跟主管機關申訴。這個部分講的是場所主人的責任而已，所以不要把它混為一談，這和我們在性工法擔心十人以下的公司是不一樣的情境，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先釐清。性騷法這一次這樣處理，特別把場所主人的責任框出來，而且在公共場所要有相關的性騷擾申訴管道或防治措施，我覺得這是為了把它切割，跟性工法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再混在一起。

主席：瞭解，因為剛剛吳欣盈委員其實是比較持保留，需要再進一步討論的建議。我看還有前後條的對照，衛福部把條文釐清，大家再想一下，我們尊重大家的意見，儘量把它往這方面修正，我們先保留好了，第七條保留。

再來處理第八條。

張司長秀鴛：第八條是現行條文酌修文字，把「機關」改成「政府機關（構）」，以上。

主席：這一條只是酌修文字。

林委員靜儀：陳培瑜委員的版本我要幫他說一下，而且我也肯定他的版本，我們都很肯定你們一直都有在進行相關的性騷擾防治教育，但是我相信有實務經驗的人都知道，每次來上課的都是承辦人，最多承辦人有來上課已經不錯了，不然就是那個單位最新進來的人，或是最願意去上課的人，每次去的都是同一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主管。我也認同陳培瑜委員辦公室這邊所提出的文字，他補了「前條所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之首長、負責人、所屬主管人員、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每年應接受一定時數防治性騷擾之相關教育訓練。」這一段，主要的精神就在於不要每次這些機關到後來最上面那個人根本不知道，每次去上課都是單位裡面最弱勢的人，甚至單位裡面最有性平概念的就是那個人，然後出事情的都是他上面的長官，我也認同陳培瑜委員增加這段文字的版本，謝謝。

主席：請行政部門回應一下。

張司長秀鴛：這個部分我們將來的作法是，因為它涉及到所有的政府部門、部隊、學校、機構和僱用人，僱用人包括性工法的所有企業，不管大型或小型都含在裡頭，所以比較務實的是要有一些訓練的素材、教育的素材，包括一些數位的素材能夠讓他們運用，同時納入後段的部分，像我們禮拜五有討論到很多所謂的調查或查核等等，我相信政府部門的部分是沒有問題，因為它是性別工作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訓練，學校也沒有問題。現在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僱用人，所以我們跟勞動部將來在工作合作上面會開發各式各樣的數位訓練素材，提供給各界能夠廣為運用。

林委員靜儀：你這樣講我覺得更奇怪了，因為性平法三法已經這麼久了，尤其是我們上個禮拜在修性工法的時候，我們都知道地方主管機關要定期查核這些相關的機構，在機構內部是不是符合性工法規定的性騷擾與性平相關流程、申訴管道等等，我們上禮拜都在處理這些事情，然後你今天在這邊告訴我教材都還有缺，我是很疑惑啦。至少他這邊所說的防治性騷擾都已經很明確，最基本的上面張貼什麼東西、對口是誰，這不是本來就有的？

再來，性平三法修法之後，最大的問題是擔心最基層的那個人知道，主管根本不知道，所以在整個處理流程裡面，主管根本沒有照著該有的處理流程。尤其是我要特別強調，如果是很小型的機構雇主，你要他每年接受一次一定時數的訓練有困難，這個我可以接受，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整。但是像我這邊講的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之首長、負責人，請問你們有辦法告訴我這些人目前為止每年都有完整接受這些相關的性平訓練或課程嗎？因為從性別主流化之後，我們就有要求各部會都要有性平學分，要上性平課程，但是大多數的機構都會告訴我們，去上課的是誰？就是最基層、最沒有權力處理，甚至對於流程他再怎麼了解，他跟他的主管講的時候，主管根本不理他，所以這邊可不可再說明一下？我可以理解，如果是雇主這邊，小型機構雇主沒有辦法用政府的要求來要求他每年一定時數，這個我們可以去調整，但是我還是認為我前面所說的，鎖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的首長，這難道有困難嗎？

張司長秀鴛：在公務機關，性平學分就納入了繼續教育，所以這個都有，像我們部裡，最近我們開主管會議完畢之後就留下來上課，是有的。而且它放在繼續教育學分，所以我覺得機關、部隊、學校、機構，還有機構的部分，特別是NGO，我們大概在補助作業要點裡都會規定它的相關補助，它們在相關教育的部分一定要納入性別平權的這些議題，包括性騷、性侵害等等，這些大概都放進去；至於小型企業的部分，可能就麻煩勞動部，它們是不是將來也會納入勞檢，這個上個禮拜四、五做了很多的討論。

主席：委員的建議非常寶貴，而且方向其實跟要做的是一致的，只是這個用詞上面怎麼樣讓它更周全，我們就先保留好了，第八條先保留。

再來處理第九條，請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九條目前是現行文字，第一項酌修文字；第二項未修正，以上。

主席：委員們有沒有什麼意見？不然的話，我們就酌修文字而已，第九條就按行政院版本通過。

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為洲：國民黨有修正動議，我們是把它寫清楚一點，行政院版本是「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我們是把它寫清楚一點「不得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當之差別待遇。」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這樣會不會更好？就教行政單位，不然你這樣含糊地說，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寫清楚會不會更好？

主席：請行政部門回應一下。

張司長秀鴛：這個就是列舉，沒舉到的可能就不在裡面，所以我們認為這些列舉內容其實就是不當的差別待遇，就是用一個概括的，其實在認定上不會有困難。

林委員為洲：OK。

主席：謝謝林委員寶貴的建議，第九條是不是就按照行政院版通過？好，通過。

處理增訂第三章章名。第三章章名是被害人保護，如果大家沒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陳秀寳委員等提案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委員提的內容比較是性侵害內容保護項目，因為本法在開宗明義已經就把性侵害的事件排除，所以我們建議可以參考後面的第十一條被害人的扶助項目，比較符合性騷擾的內涵，建議不予採納。

主席：後面有條文來處理，所以委員陳秀寳等提案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不予採納。

處理第十條，請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十條是現行第十二條，我們增加了一些內容，包括強化被害人的身分隱私保護，要求各類媒體或是因職務或業務知悉被害人身分資訊的保密，以及任何人除了有但書規定之外，也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式來公開或揭露被害人的身分資訊，甚至包括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所公示的文書，也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資訊的相關規定，以上。

主席：第十條如果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版本通過。

處理第十一條，請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十一條就是增訂被害人的保護服務內容，以上。

主席：看起來大家沒有什麼特別意見，就按行政院提案版本通過。

第十一條，請洪委員發言。

洪委員申翰：我們其實有修正動議，主要處理的事情是如果外籍人士有遭受性騷擾的話，相關單位應該要提供合格的通譯跟社工陪同。

主席：請行政部門說明。

洪委員申翰：我唸一下條文：「若被害人為外籍人士，機關於調查時應主動提供合格之通譯人員與社工陪同接受調查」。
主席：第十一條洪委員的修正動議，請說明。

張司長秀鴛：我建議不要放在法裡頭，而是提附帶決議，就是我們會用這個方式來處理，因為現行113專線在通譯上面是沒有問題，然後在調查的時候，如果在警察機關及在社政部分要做通譯，或由社工陪同被害人也不會有問題，但是寫在法條上面，因為這畢竟就是一個法的制度，所以放在這邊，我擔心會有一些狀況是沒有含括在這裡。

洪委員申翰：司長，我建議如果把它放在說明欄，可以嗎？

張司長秀鴛：是。

洪委員申翰：我不堅持放在法條，放在說明欄裡面好，謝謝。

張司長秀鴛：好。

主席：請陳委員發言。

陳委員椒華：這一條時力有修正，我們的修正文字就是加入心理治療，還有諮商，然後也把保護措施放進去，因應現實的確有需要這樣的文字來協助被害人，才能夠真正接住被害人，這個部分希望能夠放進來，以上說明。

主席：陳委員在說第十一條嗎？

陳委員椒華：對。我們是放在第十二條之一，這條跟第十一條是一樣的。

主席：請黃秀芳委員發言。

黃委員秀芳：我可不可以問一下，陳秀寳委員所提案的第六條之一剛剛是不予採納……

陳委員椒華：陳椒華……

黃委員秀芳：不是，我說的是剛剛的第六條之一。

主席：另外一條陳秀寳委員的提案。
黃委員秀芳：其中有一部分，第六條之一有寫「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驗傷與採證費用及心理復健費用」。我想請教在第十一條裡面有寫心理輔導或法律協助，關於醫療費用的部分是不是也要包括在裡面？剛才有說第六條之一的部分是不予採納，剛才也講說在第十一條裡面就有包括，我是希望醫療的部分是不是也要寫進去？

主席：第十一條啊？

黃委員秀芳：第十一條，心理輔導已經有了。

主席：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因為在性工法只有寫醫療或心理諮商。

黃委員秀芳：是不是醫療的部分也寫進去？

陳委員椒華：說明一下，因為我們的條文本來跟第十一條比較接近，現在看到是把我們放在第十二條之一，請衛福部看看是否能夠放在第十一條。

主席：你這個部分好像應該要放在第十一條吧？

陳委員椒華：對啊！它把我們放在第十二條。

主席：那應該在第十一條。

黃秀芳委員建議將醫療加進去，跟那個是對照，也有討論過，不只心理，在醫療上也是；而且我那天有報告，家庭醫師制度也在實行，所以應該更細膩地來做一個連結，可能對整個流程會比較好，因為有時醫療問題不是自己可以發現的，是大家要幫忙他們尋求照顧。

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靜儀：我想等一下衛福部可能可以給我們專業上的意見，因為諮詢、諮商跟心理輔導的對口單位在專業上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法律效益也不太一樣。

再來有關諮商、諮詢、協調這幾個文字在原來衛福部部版能夠含括到什麼程度，也請你們說明一下。

至於在醫療上，因為性騷擾對於實質身體傷害可能比較少，心理傷害的部分可能比較明確，這邊大家問到的就是諮商、協談、心理輔導，因為這裡面又牽涉到諮商、諮詢、輔導，有三個不同的專業團體對口跟職權的定義，所以要麻煩衛福部說明一下。

主席：補充一下，因為前面有身心狀況，身的部分就有一點也是精神醫療，那天大家討論是說精神醫療方面跟心理輔導都可以來幫忙，這樣會比較周全一點。沒關係，看衛福部的看法如何。

張司長秀鴛：因為陳秀寳委員訂定的文字真的是屬於受到性侵害所提供的，特別是採證驗傷這些非屬治療性的，所以我們在法條上已經排除。就性騷擾來說，的確適用的比較多就是心理諮商、心理輔導，以及法律相關部分，至於跟身心有關的治療，基本上在我們其他必要的服務也會含括；再來臺灣的健保基本上也沒有排除這一項，所以我們認為並沒有需要特別將醫療放進來。另外，時代力量提的保護措施，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確是有，因為是孩子，但我們在處理這個部分比較多的是成年人，所以我們並沒有考量將保護措施明定在裡面，但實際上如果需要的話，在其他必要的服務裡也可以含括。以上。

陳委員椒華：如果衛福部沒有將相關文字入法，在說明欄裡面如果能夠補充進來也可以，請把它放進來，我們的文字應該是放在第十一條比較適合，但是卻被放到第十二條裡面了。

主席：像許智傑委員提案的其實後面寫得比較詳細，這些事情要委託誰的部分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按照行政院版第十一條條文，有關大家的意見，請它在後續說明，是不是在立法說明裡面加進去？第十一條就按行政院版提案通過，好不好？好，大家的意見請行政部門參酌，能夠放在立法說明就放在立法說明，不然就在附帶決議，我們有提很多附帶決議，都會把它送出去。

處理第十二條。

張司長秀鴛：第十二條是現行條文第九條的對應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沒有增加、沒有做修正，增加了第三項，目的就是為了嚇阻性騷擾行為，建立一個懲罰性賠償金的制度。以上。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第十二條就按照行政院……

林為洲委員有修正動議，請說明一下。

林委員為洲：我們是把它講得比較清楚：「審酌被害人之精神上不利益之影響、侵害行為之輕重、對被害人工作及生活之影響」，就是將他被害、受害的情形講得比較清楚，而賠償懲罰的部分是一倍至三倍，這是不變的。有這樣的說明，請行政部門來做回應，這樣的說明會不會更清楚，將來在判定時比較不會有模糊的狀態，請說明一下。

主席：請行政部門說明一下。

張司長秀鴛：增加的這一項基本上是一個民事訴訟，我們的文字有寫「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是有這樣寫進去，如果要載明到這麼詳細，是不是也會踩到法官保留原則？我們恐怕也要尊重法院的權責、職權，因為今天司法院有廳長來，我們是不是也聽聽看司法院廳長的意見？

主席：請司法院廳長說明。

謝廳長靜慧：謝謝林委員對第十二條的修正條文，這個部分有相關意見，我記得之前在行政院版討論過程中，好像也有把行為人再犯的可能性提出，但當時的討論是說這個部分其實民事法院的法官在過去的立法例上並沒有類似的體例，也就是行為人再犯的可能性其實是一個風險的評估，在舉證責任上其實很不容易，而且過去也沒有相關的立法體例。

另外，我們如果參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九條，還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之三，以及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二十九條，這些規定大概都是像行政院版的「依侵害情節」，因為這裡其實是懲罰性的賠償，就是依照民事不法的證據法則去做相關舉證責任的分配，所以我們建議用行政院版，在實務上應該可以符合各個不同類型的性騷擾事件的懲罰性賠償，來進行個案的評估及運作。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司法院的說明。

請吳欣盈委員發言。

吳委員欣盈：謝謝主席。第十二條的第九款……

主席：民眾黨的第九條？

吳委員欣盈：第九款。

主席：不是、不是，台灣民眾黨針對現行法的第九條？

吳委員欣盈：對，不好意思。我們是針對罰款的部分，原先是一倍至三倍，我們現在是希望一倍至五倍，謝謝。

主席：說明一下。

張司長秀鴛：關於一倍到五倍，我印象中是勞動部性工法上面好像有另外一個是三倍到五倍。

吳委員玉琴：沒有、沒有，三倍到五倍是雇主。

張司長秀鴛：對。再來就是因為今天我們是性騷擾防治法，如果是三倍到五倍就會進到性工法，所以做一些區隔。

主席：好，我們尊重行政院版好了，感謝。第十二條就按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十三條，請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十三條是條次變更，同時一項到三項的文字酌作修正。

主席：看起來只是條次跟酌作文字修正，第十三條我們就按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四章章名，章名沒有改變，所以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十四條，請說明，在第40頁。

張司長秀鴛：關於第十四條，第一項訂明各類性騷擾事件的申訴期限。第二項，被害人是未成年，得於成年後三年內提出申訴。第三項在說明跟誰申訴。第四項跟第五項不得就同一事件再行申訴的規定，以及哪些條件之下主管機關可以不予受理。以上說明。

主席：好，謝謝，這個就補前面的一些地方，剛剛大家都有討論到。第十四條各位委員……

請吳委員欣盈發言。

吳委員欣盈：謝謝主席，我們針對第十三條希望有個吹哨者保護。

主席：慢慢說沒關係。

吳委員欣盈：就是吹哨者保護，針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謹保密，不得外洩，謝謝。

主席：謝謝吳委員。

請何委員欣純發言。

何委員欣純：謝謝。我的條次也許跟行政院版的條次不一樣，但是討論的就是在於權勢性騷擾事件裡面的知悉事件發生後的申訴年限。我個人的版本跟主張是認為，如果是慣性的或者是累犯，或者是有一位加害人以上出來投訴，我認為應該不受限於這個所謂的一年的申訴期限，當然我也尊重行政院的版本，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來討論。我的原則就是對於慣犯、再犯性騷擾的，以及所謂的累犯以及如果同時有一位以上的受害人，或者是陸陸續續有數位受害人出來指控的話，我是認為這個不應該有申訴的時限。以上是我的版本，也請各位支持。

主席：謝謝何委員。

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謝謝主席。時力黨團版本的提案內容就是在申訴的時間，因為院版這個部分寫得非常地複雜，所以我們的文字是把申訴期間拉齊，就是都以三年內提出申訴這樣子的文字，請參考。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靜儀發言。

林委員靜儀：我先肯定衛福部這一次在第十四條修法的文字裡面做了非常清楚的對象、時程、處置，還有相對應的主管機關跟申訴機關後續的整個流程，這件事情我非常肯定。我們辦公室的版本其實就是在性騷擾事件，把它由原來過去的條文變成是事件發生後三年內。不過我在這邊要回過頭來肯定，我認同行政院這個版本，就是如果是權勢性侵以外的是一年內提出申訴，因為他比較沒有權力不對等之下，他不敢提出申訴的問題。權勢性騷擾的話，在行政院版本是三年，跟我們原來版本是比較符合，所以我認為行政院這邊這個文字是比較有層次，我認同行政院這個版本，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謝謝主席。我想這一次第十四條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條文，剛剛好幾個委員都在關心的是性騷擾事件的申訴，有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被害者接住。

這一次我看行政院版第十四條層次分得滿清楚的，包括知悉跟所謂的事件發生日，可能待會要說明一下這兩個的差異性怎麼計算，在性工法也有這個問題，就是到底知悉跟所謂的事件發生之日怎麼起算，能不能舉例說明？

在這一次的第十四條已經把申訴的對象都做了區分，比如向行為人的所屬機關提出來；是負責人的話就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來；行為人不明這次是把政府機關跟最高負責人排除之外，不課以雇主或是民間企業責任，全部都回到警察機關，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進步。因為你要去課責這些雇主，尤其私人公司的雇主，其實我覺得對他們來講都壓力很大，而且效果也不好，所以現在都回到警察單位來協助調查，我覺得這是這次第十四條很清楚的層次。而且接下來後面的條文都會要求多少天內要調查，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才延長一個月，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層次感就越來越清楚。

但是就是要問，我自己的條文裡面有一個部分，請部裡面是不是一併來思考？不然如果沒有辦法入法的話，是不是應該用附帶決議處理？就是我的條文裡面中間的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接獲這些申訴之後，可能有一些誤報或是搞不清楚要跟誰申訴所以報錯了。我一直在強調，包括性工法或是在性騷法，如果分別屬於性工法或性平教育法，主管機關都在地方政府，你要不要就幫我們直接協助送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可能是教育局，可能是勞工局，不要讓這些申訴人向社會局申訴之後又被踢來踢去，你們在那邊踢來踢去，我們就搞不清楚，所以這個部分是希望交由縣市政府自己內部去轉，該轉到勞工局的、該轉到教育局的，或是社會局就自己承接了，我覺得這個應該屬於內部要去做的工作。我在我的提案已經不知道是第幾項，項次太多了，我想做這樣的一個提醒，是不是我們可以接住所有的被害人？謝謝。

主席：謝謝各位委員的寶貴意見。

請溫委員玉霞發言。

溫委員玉霞：大家的意見都是一樣的，就是要延長申訴期，申訴期要延長這是應該的，因為一開始如果發生狀況，有時候他不敢去投訴、去申訴，到最後時間都超過了，所以我們是建議把這個申訴期延長，可以追溯到前面的五年。本黨版本的意思是最高請求權可以到十五年，如果你十五年之內沒有去請求賠償的話，可以申訴。申訴是五年，十五年是請求賠償，所以說應該是延長到十五年，一個是追溯五年，一個是請求賠償到十五年，我是希望採最高的時限。

主席：請黃委員秀芳發言。

黃委員秀芳：針對范雲委員所提的，就是權勢性騷擾或者是未成年不要受二年的限制，他希望這一條能夠保留。

主席：好，的確是有很多的意見，而且行政院或相關的行政部門，我們也知道他要面面俱到去處理很多，所以我們是不是尊重大家的意見，也尊重行政院，這一條先保留啦！

接下來請委員們翻到第56頁，要處理滿多委員提出來的提案。我們就開始，委員范雲等、委員陳培瑜等、委員劉世芳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先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我想這一次大家都給很多寶貴的意見，因為這一次我們把第十四條的申訴調查程序整個做大幅度的一個調整，因此我們還是建議委員是不是可以採納行政院的版本？

主席：好，所以我們就建議不予採納。

林委員為洲：現在是第十五條嗎？

主席：不是、不是，現在都是要處理一些委員的版本，因為已經都那個……

林委員為洲：現在是第十四條的內容就對了？

主席：所以委員范雲等、委員陳培瑜等、委員劉世芳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我們就建議不予採納。

吳委員玉琴：范雲委員對於他提的第十三條之一，他的情況跟後面的第十五條其實不太一樣，它在講的是警察在受理這些性騷擾案件的處理，他採用的方式，他是希望他的條文能夠保留啦！

主席：保留？

吳委員玉琴：對，他的條文啦！其他的可以……

郭專門委員明政：那個沒辦法，要保留就要一併保留。

吳委員玉琴：這是你們議事人員的整理，它相對應條文都不一樣啊！如果范雲委員的條文保留，那陳培瑜委員的不保留，其實OK的，因為它本來就不相干，是你們把它排在一起啊！

主席：就范雲委員的保留而已，還是陳培瑜委員的也要保留？

吳委員玉琴：沒有，就范雲委員的條文保留，他是針對警察機關在處理的組成……

主席：好，那就分開。

吳委員玉琴：對啊！分開啊！本來就不一樣，是你們自己把它排在一起。

主席：既然他有堅持嘛！那委員范雲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就保留，其他兩位的就不予採納，委員陳培瑜等、委員劉世芳等，內容還是不一樣嘛！

何委員欣純：內容不一樣，只是條次是……

主席：好啦！內容不一樣，所以委員范雲的保留……

斯副組長儀仙：主席，警政署想要針對范雲委員的第十三條之一做一些說明……

主席：請大聲一點。

斯副組長儀仙：警政署想要對於范雲委員的第十三條之一做報告跟建議。

主席：好，請簡要回應一下。

斯副組長儀仙：好，謝謝。第一個就是范雲委員在條文上面有「家防官」，家防官的全名叫做家庭暴力防治官，因為我們有一些署屬機關其實會去處理性騷擾的案件，但是它沒有家防官的編制，所以這個文字部分建議為「性別意識且受過專業訓練的員警」，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

主席：好，沒關係啦！我們就保留，你到時候再提意見。

斯副組長儀仙：好，謝謝。

主席：委員范雲等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保留；委員陳培瑜等、委員劉世芳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不予採納，就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審查委員陳培瑜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二條文，在第58頁，請行政部門說明一下。

張司長秀鴛：針對陳委員的意見，我們也是建議是不是可以用院版的文字？因為他提雙軌，在處理上，第一個，萬一調查結果不一致，然後會產生誤解；第二個，資源的浪費、重新的配置恐怕在實務上也會造成地方的爭議，我建議是不是可以不予採納？

主席：有沒有其他意見？

范雲委員，你那一條先保留。

范委員雲：感謝、感謝、感謝。

主席：如果沒有意見，委員陳培瑜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二條文，我們建議不予採納。

接下來審查委員陳培瑜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三條文，請看第58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意見也是同前，也就是說會造成爭議。

主席：也會造成爭議？

張司長秀鴛：是，請不予採納。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不予採納。

接下來審查委員陳培瑜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四條文，在第59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陳委員的這個是一系列的，我們的理由還是同前。

主席：什麼？

張司長秀鴛：還是同前面，就是不予採納。

主席：好，行政部門建議不予採納，如果其他委員沒有意見，我們就不予採納。

接下來審查委員陳培瑜等提案增訂第十三條之五條文，請看第60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這個也是，在陳委員的規劃裡面建議採雙軌，我們覺得還是建議採納行政院的院版，以上。

主席：好，如果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不予採納。

接下來我們審查行政院提案的第十五條，在第61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十五條是在定明受理申訴後7日內開始要調查，以及規範調查的期限，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主管機關在受理負責人等申訴案件後，由審議會去指派3人到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同時也規範調查小組女性代表的比例。第三點，調查的原則，同時給予雙方陳述意見跟答辯的機會，以避免重複詢問。第四點，警察機關或者是相關機關、部隊、學校作成的調查一定要作成調查報告以及處理建議送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以上。

主席：第十五條，委員們有沒有要發言的？

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因為我有修正動議，就是在第一項、第二項，第二項是關於女性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這個我們是支持、同意的，但是我特別加上調查小組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有一些篩選的標準出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整體的成員裡面，也是要針對具備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就是除了女性比例之外，有這些專長的人的比例也要占二分之一以上。這個是我的修正動議，等一下請行政單位回應，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第十五條，其實這一次在修法裡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條文，就是第十五條規範了到底受理的單位要再怎麼樣處理這個申訴，包括申訴或移送到達7日內要開始調查，然後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這個大概就很清楚。但是在第二項的部分，對於最高負責人的部分，我們比較是慎重處理，就是由我們的審議會，也就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審議會召集人7天內指派委員3人到5人來做調查，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的清楚，由審議會指派委員來調查，女性比例也不得少於二分之一，我自己的修正動議也特別提醒，在所有的規範裡面，包括警政或政府部門在調查的過程中，他們都要作成調查報告跟處理的建議，然後送主管機關，也就是送審議委員會那邊來處理，但是在第二項反而漏掉了這樣一個程序，就是該小組應該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後送這個審議會來審議，好像在程序上面少了這個步驟，如果能夠補上去會更完整，我想這一次在第十四條還有第十五條把申訴的流程規劃得還滿清楚，這個第二項是有特別的清楚。謝謝。

主席：好，謝謝。請行政部門說明、回應。

張司長秀鴛：謝謝委員。剛才針對這個調查的委員需要具有相關的專業敏感度以及性別，因為性騷擾這部法基本上已經17年了，縣市政府成立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它裡面的委員中，基本上外聘委員都是這一類型的，所以是不是要特別載明，可能就請委員再斟酌。至於吳委員提到的那個部分，我們會在後面的文字再來做一些調整，以上。

主席：文字調整是要直接調整嗎？

張司長秀鴛：請允許我們等一下再提供。請先繼續進行，後面我們再來提供。

主席：好，先保留，這一條等一下再處理，如果是有共識的處理，當然就比較好處理。好，我們先保留。

現在處理行政院提案第十六條，在第62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十六條是延續前面第十五條，第十五條最後一項有說，這個調查單位作成的調查報告跟處理建議移送給主管機關；第十六條接著就說明，就是規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前項調查報告以及處理建議，要提報審議會來審議，以上是整個的設計。此外，如果對於審議的內容有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組成調查小組重行去調查，再予審議，就是再做一次調查、再來做審議，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針對部分的性騷擾事件，它有在走刑事告訴，即在偵查或審判程序中，審議會認為有必要，它可以停止這個事件的處理。

第三點，定明案件在經過審議後，主管機關要將這個調查結果作成的決定，以書面來載明事實跟理由，通知相關的單位跟人員。

第四點，申訴人以及行為人對於這個調查結果的決定如果不服的時候，他的救濟方式，以上。

主席：我們剛剛第十五條保留，所以第十六條不受影響、沒有影響，因為沒有修正動議。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靜儀：我覺得很清楚，只是我最後想要問一下，關於依法提起訴願，這邊提到訴願的提起時間等等，你們會寫在後續的處理中，對不對？他接到這些結果通知之後，多久時間可以提起訴願，你們會有一個依法的時間？OK，好，謝謝。

主席：好，謝謝。因為沒有修正動議，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第十六條就照行政院提案版本通過。

我先補充一下，大家請用餐，我們可能不休息，但是可以休息個10分鐘，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讓大家吃一下東西、上個廁所，因為有的人都硬撐著不去，這樣也有違健康，我們休息10分鐘。

休息（12時5分）

繼續開會（12時17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沒有用完餐的不用客氣，請慢用，畢竟吃太快會傷胃。

第十五條已經談好了，我們就來談第十五條。

張司長秀鴛：是，謝謝召委。

主席：聽說後面會有一些影響，如果大家同意，我們就來處理第十五條。

張司長秀鴛：麻煩大家回到第十五條，謝謝剛才吳委員特別提醒，我們漏掉了一段，現在我們把它放在第四項，即第四項增加文字「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及警察機關為第一項調查及審議會為第二項調查，應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上。

主席：好，都說好了，大家都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再來是第十七條，請看第63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接下來是第十七條，它在範定性騷擾案件在進行調查時，規定行為人以及受邀協助調查的人或單位，有配合的義務，而且要提供相關資料，以上。

主席：這個看起來就是沒有其他的意見，如果委員沒有意見，因為第十七條有修正動議，林委員，第十七條要發表一下意見嗎？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為洲：第十七條的建議提供給大家參考，就是警察機關受理之後的處理，我這是參考跟蹤騷擾防制法，警察機關受理之後，除了調查、詢問、做筆錄之外，要開出一個書面告誡給當事人。要發一張文給他書面告誡，這個專有名詞就叫做書面告誡，告誡這個加害人，當然這要經過調查、雙方調查，這樣才有實質的警告作用，就是希望這個人不要再犯了，而書面告誡出去表示還沒有進一步的罰則，但就是書面告誡他不能再犯了。像蹤騷擾法的啟動程序，即跟騷法裡面規定，就是警察開書面告誡，但都是經過調查屬實，即調查之後發現你有這種行為，一再、重複的跟蹤騷擾，然後就發出書面告誡，書面告誡之後就不能再違反，再違反就會到法院那邊去了，就是聲請所謂的保護令。我是參考跟騷法，這已經開始執行了，且執行的效果是很好的，那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因為所謂調查，不管是內部機構的調查，或是主管機關以及警察單位的調查，如果都祕而不宣，當事人沒有被揭露，其實常常到最後就會吃案，不是嗎？各位回想一下這一次＃MeToo的風波被揭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一些道歉的人通通是因為被輿論社會揭露，倒不是他已經被判了，對不對？因為有的時間像是追溯期、申訴期都過了，但是他要道歉被揭露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不是遲遲的在那邊調查，調查的結果很難出來啊！而調查如果祕而不宣，到最後很容易會被和稀泥或是被處理掉，這是我的結論，因為針對警察機關的調查，其實已經在第十四條有做限制，它不會一下子就跑來這邊，它是針對有條件限制，負責人、機構、公司行號這些負責人；在軍隊的話，是上校以上的主管才會跑到外部，就我的理解是這樣，公司行號的負責人……

吳委員玉琴：……

林委員為洲：那個是一部分，但是如果不知，那個是……

吳委員玉琴：……

林委員為洲：會到警察，但是公司的負責人不會在內部調查，而是會到主管機關或是警察機關來調查，如果是公司負責人、董事長性騷擾，那當然不會在公司裡面成立委員會去調查自己，所以當然會到主管機關或是警察機關調查，所以已經限定了，亦即不是每一個案子都會到警察機關，我的意思是這樣，不會造成很多的案件量多到警察機關無法負擔，現在警察機關最擔心的就是負擔不了，但是我們這邊已經在第十四條做篩選，就是負責人或是校級以上的軍官主管職務的部分，才會直接走外部調查這部分，所以第十七條我覺得有它的必要，否則的話很容易祕而不宣，然後調查過程即使行政機關將調查的結果給機構，機構裡面到底要怎麼處理？外界也不知道，只是在拖延時間等等，然後當事人也有上下其手的機會，就是因為回到機構或是公司行號，到底官官相護會不會再次發生？我們都很難去追蹤，所以我認為第十七條希望可以納入，如果有不同意見，我就希望可以保留，謝謝。

主席：謝謝林委員。

林委員靜儀：第十七條這邊特別要求相關的行為人要協助調查人，他必須要配合，我覺得這是很必要出來的一個……，不過我要補充一下，就是回應剛剛林為洲委員提到的，最近這些事件已經超過時間，他才出來公開，事實上這就是我們過去性平法或者是性平的環境不夠好，所以當時他不敢去揭露，或不知道原來這件事情，他可以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之內得到真正的處置，所以才會到現在用這種所謂比較玉石俱焚或是公開的方式來進行，它其實已經沒有辦法調查或調查也沒有辦法成立嘛！他主要進行的等於是一個宣示，或是一個告誡的動作，那我是比較傾向認為說這不是一個……，這應該是我們現在修法是要補足過去沒有完整以及社會相關機構並沒有落實這件事情所導致這種過了十幾年才出來公開宣示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我們希望每件事情都這樣公開做處理，因為這樣一公開完，大家也已經提醒說，有一些個案可能會出現的，就是中間有一些釐清，最後可能會有一些人，甚至真正的受害者沒有辦法得到法律上的協助或所認為的加害者，可能也有一些相關的誤解，或是被誣衊的的問題，所以我還是認為在這個處理過程中必須配合，不得規避，這條我絕對肯定跟支持，至於所謂去揭露，或者是做一個……，關於揭露跟公開這件事情，我想還是要考慮一下有些部分在調查完整之前還是要尊重所謂的嫌疑人、行為人或是受害者，他們彼此之間在法律上應該有的一些權益啦，我還是這樣建議，謝謝。

主席：請行政部門回應。

張司長秀鴛：好，謝謝兩位委員，因為關於第十七條剛才林委員特別提到要採取書面告誡以及後面其實它的內容跟現行的跟騷法完全一致啦！而且跟騷並沒有把性騷擾排除，那所以是不是還要在性騷擾防治法裡頭，載明相關性騷、跟騷的這些作法？因為這涉及警政署的權責，是不是也邀請警政署來做回應？以上。

主席：請警政署作回應。

斯副組長儀仙：謝謝主席、謝謝委員的寶貴意見。警政署報告，有關剛剛林委員提到揭露這件事情，尤其擔心的是負責人，在性工法裡面，我們警察大概是負責公共場所相關性騷擾案件的偵辦，再來在性騷法裡面訂定得很清楚，如果行為人是軍公教，那就會回到他的所屬機關，如果是最高負責人的話，就會到主管機關去做調查以及後面的認定。如果行為人不明，或是不屬於上面兩項時，就由我們警察機關來負責調查。

另外，關於委員提到，希望在性騷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因為委員提出來的這個版本裡面在立法說明裡面說得很清楚就是刑事案件，亦即性騷擾罪的部分，希望警察能夠發書面告誡，那我們的意見是，第一個是不曉得這樣一個書面告誡，它的性質是什麼？是行政處分還是刑事上的任意處分？這在跟騷法裡面是刑事上的任意處分，另外書面告誡的目的是為了要防止嫌疑人對特定的人再繼續騷擾，或是要告誡這個嫌疑人不可以對任何人再做這個行為，可能也要做一些釐清。再來就是違反的效果，剛剛委員有提到，就是後面要聲請保護令要依照跟騷法的制度，但是看來可能這個部分好像在法條裡面，我們並沒有看到。

依照我們實務上的統計，就111年來說，警察機關受理的性騷擾罪的案件有80%的被害人，其實他是很主張自己的權益，他有提告，那我們就會依照刑事案件去偵辦跟移送。再來就是另外那二成，如果他不提告的話，其實還可以申訴，甚至所有的案件，他可以提告，也可以申訴，所以可以並行。那再來就是如果他是二次再遭受到這樣的騷擾行為，其實是跟騷法可以用的，就像剛剛秀鴛司長說的，我想那就會進到跟騷法的流程，更重要的就是看後端聲請保護令，還有違反保護令罪的部分，可能需要整個配套，所以我們還是建議是不是維持行政院的版本？

林委員為洲：補充說明一下，這條會跟第十四條連動，因為第十四條我們已經保留了，所以到時候是到底哪一些人適用他的調查機關是主管機關或是直接移送警察機關，這會在第十四條跟第十七條這邊會連動，這個第一個先說明。

另外，跟騷法其實跟性騷擾防治法有很多是重疊的，沒有錯，是重疊的，比如說重複的言語騷擾，一直要找人去喝咖啡、泡溫泉等等，這個當然也是性騷，是言語性騷擾，一直邀請人家，在跟騷法裡面的定義也重疊，也可以用跟騷法來處理。那身體的碰觸其實也有部分是跟騷法重疊，也可以用跟騷法來處理。所以我們對這個部分是希望這樣，就是性騷擾防治法裡面比較嚴重的那一部分適用類似跟騷法的比較嚴厲的處理方式，然後來遏止這些重複而且比較嚴重的性騷行為，所以提出這個修正動議的目的大概是這樣。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這裡一直請主管機關或是我們大家一直去幫忙宣傳，其實很多行為就是要適用跟蹤騷擾防制法去處理，直接找警察，這樣第一個會比較明確，警察就會找當事人來，只要他符合跟騷法的要件，警察那邊就會處理，發出書面告誡，當然他會調查，不是你可以濫訴的，在調查之後，確實符合要件，就會發出書面告誡，書面告誡非常有用，就是對當事人會造成影響，加害人就會被警告，而且是外部的警告，我要強調一點，這是外部的警告。我們現在被吃案的都是內部，負責人針對他的主管像副理、協理性騷他的員工、他的部屬，那負責人就把協理找來說：有人在反映，所以你要注意一下，然後講一講就沒有了，連啟動都沒有啟動調查啦！早上游毓蘭委員說他每次當委員，結果這麼多年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會，因為機關、機構都不開性騷會，不開會就沒有案子，沒有案子就不會有問題嘛！目前狀況就是這樣。

好，第一個，第十四條跟我所提的第十七條是一定會連動的，我們也希望這些嚴重的性騷行為能夠比照跟蹤騷擾防制法的方式，更有效地來防制，謝謝。

主席：好，謝謝，我想第十七條就先保留。

請薛部長說明。

薛部長瑞元：這個可能要先釐清一下，林為洲委員所提的第十七條，其實是跟院版、跟原來條文的第十七條都通通不一樣，現在院版的第十七條，其實兩個是不一樣的案件就對了，但是林委員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如果要保留的話，林委員對院版第十七條的內容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話，那我們再過來如果第二輪或者要再協商的時候，就只處理林委員這個第十七條的修正動議，原來的院版第十七條就先讓它通過，至於委員的第十七條，如果大家有共識要放進來的話，那是放在後面的第二項、第三項以後，還是說它是一個另外的條文，這可能要先處理一下。

林委員為洲：這個可以啦！因為你們的第十七條比較單純，我提的條文到底要放第十七條之一或是放在第十七條的第二項，這個我們再來討論，但是我的那部分修正動議希望可以先保留下來。

主席：可是沒有跟著條文，條文通過了，修正動議就主人不曉得是誰啊！沒有只保留修正動議，如果要的話，就是全部一起。但是如果第十七條沒有通過，會不會影響後面的條文？那就保留就算了！

林委員為洲：保留啦！

張司長秀鴛：那涉及……

林委員為洲：都保留啦！他的第十七條和我的第十七條都保留。

主席：好，就全部保留。

好，接下來處理第五章章名，請看第64頁，如果沒有意見，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八條在第64頁，請行政部門說明。

張司長秀鴛：關於第十八條，第一點，除權勢性騷擾以外的性騷擾事件，當事人可以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調解；另外補充說明，調查單位在調查程序中如果發現當事人有調解的意願，應該要協助當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解。第二點，說明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調解的作為以及在調解期間除被害人請求停止調查之外，調查的程序可以繼續進行，以上。

主席：好，第十八條沒有修正動議，委員有沒有要問什麼問題？如果沒有，第十八條按照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處理第十九條。

張司長秀鴛：第十九條是新增條文，在第一項明定調解要遴聘具有法學素養、性別平等意識的學者專家來擔任性騷擾事件的調解委員。關於第二項，我們參考消費爭議調解辦法定明決定調解期日之後要通知當事人到場相關的程序規定。

主席：好，第十九條沒有修正動議，這是新增條文，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第十九條就按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十條，請說明。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條增訂第一項，直接定明調解委員應該要親自調解，同時參考鄉鎮市調解條例增訂第二項，定明調解得視情形為必要的調查，同時可以商請相關機關來協助，以及將現行條文移列到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主席：好，這一條沒有修正動議，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第二十條就按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十一條，請說明。

張司長秀鴛：針對第二十一條說明，在調解成立的時候，當事人以及調解委員要在調解書上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第二點，定明調解書應記載事項；第三點，直轄市主管機關在調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內要將調解書以及相關資料送請法院核定以及核定後的作業程序；第四點，法院因為調解內容有牴觸法令或特殊情狀而未予核定時，要具明理由通知主管機關；第五點，定明性騷擾事件在調查結果決定前經調解成立，調解書要載明相關當事人同意撤回申訴、告訴、自訴或起訴意旨，在法院核定後，對於提起申訴、刑事告訴或自訴，都把它視為撤回，同時對於已提起的民事訴訟視為訴訟終結，也規定原告可以在調解書核定後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請退還部分的裁判費；第六點，如果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提起申訴、刑事訴訟、自訴以及民事訴訟，有相關規定。

主席：好，謝謝，我們委員沒有修正動議，不曉得……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請行政部門或司法院來協助一下，因為原條文第十八條是參考，因為這一次這整個章節─第五章是規定調解的程序，過去大概都是參考、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五條到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所以這一次修法的條文裡其實大概把很多的精神都逐條的列舉出來，算是把它整理得很清楚。但是在對照這些條文的過程中，我發現好像只有參考第二十五條到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規定「因當事人聲請而成立之民事調解，經法院核定後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這個部分沒有在整個章節裡面呈現出來，考慮的原因是什麼？也就是說，申訴人或是被害人在調解已經成立之後，可是對方不履行，那這時候要怎麼辦？是不是要去跟法院聲請宣告調解無效？這個程序過去我們在舊法裡面可能就是比照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可是這一次我在盤整比對各個條文時，好像沒有這個條文，所以我的修正動議是加在第二十三條，這個部分是不是請行政部門或是司法院可以一起協助我們把這個條文釐得比較清楚一點，謝謝。

張司長秀鴛：非常謝謝吳委員看得非常詳細，的確如果已經核定後而他未履行的那一段，如果在我們的條文裡頭沒有寫，其實就會回到民事訴訟的相關規定，我們這次修正的整個調解程序，大部分的內容也聽取了各部會的一些意見，這次法務部給我們非常多的協助，是不是可以請法務部司長來做說明？

洪司長家原：主席、吳委員。針對剛剛吳委員所提，也就是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九條的部分，如果要羅列那三項，我個人也都認同啦，當時針對第二十九條來講總共有四項，其中第二項的部分是法院移付調解，這跟性騷法調解的適用來講是不同性質，所以第二項的部分應該是沒有辦法放進來。當時針對第二十九條來講，吳委員有提出如果在調解完之後而他沒有履約，針對這個部分，應該不是這裡所提的無效或得撤銷的情形，因為我們針對調解效力的認定是說，經過法院核定的話就有執行的效力，所以它其實等同於確定判決，可以這樣講，也就是說，當對方如果不履約的情況之下，他是可以拿著這個當作一個執行名義去聲請強制執行。但是第二十九條還是有意義的，就是限於30天之內要提起得撤銷或無效之訴，所以我們當時認為如果他認為有得撤銷或無效的原因，當然可以主張循民事訴訟來處理，但是的確忽略了要儘速確定、要30日內提出的這樣一個規定，所以吳委員的版本裡頭有加諸三項，從法務部的角度來看，我們是贊同的，當然也尊重衛福部這邊的立場。謝謝。

吳委員玉琴：謝謝說明，我的條文是放在第二十三條，可以嗎？

洪司長家原：可以。

吳委員玉琴：如果這樣子，我們處理到第二十三條時再來詳細討論，對於第二十一條就沒有意見了。

主席：第二十一條就按照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十二條。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是規定於調解期日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視為調解不成立的法律效果，以及一些除外的規定；第二項是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調解不成立的案件要發給不成立的證明，而被害人在收到這個證明10日內可以向主管機關申請將調解事件移送該管司法機關以及相關效力的規定。以上。

主席：第二十二條沒有修正動議，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好，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十三條。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三條是新增條文，也就是參考鄉鎮市調解條例定明調解屬於民事調解或者是涉及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也就是性騷擾罪的刑事調解效力。以上。

主席：第二十三條剛剛吳委員有修正動議。

吳委員玉琴：是，有關文字的部分，我的修正動議是第2案的部分，我加的是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經法院核定後之民事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第三項「前項規定，當事人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後三十日內為之。」；第四項「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情形準用之。」法務部這邊OK嗎？

洪司長家原：法務部沒有意見。

張司長秀鴛：可以，我們也尊重。

主席：第二十三條就按照吳玉琴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通過，等一下文字再確認一下。

處理第二十四條。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四條是新增條文，定明調解程序不公開，同時參照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相關人員的保密義務。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時代力量對於本條有提出修正動議，就是增加第三項規定，被害人如果依第十三條至第十九條規定進行申訴、調查或調解程序時，得委託相關團體協助處理。

主席：請說明一下。

張司長秀鴛：現行的作法在調解本來就可以委託，我們有一個委任書狀，所以是不需要明定在法條裡頭，本來就是允許的。

陳委員椒華：那把它放在說明欄可以嗎？

主席：可以嗎？好，那就放在說明欄。第二十四條就把剛才陳椒華委員所提到的部分放在說明欄，至於條文就按照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章章名「罰則」，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委員的提案，第69頁有一些委員的提案，包括委員陳秀寳等提案增訂第十二條之一、委員鍾佳濱等提案增訂第二十條之一、委員陳培瑜等提案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及委員陳靜敏等提案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一，請行政部門說明一下。

張司長秀鴛：因為後面全部都是罰則，委員建議的內容部分在罰則後面的幾條都有，我們建議參考行政院的版本，委員的版本暫不參採。

主席：因為行政院版本都會提到，就不要重複了，所以我們建議就不予採納。

接下來處理第二十五條。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五條是現行條文，為了加重懲罰性騷擾罪，在第一項的刑罰刪除得單科罰金的規定，同時增訂後段有關權勢性騷擾罪的刑罰，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二項沒有修正。

主席：好，林靜儀委員先發言。

林委員靜儀：好，謝謝。這個部分剛剛衛福部說跟之前的版本相較，當然可以看到這次有針對權勢性侵或利用機會犯法的人加重其刑，我予以肯定。你前面講到的文字，我看不太清楚。你剛剛說跟原來的版本有差異，可是看起來只有增加權勢性侵而已。

張司長秀鴛：在現行條文有拘役或科或併科。

林委員靜儀：拘役或……

張司長秀鴛：把「或科」的文字拿掉。

林委員靜儀：也就是說，接下來就是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瞭解。我們辦公室的版本其實跟很多委員一樣，就是把它拉高到三年以下，不過我肯定原來衛福部的修法方式，對權勢性侵犯加重其刑。至於是不是要在現在的條文裡面把……，因為這邊有牽涉到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擁抱，包含比較私密處的這些行為，我們辦公室的條文是希望能夠處三年以下，然後在罰則的部分增加。以上，謝謝。

林委員為洲：我也有版本，也是罰則比較重，三年以下，然後罰鍰也是二十萬，所以這個部分等一下說明一下。另外就是國民黨版本，我也說明一下，它把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去掉，所以是不須告訴乃論，這樣的修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行政單位或是法務部、司法院支不支持？不支持的原因是怎麼樣？等一下也一併說明。謝謝。

主席：請何欣純委員發言。

何委員欣純：謝謝主席。我的版本也是朝著提高罰則的方向修正，當然條次可能跟行政院不太一樣，不過原則上都是調高五萬至三十萬，還有第二十五條刑責的部分加重，我支持行政院的版本。但是我的版本是希望罰款可以更高，我的版本罰金是在五十萬以下，我想藉由這樣的加重罰則還有罰金，希望對不管是性騷擾加害人，或者是違反建構友善受害人申訴後的環境，或者是怠惰推動或執行性騷擾防治措施等也提高相關罰則，希望多管齊下。除了要防治性騷事件發生，也希望能夠防範性騷吃案的情事發生，以保障受害者權益，希望大家支持。

主席：請行政部門回應。

張司長秀鴛：謝謝委員。這一次整體上性騷擾有分三種罰，一個是行政罰，一個是刑事罰，一個民事罰，罰鍰基本上之前是一萬到十萬，現在調成一萬到六十萬，所以有把委員提的罰金、罰鍰都增加、涵蓋在裡頭。另外，針對刑罰的部分，因為要考量它的衡平性，所以這個部分會涉及法務部的權責，是不是請法務部上來幫忙說明？

主席：請法務部說明。

洪司長家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剛剛講就是所謂衡平的部分，所有委員都有提到要加重罰則，應該是這樣講，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針對權勢性交、權勢猥褻都有訂明一個法定刑。權勢性騷擾原則上來講，我們在情節輕重的行為態樣來看，應該是較輕的行為態樣。如果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的權勢猥褻罪就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權勢性騷也定到三年，一般性騷又定到三年，其實就完全沒有輕重的分別，這是最主要的緣由。為了避免好像沒有彰顯政府的決心，所以我們也在第一項的前段，針對「或科」那個地方已經拿掉了，意思就是只能「併科」，併科的罰金也提高了。當然是不是要再拉高？其實要跟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以下的相關罰法通盤考量。這個部分法務部就沒有特別意見，我們只有針對刑度的部分有表達意見。

第二個，剛剛也有委員特別提到有關告訴乃論之罪的問題。告訴乃論之罪的問題應該是這樣，第一個，這是一般性騷擾跟權勢性騷擾，也就是說，它是罪質相同，我們就是在處罰性騷擾，只是如果他有特別的情況、有權勢性騷，我們加重其刑。那麼在刑法法律裡頭，如果罪質相同，不會訂定不同的訴追條件。我們舉傷害罪跟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就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跟第二百八十條，都是以傷害作為它的基本行為，也就是它的罪質是相同的，所以這個時候都是告訴乃論，不會因為他打的人不同，而有做不同訴追條件的問題。當然我們就會考量到告訴乃論事實上是給予被害人保護的措施，很多人會誤解，我待會兒會繼續講，會不會是一個吃案的問題，或者是他不敢提出而有黑暗的問題？這是委員比較顧慮的。事實上，整個告訴乃論來講，是賦予刑事的被害人一個權限，他可以針對這個案子衡量願不願意發動來提出。即便在比較重的罪，舉例而言，像配偶之間或者是一定親屬之間的性交罪，或者是未成年的合意性交罪，我們都是給予告訴乃論的。這個會在刑法裡頭這樣訂定就是尊重他對隱私的決定，他願不願意發動這樣的刑事訴追，是給予他的權限。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如果權勢性交，舉例而言，像剛才講長官、部屬之間，其實這個應該就是在刑法定了很多的保護措施，包括對於被害人的隱私權保護，包括給他友善的申訴管道、多軌的管道，像心理諮商、法律扶助等等措施，其實就是讓他有勇氣提出來。不能因為是長官、部屬之間，譬如現在很多職場之中的傷害罪或者妨害名譽罪，只要是長官、部屬，是不是就把它改定成非告訴乃論？因為可能這個被打的人都不敢提出來了。事實上，我們不是這樣看待，不會因為是長官、部屬之間，或者是一定的權勢關係，就把他的罪責全部改為非告訴乃論。

最後，我個人是從檢察體系出來，我也講一個根本上的觀念，就是很多人會誤解，告訴乃論其實是訴追條件，它並不是偵查發動條件，我們偵查發動的條件是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的規定。我們來看一個車禍的處理好了，不會說等到被害人說要告，他才能做證據保全，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啦！很多警察都會問，我就會說車禍發生該做證據保全，就要現場先做證據保全，接著當然會詢問被害人是否提告，所以這個告訴權是給予被害人一個權限，而不是反過來講，因為有些如果改為非告訴乃論，當事人之間都已經調解成立了，結果他還要非曝光不可，這個適得其反，有時候愛之適足以害之，就是讓告訴人沒有了這個權限，反而是硬推他上審判庭，這種結果我覺得不必然是尊重。而且最終我站在一個檢察機關的立場，我們做了很多措施，像剛剛提到的各該法條，如果按照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現在有刑罰，剛剛講的這些行政罰的中間的行政調查措施就全部停掉了。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告訴乃論，然後檢察官介入了，對不起！這個案子就要到地檢署了，那我們所有的這些配套措施不就是有點白搭了？我們做了那麼多努力，想要做那麼多措施，事實上在這裡面不是只有單純的行為人的處罰，我們做了很多是雇主的防治義務，我覺得這個對於避免性騷擾事件的再發生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從我剛剛這樣介紹之後，法務部的立場在這個地方是不贊同修正成為不告訴乃論。

最後針對條項次的問題，這是一個法制作業而已，為什麼會這樣？應該是尊重衛福部，因為衛福部告知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有很多法律有引用這一條的法律，如果我們今天把條項次改動，在我們一般法律人的觀點，既然是不同罪名，其實比較少用前段、後段，我們是用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來規範，但是在這裡之所以會是這樣的簡化版本，是因為配合衛福部這邊提出太多法令要修正，到時候一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編排上的條次改動以後還要修很多法，產生法制作業上的困擾，所以大體說明如上，謝謝。

主席：謝謝法務部詳盡的說明，衛福部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張司長秀鴛：沒有，謝謝。

主席：這樣看起來也有道理，大家提得也非常寶貴，是不是我們就尊重行政部門這麼詳盡的……

林委員為洲：須告訴乃論那部分，國民黨提案部分那個我們不堅持，但是在罰則方面、罰金方面，我們還是認為應該課予比較重的責任，不管是對加害人或是機構，將來機構也會受到一些行政罰，所以這一部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保留，雖然他剛剛已經講刑期的衡平，那個聽得下去，但是罰金的部分我們還是希望可以保留。

主席：這個還是要很細心處理，是不是這一條我們就保留？好好再去說一下。好，第二十五條保留。

洪司長家原：報告主席，不好意思，法務部可不可以第二次發言？

主席：請說。

洪司長家原：針對那個部分，如果有保留的話，可不可以配合第二條觀看？就是說，針對我們剛剛有提到，我們是用一個簡化的版本，利用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其實當時就是擔心第二條的那個相對應的關係，剛剛在第一次討論的時候，比如說加入宗教啦！或者是說有要在這個關係裡頭針對指導、運用啦！這些法務部都是尊重，等到定稿版本的時候，這邊要不要配同或者是如何，這個就是要一致性。

主席：好。

洪司長家原：我們法務部的立場是這樣。

主席：反正前面那個已經保留。

洪司長家原：對，要一致性。

主席：保留，一致來討論。

洪司長家原：是，沒有別的意見。

主席：好，沒有問題。第二十五條保留。

我們討論第二十六條，第76頁。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六條是針對違反第十條的相關規定，我們也參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類似的處罰規定，把現行條文的媒體違反報導跟記載被害人身分資訊的處罰，依照媒體的類型分類，同時提高罰鍰的上限到新臺幣60萬元，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將現行條文裡頭有關廣播電視以外的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還有其他媒體，依照它的性質裁處6萬到60萬，同時可以沒入相關的物品，同時令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的處置。在第三項裡頭增訂被害人死亡的一些特殊規定，還有不罰的一些規定。另外是配合第五項因職務或業務知悉，違反相關保密規定的處罰，以及第六項是任何人除了有特定的狀況，不得在媒體或以其他方式揭露被害人的相關資訊，無正當理由違反的一個罰則。第七點是在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如果沒有負責人，或者是負責人對行為人不具有監督關係的時候，處罰對象的特別規定，以上。

主席：好，謝謝行政部門的說明。我們這一條沒有修正動議，不曉得委員們有沒有什麼指教？沒有的話第二十六條就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第79頁。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七條條次變更，配合修正條文的第二條第二項，同時考量利用權勢對他人為性騷惡性重大，裁處罰鍰金額調高為6萬到60萬，這是第一項。同時按照行政罰法的規定，行政罰的裁處期限是違反行政法上的義務行為終了時起算，多數的性騷擾被害人並不是發生後就進行申訴，所以在這邊有做一個特別規定，以及被害人提出申訴時起算3年內的裁處特別時效，以上。

主席：因為范委員有修正動議，先請范委員發言，再請林為洲委員。

范委員雲：第二十七條是針對權勢性騷擾或者我希望的職權性騷擾，講那個罰款，提高的部分我並沒有意見，可以支持院版提高的部分。但是其他部分還是維持原本的行政罰的數額，就是1萬到10萬，我覺得1萬到10萬其實還是偏低，我希望那個天花板能夠調高，調高的部分我覺得比較合理，至少給主管機關看財力、嚴重程度，我是希望調高到1萬到50萬，為什麼？因為我有問過主管機關，目前我們規定1萬到10萬的時候平均是罰2萬，我想規定1萬到10萬，平均罰2萬，如果對一個弱勢的加害人或行為人可能有嚇阻作用，可是如果對一個財力還滿雄厚或有各方面條件的人的話，其實這個嚇阻作用真的太低了，相對於受害者所提出來的各種努力，就是去警察局申訴、調查的過程等等，我想把天花板拉高，如果對於相對輕微或是弱勢的加害人還是可以只罰2萬，但是至少對於大家覺得應該罰多一點才有效果的話，你有那個空間可以罰，所以這是我第一個意見，就是針對非職權或是權勢的部分，希望也能夠提高，多數可能會落在這裡，因為主要是到警察機關。

另外關於性騷擾的認定成立之日，院版是從被害人提出申訴時起，我是希望能夠改成自性騷擾認定之日起算，雖然差異沒有很多，可是還是會對受害者比較友善，在時間和空間上比較友善一點，因為行政罰有3年期限的限制，謝謝。

主席：我先確認一件事情，范委員提的是一萬到五十萬，可是你寫十萬喔！

范委員雲：我的是五十萬啊！我的是第二十條耶！

主席：第二十七條吧！你是在講……

范委員雲：我的條文在第80頁。

林委員為洲：條文對不起來啦！一般性騷和權勢性騷的罰則……

林委員靜儀：范雲委員的在第80頁。

范委員雲：我的在第80頁，翻過來就有了！

主席：先把范雲委員的修正動議確認一下。

范委員雲：我的其實是在版本中，不是修正動議，大家可以看到第80頁，我的是第二十條，很多委員都有提。

主席：因為你有提修正動議，修正動議要確定，你這裡是寫一萬元到十萬元喔！

范委員雲：我並沒有提修正動議，這是原本的。我有提嗎？不好意思！

主席：我是先澄清一下，因為你唸五十萬嘛！所以……

范委員雲：不好意思，我那個第四案是改別的啦！我原本針對的那個沒有一起改，大家整理的版本……

主席：可是現在在討論第二十七條耶！

范委員雲：對，第二十七條在第80頁就有看到范雲等25人提案，我的五十萬是改在已經被整理的版本中。抱歉，我的修正動議是在改別的，然後就忘了改十萬的部分……

主席：沒關係，反正這裡已經有一個提案了。

好，等一下由林為洲委員發言，再來是賴品妤委員和吳欣盈委員。

林委員為洲：因為這個是針對一般性騷跟權勢性騷有不同的罰鍰，所以這要分開來講，不過國民黨版本中特別提到要接受認知教育輔導或實施其他處遇計畫，簡單來講，除了罰鍰之外還要去上課，也就是要被輔導，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考慮啦！大家有沒有印象，關於交通違規，除了罰錢之外還要去上課，如果以交通違規來講，其實上課通常比罰金的嚇阻效果更有效，大家都很擔心要去上課，如果罰金的金額不多，罰一萬元就讓你罰一罰，比較輕微的罰金就會很低啊！罰金低就沒有嚇阻效果；如果要去上課，第一個要時間嘛！時間寶貴，有權勢的人時間比較寶貴；第二個會被揭露，要去上課會有一點丟臉，這都比較能夠達到嚇阻的效果，謝謝。

主席：接下來是賴委員品妤發言。

賴委員品妤：院版是第二十七條，我自己的版本是放在第二十條，那就對照著看，這條在本席的草案加上要求性騷擾的行為人應該要接受性別平等教育跟性騷擾防治的教育，主要原因是很多專家學者還有民間團體其實都指出，深化教育才是真的改善再犯、強化防治的根基之一，藉由促使行為人接受教育，才能夠從根本減少行為人後續再犯，督促、改善他的不當言行；相關的時數或是連帶懲罰強度的部分，本席覺得都可以討論，當然我也很清楚相關行政成本的增加，關於這點，衛福部和我們其實有事先溝通說明過，所以我可以接受在這裡有更多的討論，但我還是希望不論到時候怎麼訂定，這部分還是希望真的要有，因為我要強調，教育絕對不是萬能解，但是針對性騷擾這種行為，其實有很多行為人不一定理解自己的行為是性騷擾，或是對於沒有接觸過性平教育的人來說，我想這真的還是會有所幫助。而且我要強調，大家可以想一下，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到現在也大概快20年而已，也就是臺灣現在40歲以上的人，其實絕大多數在成長跟求學的過程中都沒有接觸過，至少在這個體制內是沒有接觸過性平教育還有性騷擾防治的觀念，如果當時沒有碰到這些教育的話，確實可能有部分的人在觀念上會比較薄弱，所以對於這類不夠具備性平意識、不夠瞭解性騷擾，且因為這樣而犯行的人，我們到底能不能能多給予一些教育的協助？我覺得這是值得慎重考慮的，也希望衛福部可以考慮納入這一次的修法，或者是不是至少要提出相關的政策和配套？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欣盈發言。

吳委員欣盈：我只是要呼應范委員，因為我們民眾黨的版本也是要求罰款提高，以上。

主席：請行政部門回應。

張司長秀鴛：對應到現行的第二十條，在第二十條，性騷擾確定是罰一萬到十萬，我們這一次已經把它做了一個層次的區分，權勢性騷是六萬到六十萬，其實這個金額都已經提高很多；對於一般的性騷，目前三法中，也只有性騷擾防治法中有行政罰，所以考量到衡平，因此還是維持一萬到十萬，如果委員覺得要再增加，樓地板不動而天花板要調，我覺得可以再請委員斟酌。

再來有關接受教育的這一塊，完全贊同剛才林委員特別提到的深化教育，所以回頭要看我們現在的性平，不管是在性平法中，或者是性侵害、家暴等等，很多的法律都已經在通識教育以及養成教育中加強尊重以及性別平權意識，都放得非常多，事後的補救若要再用交通違規的邏輯思考，的確有很多的想像空間，可是交通違規因為要換照，或者是有點數、駕照吊銷的要求，在執行上的確相對容易，但是這部分若要去上課，的確就是增加行政成本，而且非常多的人事浪費，這可能真的要麻煩委員再思考。

在性騷擾罪，也就是第二十五條，性騷擾罪一旦罪刑確定之後，它回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第七條，加害人也就是行為人要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教育，回到社區要做登記報到、查訪，這是非常嚴格的，所以這部分還請委員能夠斟酌，我們現在能夠做的行政配套以及相關法律作為已經儘量納入，以上是衛福部的說明。

主席：請林靜儀委員發言。

林委員靜儀：我們辦公室這邊也有提案，其實看了一下，包含衛福部跟各個委員，大家就是在罰則的部分有不同的比率，這個我尊重大家最後的協調跟協商。不過我也要回應剛才提到上課這件事情，以性騷擾這件事，我們非常認同賴品妤委員所提的，臺灣在40歲以下的人，大概從小有上過一些性平教育法的課程，但是比較年長一點的族群可能真的沒有上過，但是話說回來，其實即使是有性平概念、上過性平課的年輕學生，在前一段時間也出現過臺大某系在選系學會時，整個選舉公報統統充滿了性別歧視言論及性霸凌的言論，所以不能認為有上過課相較於沒上過課者就真的比較有性平概念；但我也認同，如果要上課，因為現在大家當口在這裡，就說最好要上課，那下次有別的事情，就說那個也要上課，每一件事情都要上課，全民大上課喔？我覺得在整個流程上有點困難，在整個性騷擾防治法中，我們都要求公共場所或重要機關的牆上都要貼禁止性騷擾，違者有罰，以及怎麼打電話申訴，可是問題出現大家所談到的，有些人真的可能不知道什麼行為是性騷擾，什麼行為已經、可能會對別人造成這個問題。所以我會比較建議，是不是我們不用在母法裡面直接寫定要求上課，但是今天也請行政主管機關接下來在所謂的防治策略裡面，也協助雇主、機關給一些比較簡易的指引？這個比較簡易的指引是，像我們都說防治性騷擾，事實上我們在那種海報或者是張貼上面就可以很明確寫出，像我們在整個性騷擾防治法裡面寫到的──不要在公共場所或對於其他人有性別有關的言語。用這個方式就比較明確告訴你說，你上班就上班，不要把這種話掛在嘴上，大概至少讓人家有一點點可以遵循，我覺得會比我們都只有告訴他你會被罰，跟另外一部分人有出現這個問題就叫他來上課，中間我們有一些可以提前先做的部分，以上建議。

主席：請陳椒華委員發言。

陳委員椒華：我想在很多委員的版本裡面，就是跟院版的差異，包括有沒有申訴調查成立，現在就是要有申訴才有機會去成立，誠如剛剛有委員、多位委員包括林委員也講，就是現在幾乎很多案子都沒有去申訴，所以也不會有調查成立這樣的情況，是不是「申訴調查成立」這個要拿掉？這個部分的認定我覺得如果是這麼嚴格的話，我想對於權勢性騷擾的嚇阻效果其實是非常非常地弱。

在罰則的部分，在樓地板的部分1萬塊，在權勢這邊是6萬塊，基本上如果能夠再增加，嚇阻效果應該會更強，包括非權勢的1萬塊，希望也能夠提高至少2萬吧！以上。

主席：請范委員發言。

范委員雲：好，聽起來大家對於一般性騷擾的罰款增加滿有共識，我剛剛算了一下我們委員的版本，我發現最多的是，罰天花板30萬的有十幾位，好像14位是最多的，數字給大家參考一下，所以如果衛福部可以接受30萬的話，我是可以從我的50萬妥協變30萬。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我剛剛漏講了，就是我的第二十條文字中有一個「前項裁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我也希望衛福部可以考量把這個放進去，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各地可能裁量標準都不一，雖然平均是2萬，可是為什麼是2萬？也沒有人知道，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可以加上「前項裁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另外，我剛剛講的那個性騷擾認定之日起，希望能夠從性騷擾認定之日起算，而不要從申訴時起算，這部分也希望衛福部可以參考。

最後關於上課部分，我原來的版本也有談到，希望能夠上2小時的課，可是衛福部是說執行上有困難，因為它跟交通規則的上課不一樣，因為可以扣那個交通駕照嘛，所以我剛剛就沒有提，可是我精神上是跟賴品妤委員的意見一樣，希望可以上啦，如果不行的話，是不是有別的替代方式？我是想不出來，也希望衛福部可以回應，好。謝謝！

主席：請賴委員發言。

賴委員品妤：我簡單說一下，就是針對剛才的上課，第一個就是說，確實前面在第八條的部分，當時其實就有說過公共場合宣導的重要，然後也有說，不應該因為人數少就不做這件事情，而且那時候衛福部是回應我說，其實有部分的地方已經開始有在做一些我的要求跟宣導，所以我那時候的建議是說，那這個一定要更普及地去宣傳。

回到這個教育的部分，其實我剛才一直有講的，就是相關的時數或是方式等等的，基本上我是覺得大家可以開放討論，那當然如果今天大家可能也都覺得說，今天你要上課，真的在行政的量能上面暫時是沒有辦法去做到這件事情，或是有一些理由的話，我也希望就是說，像剛才范雲委員講的，衛福部可能要回答，那有沒有什麼替代的方案？這個大家都可以討論啦，譬如說相關的行為人，他的case本身以外，也許可能要拿到一些相對應的資料，有關這種性騷擾或性平的資料等等。我也想要知道，大家可能都覺得教育滿重要的，但我們現在量能沒有辦法的話，那有什麼樣的替代方式可以處理這件事情？我也希望衛福部可以來回答一下，以上。

主席：請游委員發言。

游委員毓蘭：第二十七條國民黨團的提案裡面，其實有得命其接受認知教育輔導或實施其他的處遇計畫，我覺得教育其實很重要的，我不知道為什麼院版一定要把它拿掉？我覺得到時候看看可以委託什麼NGO來辦理，用區域性的來辦理，讓他們自己自費去參加或是什麼。因為我們現在連交通違規都要上課了，現在記點什麼統統都要上課，他們都可以，更何況這是這麼嚴重的性騷擾事件，所以我覺得不要說我們現在沒有做、執行困難、量能太少等等，真的交通違規、酒駕什麼通通都有了，我們這個為什麼不行？我不知道，我覺得這個是為不做來找藉口，這個我不能接受。

主席：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為洲：對，量能不足或是沒有辦法來做，我覺得你們要去想，假設我們有規定要上課，他如果不來上課，後續要怎麼處理？譬如說你要再罰更重或是什麼樣的方式，讓他一定要來上課。你剛剛說因為這個駕駛有記點的問題、換照的問題，所以大家才會來上課，現在這個沒有記點、沒有換照問題，他就不來上課，你就對他沒辦法了，那就再罰、罰更重啊，或是公告啊！對不對？網路公告，你要想辦法，不然他不來上課，你就沒法子。所以我覺得，只要認為性平教育上課、輔導有助於性平觀念，我覺得還是堅持，就是你犯了之後要有輔導的這些處遇啦，謝謝！

主席：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對這條的用心，也是我們很重要的條文，因為裡面有幾個層次要弄清楚，我看要來……

范委員雲：這部分我們在場委員同意，就是1萬到30萬，就是一般的非職權相關，也許這部分可以先確定，其他的如果要保留就保留，我們在場的都同意1萬到30萬，剛剛衛福部說可以考慮提高那個天花板，聽起來是可以提高。

主席：有需要在現在就喊一個數目嗎？是不是整體去考量這3個法？

范委員雲：好啦！我是說我們在場的努力地找一個數字，是我們的公約數。

主席：大家的努力都會有幫忙，只是說我們在整體來講，是不是多一點討論的空間？我建議還是保留好了。

張司長秀鴛：好，謝謝！我們就建議保留。

主席：第二十七條保留。

處理委員提案版本，在第87頁，我們有國民黨黨團、委員萬美玲等、委員林為洲等、委員楊瓊瓔等、委員王美惠等、委員陳培瑜等、委員陳亭妃等、委員劉建國等、委員呂玉玲等提案第二十一條。行政部門有沒有意見？

張司長秀鴛：建議保留。

主席：第二十一條保留，好，那就保留。

張司長秀鴛：對不起！第二十一條是已經刪除，因為第二十一條併到第二條的定義去說明，它的罰則在第二十七條裡頭處理，所以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是建議刪除。

主席：就刪除了嘛！

張司長秀鴛：是。

主席：但是他們有提案，所以還是要處理，因為都已經有……
張司長秀鴛：不予採納。

主席：那就都有處理了，我們就不予採納，好不好？好，謝謝。

現行法第二十一條要刪除，就這樣通過。

再來第二十八條。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八條是條次變更，同時是規範相關的場所主應該採取的預防措施及相關的糾正、補救措施的違反罰則，這是第一個。第二、違反規定未設立申訴管道及協調處理，沒有增訂性騷擾防治措施及公開揭示，課以場所主人的義務，除了對於違規不作為處以罰鍰之外，還令其限期改正，同時可以按次處罰，這是第二個。第三、場所主人在性騷擾事件發生當下即知悉，應善盡場所主的義務，採取具體有效的相關糾正補救措施，同時明定違反規定致被害人權益受損的時候，有相關的罰鍰。

主席：請陳委員。

陳委員椒華：時力的版本是調高罰鍰五倍，本來是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那五倍就是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請支持，謝謝。

主席：這沒有修正動議，行政部門要不要回應一下？

張司長秀鴛：我想在這邊澄清，這一條是場所主人的預防措施，並不是場所主人違反相關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這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建議是不是可以參採行政院的版本？

主席：請范委員。

范委員雲：這個部分我的罰款天花板也增加到五十萬元，但這部分我就不堅持，但是我有增加一個違反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的保密規定者，必須要罰一萬元到十五萬元，我覺得調查本來就應該保密，如果各級機關主要是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違反保密原則的話，其實是應該要罰款的。

主席：請吳委員。

吳委員玉琴：第二十八條針對的是場所主人訂定的罰則，跟性工法之間的差異性，因為這兩個法剛好處罰的金額不大一致，你們到時候要先判斷它是適用性騷法或性工法，因為性工法可能三十人以上的公司就罰二萬元到三十萬元，這邊是二萬元到二十萬元，性工法是針對雇主，雇主跟場所主人的處罰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們要先判斷是屬於性工法，還是性騷法，我覺得性騷法罰得其實稍微輕了一點，在比照兩個法的罰則時是比較輕，是課以場所主人的責任，不是雇主的責任，我覺得這要釐清，免得大家覺得好像要罰得越重越好，其實不盡然，場所主人應該盡到相關責任，課他一些責任，如果沒做的話，這個罰款也是政府拿走，不是受害人拿走，所以我想還是要釐清一下，請行政部門再說明一下。

主席：請賴委員。

賴委員品妤：這一條本席的版本是在第二十二條，因為這中間我也有加入了教育的相關規定，其實就跟上一條第二十七條一樣，就是我的態度是希望有一些相對應的處置措施，方式我可以接受有一些妥協，或者是說大家覺得協調出比較好的方式，但我還是希望主管機關衛福部能夠給一個配套的方式。

我在這條有另外一個要點，我這邊提出來，就是如果組織知悉有性騷擾的情形，但是沒有立即進行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反而出現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事件的相關證據，這樣也是嚴重影響被害人的權益，更是放任行為人再行性騷擾的犯行，所以應該要加重處罰。我有看到有其他委員也提出相關的訴求，這部分希望大家一起來考慮一下，謝謝。

張司長秀鴛：先回應吳委員剛才的提問，的確我們在這一條講的是場所主人，並不是雇主，不同之處在這邊。剛才賴委員特別提到他的條文要求組織負責人、負責申訴之管理人員要接受上課，我們在性騷擾防治法第八條都有規定，相關的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僱用人都要定期的舉辦教育訓練，我想這部分可以參採。

另外再講到保密規定，我們也有訂定罰則，在剛才的第二十六條已經有訂定相關的保密規定，包括行政機關所做的公文書或因為職務、業務關係知悉者，任何人都不可以揭露被害人的身分資訊，都有相關的保密規定以及對應的罰則，以上說明。

吳委員玉琴：如果有變造、湮滅資料呢？

張司長秀鴛：在前面條文應該有配合條款，有一個行為人應配合的內容，他如果沒有配合的話，也有罰則，所以這個部分沒有所謂的湮滅，一定要，因為他有配合的義務，規定在第十七條，而且有罰則。

主席：好，經過大家討論，是不是按照行政院版通過？沒有意見，就按照行政院版通過。

第二十九條。

張司長秀鴛：第二十九條條次變更，同時我們依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主席：第二十九條沒有修正動議，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意見，第二十九條就按照行政院版……

請林委員。

林委員靜儀：對於這條條文，其實我本身沒有什麼意見，只是第二十九條規定，違反不當之差別待遇者等等，要罰機構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但剛剛在行為人這邊，我們已經討論要把罰則提高到三十萬元，請問這樣會不會變成對於有責任的機構罰得相對比較少，反而對於個人罰得比較多？我覺得會有兩邊不平衡的問題。當然剛剛那一條保留了，只是我想後續作第二輪討論或協商的時候，可能得考量一下，因為出現第二十九條這樣的條文時，前面對個人罰三十萬，就會變成對機關反而罰得比較輕，兩邊會不平衡。

張司長秀鴛：對個人的部分，我們還是重申這部法其實有三個罰則，一是行政罰、一是刑事罰、一是民事罰，共三個罰則，對應到其他法，它沒有行政罰這一塊，所以當初院裡在討論時，對於要把一萬元到十萬元調到一萬元到二十萬元、三十萬元或五十萬元，都有討論，再加上這一次又把權勢性騷拉高到六萬元到六十萬元，基本上已經回應委員一萬元到五十萬元的這個範疇，所以請委員能夠參考行政院的版本。

主席：好，第二十九條就按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接下來第三十條。

張司長秀鴛：第三十條，就是剛才提到的規避、妨礙、拒絕調查或不提供等等、湮滅證據，這個部分就是違反的相關規定。調查的時候，行為人或受邀協助的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也不得妨礙或拒絕，以上。

主席：好，第三十條沒有修正動議。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第七章章名「附則」，建議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沒有意見就通過。

第三十一條。

張司長秀鴛：第三十一條條次變更，同時配合援引的條文作一些變更後的修正條次，第二項未修正。

主席：好，第三十一條只是條次的變更修正。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第三十一條就按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張司長秀鴛：第三十二條就是規定條文施行後，舊法跟新法之間的銜接相關的規定，我們也參考並採取跟性工法同樣的方式，規範從新從輕的相關規定。

主席：好，謝謝。第三十二條，大家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第三十二條就按照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張司長秀鴛：第三十三條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主席：條次變更，內容沒有修正。好，那是不是就按照行政院版提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張司長秀鴛：第三十四條，這次也配合行政院的規定，我們在第四章的申訴調查，它的程序以及第五章的調解程序，規範的內容變幅比較大，所以我們需要跟相關縣市做一些討論跟準備，因此除了這二章以外，其餘條文自公布後就施行，其他的配合院裡頭的政策，明年3月8日施行。

主席：好，第三十四條，大家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玉琴：前面還是有一些相關條文保留，所以我們到時候一起檢視。

主席：好，第三十四條先保留，因為這樣比較好處理，謝謝。

我們處理完了。附帶決議等一下再弄，還是全部送一送？

林委員靜儀：附帶決議不用那個嗎？就直接全部送嗎？

主席：全部送出去協商。是不是要宣告一下附帶決議全部要保留出委員會協商？全部都留著啦！

游委員毓蘭：全部留著，不用協商……

主席：沒有，出去也是一定協商的啦！我們不用花這種……

我們宣布一下保留條文。行政院提案保留部分：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四條。委員提案保留條文：委員范雲委員等增訂第十三條之一。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用心，令人敬佩；行政單位也非常地努力，創造歷史。希望這個草案未來能夠順利通過，建立一個更加安全祥和的社會。

本人作以下決議：行政院函請審議性騷擾防治法修正草案等40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邱召集委員泰源補充說明；須交由黨團協商。宣告本次會議議事錄授權邱召集委員泰源決定。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3時44分）


